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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學會在紐西蘭之亞洲土木工程聯

盟 ACECC 47ECM 中申辦第十一屆亞洲
土木工程大會 CECAR11 成功！

Civil Engineering for Tomorrow :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Suatainable Future

2028 in Taiwan

●  土水學會  ●  土水南部分會
●  土水中部分會  ●  土水東部分會

分　　會

●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刊
●  土木水利雙月刊

出版活動

●  學會選舉  ●  學術活動
●  土水法規  ●  介紹新會員
●  專業服務  ●  學會評獎
●  學會財務  ●  年會籌備
●  會務發展  ●  會士審查
●  公共關係  [ 工 程 倫 理 ]

學會活動

●  工程教育  ●  終身學習
●  土木史  ●  工程教育認證
●  大學教育  ●  技專院校
●  學生活動

教育學習

●  國際活動及亞洲土木工程聯盟
●  兩岸活動  ●  亞太工程師

國際兩岸

●  永續發展 ●  國土發展
●  水資源工程 ●  大地工程
●  海洋工程 ●  環境工程
●  景觀工程 ●  綠營建工程
●  能源工程 ●  天然災害防治工程
●  工程美化 ●  營建材料再生利用

永續發展

先進工程

●  混凝土工程  ●  鋼結構
●  運輸工程  ●  鋪面工程
●  資訊工程  ●  工程管理
●  非破壞檢測  ●  先進工程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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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與法律的交會　專輯序言

專輯客座主編 蕭偉松*／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長、理律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土木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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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多年前，一群年輕的律師、工程師及法務同

輩，因工程爭議案件之處理而結識，對於因工程與法

律兩個全然不同的專業領域交會時，所產生諸多法律

適用問題，有許多的不解，因而激起了我們尋找解答

的熱情，我們因此組成了工程法律讀書會，一起研讀

工程法學資料、彼此交流實務經驗及對法律問題的看

法，在這段時光中，這群年輕人對於工程法學開始有

了更清楚的理想，希望能建構出更理想的工程法學環

境，讓法律人能瞭解工程、工程人能懂得法律，打破

法律與工程間的專業藩籬，因而於 2005年成立工程法

學會，提供工程人與法律人的對話平台。這是台灣工

程法學會的誕生。

時至今日，台灣工程法學會已邁入第 19個年頭，

已有許多工程學教授、法學教授、專業技師、建築

師、工程公司主管、法務長及律師等專業人士加入，

在社會各層面貢獻其工程法學專業學識。本學會也集

合多位會員的專業與實務經驗，編著出版「工程契約

與法律」乙書，供社會大眾及學子免費下載參考，期

能就工程法學教育有所助益。本學會每年均會舉辦相

關工程法學研討會與工作坊，研討工程法學實務問題

及最新發展，並舉辦工程參訪活動，讓法律人能有機

會踏進工程現場，感受工程人的專業、辛苦與其偉大

之處，促進工程與法律專業人員的交流。

本學會非常榮幸，承蒙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之

邀，特別在土木水利會刊中發行一期關於「工程法律」

專刊，就此，本學會挑選了實務上相關重要議題，由

會學內相關專家撰寫文稿，在民事法方面，有關於工

程承攬契約應注意事項、營建物調、工期展延與逾期

違約金、契約變更、竣工驗收、保固及瑕疵修補、工

程契約風險分配、工程款消滅時效、調解實務爭議問

題等議題；在刑事法方面，針對採購借牌圍標陪標之

法律責任、貪污罪及圖利罪相關刑事責任、工程上常

見之偽造文書態樣進行探討；另在行政法上，則特別

討論政府採購法停權相關問題；此外，針對近年來非

常盛行的 ESG議題，亦有關於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相關

法令間的衝突之專文進行討論。此次工程法律專刋所

涵蓋的議題甚為廣泛，希望能以深入簡出之方式達成

法普及工程與法律交融的目標。

最後，台灣工程法學會即將步入第 20年，期望透

過工程界與法律界的各方先進賢達繼續支持、相互交

流、共同合作，讓工程與法律有更加緊密的融合。
*  通訊作者，wshsiao@leeand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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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實務爭議問題解析

本文以兩個案例說明調解上遇到的一些問題：案例 1說明了對契約條文的解釋，不宜只觀察爭議文
字本身的字句，而要由契約的其他規定，以系統解釋方法決定當事人的真意；案例 2指出，契約外的第
三人（審計單位）在實務上可以不管債之關係已經消滅，仍可變更契約內容的問題。

† 系統解釋：字、句在不同的場合，可以有不同的意義，立法者於
立法時，斷非專事堆砌詞藻，而是有意使相關聯法條的用語一致

或適當。因此解釋者於解釋時，應優先採用看來與總體規定相符

的意義，因此由法條在系統上的關聯，而探求其意義，就是系統

解釋 systematische Auslegung。引自拙作民法總則第四章法律之解
釋與漏洞之彌補。P.38。元照出版公司，2005/09出版。定型化契
約的解釋，由於類似法條將許多可能市用的事實，存同去異以歸

納法作成抽象的文字，以求能適用於許多不同但類似的事實，所

以解釋的方法與法條解釋並無不同。

黃   立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法學  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榮譽教授、台灣工程法學會  常務理事

DOI: 10.6653/MoCICHE.202410_51(5).0002

案例 1  工程逾期日數爭議
系爭契約第 7條第 1款第 1目約定「（一）履約期

限：1.工程之施工：應於機關簽約日起 10日內開工並

起算工期，並於開工之日起 365日內竣工，並取得建

築使用執照及接通水電。」雙方當事人對於此一規定解

讀不同，他造當事人主張，申請人應於開工之日起 365

日內取得建築使用執照及接通水電；申請人主張，「工

期係規定開工之日起 365日內竣工『，』並取得建築使

用執照及接通水電」，有逗點分開，因此與工期無關。

一、兩造主張

1. 申請人主張： 他造當事人計算逾期日數至民國（下

同）111年 8月 5日完成接通水電日止，與系爭契

約有違，系爭契約內絕無他造當事人得以接通水電

日作為計算逾期日數截止日之約定。依系爭契約，

有關工程逾期日數，僅得計算至 111年 6月 24日申

報竣工日止；自 111年 6月 25日起至 111年 8月 5

日接通水電日止，共計 42日，遭他造當事人計入逾

期日數，於法無據。

2. 他造當事人主張：系爭契約第 17條第 1款第 1目雖

約定「（一）逾期違約金 ⋯ 1.廠商如未依照契約所

定履約期限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

惟系爭契約第 7條第 1款第 1目約定：「（一）履約

期限：1.工程之施工：應於機關簽約日起 10日內開

* 通訊作者，lihwang@nccu.edu.tw

問題解析調解實務爭議

工並起算工期，並於開工之日起 365日內竣工，並

取得建築使用執照及接通水電。」由系爭契約第 7條

第 1款第 1目之文義綜合觀之，申請人實際完成履

約期限，理應包含取得建築使用執照及接通水電，

故申請人本項主張為無理由。

二、本文觀點

契約之解釋首先應尋求當事人之真意，考量契約

相關條文規範。系爭契約第 17條第 1款約定「（一）

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

價金總額 1 計算逾期違約金，所有日數（包括放假日

等）均應納入，不因履約期限以工作天或日曆天計算

而有差別。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

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

1.廠商如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限竣工，自該期限之

次日起算逾期日數。⋯」可以得知，系爭契約對於遲

延履約之約定，係計算工期到竣工為止，自竣工期限

之次日起算逾期日數；至於其後申請人取得使用執照

之期日，與竣工期限無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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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申請人與他造當事人於民國（下同）107年 12月 5

日簽立 XX地下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

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下稱系爭技服案）」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於 111年 12月 1日啟用，

並於 112年 1月 6日驗收完畢。嗣因審計部 XX審計處

之通知，他造當事人於 112年 11月 16日函知申請人，

指其在系爭技服案未依約派足 2名專任管理人員，且

專任管理人員林○麟及林○竹等 2人有兼任情事，故

追扣薪資 91萬 1,706元，並依系爭契約第 14條第 1款

約定，扣罰違約金 366萬元，本項合計追扣申請人 457

萬 1,706元。

一、他造當事人扣罰情事

1. 他造當事人認定

「申請人未依約派足 2名專任管理人員，時間為

109年 2月 3日至同年 4月 28日計 86日，違反系爭

契約第 8條第 20款第 6目第 3子目約定，並依系爭契

約第 14條第 1款約定，追扣薪資 42萬 8,452元（計算

式：日薪 2,491元 × 2人 × 86日 = 42萬 8,452元）及違

約金 172萬元（計算式：1萬元 × 2人 × 86日 = 172萬

元），合計追扣 214萬 8,452元」。

2. 申請人主張

系爭契約乃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契約，申請人於統

包廠商施工期間係提供「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

及審查」，而非「施工監造」；系爭契約第 8條第 20款

第 6目第 3子目約定之「專任管理人員」，非屬「施工

監造人員」。

申請人於系爭 86日有派遣 2名專任管理人員，即

「游○○」及「林○○」，均經他造當事人核定在案，

並於系爭 86日每日到工（除依勞動基準法第 36至 38

條規定之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外），有系爭工程

109年 2至 4月工作報告可稽。他造當事人誤認申請人

於系爭 86日未派足 2名專任管理人員。

建築法第 53、54條規定，開工前應會同承造人及

監造人將開工日期及承造人施工計畫書等申請主管建

築機關備查，始得施工。「施工期間」，應依「建築法

第 53、54條規定開工之日」起算，而非如他造當事

人所採「統包廠商依工程契約申報開始履約之日」起

算。系爭工程既於 109年 4月 29日取得建造執照及

109年 7月 3日開工，約定之「施工期間」，應從建造

執照所載開工日期之 109年 7月 3日起算，而非如他

造當事人所採統包廠商依工程契約申報開始履約之 109

年 2月 3日起算。

統包廠商依約申報開工之 109年 2月 3日，尚未

取得建造執照，至 109年 4月 29日始取得建造執照，

依建築法規定，統包廠商於領得建造執照前，既不得

先行施作「建造執照」工項，則申請人於系爭 86日實

無派遣 2名專任管理人員之需求及必要。統包廠商於

109年 4月 29日取得建造執照前，僅施作無涉於建造

執照之工項，申請人於系爭 86日無派遣 2名專任管理

人員之需求及必要。

申請人縱違反系爭契約第 8條第 20款第 6目第 3

子目所定「施工期間，專任管理人員至少 2人」及第

14條第 1款所定「無故不到工者」（申請人否認），系

爭 86日亦應扣除卻未扣除勞動基準法第 36至 38條規

定之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理由如後。系爭契

約第 14條第 1款固約定：「施工期間乙方專任管理人

員應『每日』到工 ⋯」，倘依他造當事人扣罰標準，等

同申請人須在專任管理人員依勞動基準法第 36至 38

條規定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期間，應另增派相

等資格職務人員代理其職務，否則現職專任管理人員

將不得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足徵他造當事人

扣罰日數應扣除專任管理人員依勞動基準法第 36至 38

條規定所為之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日數。「游○

元」及「林○宏」固於系爭 86日擔任系爭技服案之專

任管理人員，但仍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36至 38條規定

為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他造當事人未依上開

規定將系爭 86日扣除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非

法之所許。

二、本文觀點

爭點一、「施工中」如何解讀

「契約開工」是指契約上規定之開工定義及日期，

如前案例 1所引契約第 7條第 1款第 1目約定「(一 )

履約期限：1.工程之施工：應於機關簽約日起 10日內

開工並起算工期，⋯」，廠商依據契約向機關申報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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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就是契約開工日；「建管開工」則是指建築法第

54條規定：「起造人自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

起，應於六個月內開工；並應於開工前，會同承造人

及監造人將開工日期，連同姓名或名稱、住址及證書

字號及承造人之施工計畫書，申請該管主管建築機關

備查。」及建築法第 53條第 1項及第 2項前段：「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於發給建造執照或雜項

執照時，應依照建築期限基準之規定，核定其建築期

限。建築期限，以開工之日起算；⋯」

基於契約與建築法的不同規定，契約條文中使用

「施工中」一詞的時候，就會有了時間差。原本建築

法的規定，從結構上看並非任意規定，是所有機關的

契約對於開工起算日均另有規定，這種可爭議也牽涉

到工期的計算及逾期的問題。不過在調解程序中，習

慣上均以契約開工日為工期起算點。

爭點二、「無故不到工者」如何解讀

系爭契約第 8條第 20款第 6目第 3子目所定「施

工期間，專任管理人員至少 2人」及第 14條第 1款所

定「無故不到工者」，「無故不到工者」如何解讀有兩

點問題：

其一、不到工的舉證責任問題

申請人主張，其於系爭 86日有派遣 2名專任管理

人員，即「游○○」及「林○○」到工，均經他造當

事人核定在案，並於系爭 86日每日到工（除依勞動基

準法第 36至 38條規定之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

外），有系爭工程 109年 2至 4月工作報告可稽。他造

當事人未作實體抗辯。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規定：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

限。」他造當事人既未舉證，空言主張並非可採。

其二、「無故」的爭議

他造當事人認為申請人於系爭 86日未派足 2名

專任管理人員。查專任管理人員仍得依勞動基準法休

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合於法律規範就不是無故。

三、對本案所生爭議的一些想法

1. 政府採購契約性質上屬於民事契約

參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12條的規定：「主

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權利義務，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

投資契約之約定；契約無約定者，適用民事法相關之規

定。投資契約之訂定，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

原則；其履行，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同法第 48-1條

第 1項更規定：「投資契約應明定組成協調會，以協調履

約爭議；並得明定協調不成時，提付仲裁。」政府採購案

件之履約爭議，原則上屬於私法性質並無爭議，於調解

不成立後，均由民法法院審理或者提付仲裁，向無異議。

2. 債之關係因清償而消滅

依據民法第 309條第 1項規定，債之關係因清償

而消滅，採購法亦無其他規定。本案經機關驗收合格

並結算已近一年，雙方債之關係早已消滅。機關因內

部審計單位事後之意見，片面要使已經消滅的債之關

係復活，欠缺法律基礎。

3. 機關之作法是否公平合理

機關對審計單位的反應是：(1) 否定該二人對契約

的全部作為，收回它他們的薪資報酬。(2) 課以高額

違約金。就是說請他們兩位作白工，再付一筆錢給機

關，真的公平合理嗎？

Tel：(02) 2763-8000 # 2545
E-mail：twconlaw@gmail.com

地址：11072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 555號 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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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工程承攬契約應注意事項

由於營建工程於履約過程中往往會有大量金錢、人員、機具及材料之投入，主要參與者於簽約準備

階段需針對上開事項評估並落實於承攬契約約定中，並須審慎評估契約文件和技術條件等重要條款、分

析風險及採取避免風險之措施，進而確保契約雙方對於工程範圍、計價方式、工期計算及罰款規定等主

要條件能有相同之認知，從而減少履約過程中爭議之發生。

謝佳伯 
*／朋博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 

劉世翰／朋博法律事務所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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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營建工程之特性有施工項目繁多、涉及不同施工

技術、資源及工序排程多有變化，且履約期間長等特

性，而於履約期間將涉及人員（包含施工安全）、機具

及材料之管理，因此契約主要參與者於簽訂契約前自

應針對上開事項審慎評估契約文件和技術條件等重要

條款、分析風險及採取避免風險之措施。本文針對傳

統發包方式之承攬工程（即定作人提供設計圖說等資

料，承攬人按圖施工之承攬方式）臚列簽訂承攬契約

注意事項，以供簽訂承攬契約時之參考。

營建工程承攬契約定義、特性及主要參
與者

營建工程之定義及特定

依照政府採購法第 7條第 1項 [1]、建築法第 4條 [2] 

、第 7條 [3]，以及營造業法第 3條第 1款 [4] 規定，可

知所謂營建工程，係指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

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之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

雜項工作物，以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括建築、土

木、水利、環境、交通、機械、電氣、化工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之相關業務，可知不同營建工程，會因不同

之種類之工程及對應之施工方法。

* 通訊作者，brain.berg88@gmail.com

應注意事項簽訂 工程承攬契約

有別於一般承攬契約，營建工程契約之特性在於工

程完成往往要歷經數載，其中更存在因應不同營建工程

所需施工技術、遭遇不同現場狀況（包括地質條件）差

異等複雜條件，營造廠商須在有限工期內提出完整之資

源規劃且符合法規及契約要求進行履約，方能達成營建

工程承攬契約之目的。以潛盾機施工為例，一般係由業

主提供地質及設計資料，廠商提供相應性能之潛盾機用

於施工，但施工過程中卻發生潛盾機無法依照預定設計

條件到達預定到達井之情形，此時面臨之問題在於究竟

是實際地質狀況與業主鑽探報告有所差異？或者提供潛

盾機廠商誤判地質狀況而提出無法適用於該工程之潛盾

機？或者二者兼有之？而在問題發生時，營造廠商已經

支出極高之成本，且在更換潛盾機設備之停工期間，其

工期以及包括重新提供潛盾機設備之費用究應由業主或

廠商負擔之責任認定問題。類似此種將來可能之爭議，

應儘量在承攬契約條款中就施工風險以及法律風險廣泛

地預為設想，並將責任或風險分配列於契約條款之中，

以利工程於履約期間能順利進行。

也因為營建工程特性具有以上所述之風險及不確

定性，而營建工程承攬契約之主要參與者均會因契約

約束而受影響，故在營建工程執行前之契約準備、議

約、簽訂等工作即至關重要，事前能詳盡的準備除可

確保營建工程在營造廠商及業主（含業主委託之專案

管理、設計及監造單位）在約定範圍內能確實執行，

達到契約預期目標外，亦可在符合雙方事前評估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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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下執行，使營造廠商獲得相應之工程款，而業主獲

得符合工期及品質之工程成果。

簽訂營建工程契約之主要參與者

營建工程契約之主體包括業主與營造廠商乃主要參

與者。業主即為我國民法承攬相關規定之「定作人」，

其自行或委由設計人提出營建工程需求、準備契約文

件、選擇營造廠商，並在工程履約期間自行或委託第三

人監督工程之執行。

而營造廠商即為我國民法承攬相關規定之「承攬

人」，為營建工程契約之執行方，其依契約約定興建工

程、遵守契約條款約定，以及完成契約相關之要求。營

造廠須與其分包廠商及業主進行有效之溝通及協調，以

確保工程契約順利執行。

我國民法針對定作人及承攬人於工程履約中有關瑕

疵修補、工作期限、報酬方式及定作人協力義務等權利

義務雖已有原則性之規定，而在不違反民法強行規定之

前提下，依照契約自由原則，契約雙方當事人仍可就包

括估驗計價及程序、逾期違約金等條件作更細緻化之約

定，工程承攬契約之參與者均會受其拘束。

除上開所述定作人及承攬人外，因現代工程高度

分工且規模日益擴大，因此定作人多有委託專案管理單

位、設計單位及監造單位輔助其履行契約，為定作人之

代理人或輔助履約之人，因此常於承攬契約中約定前開

專案管理、設計或監造單位有代理業主執行定作人之權

限，亦應屬廣義之契約參與者。

 就承攬人而言，於簽訂前充分了解契約內容，並

於簽訂契約之過程中針對契約內容有提出相關疑問之

權利 [5]，而以營建工程承攬契約簽訂過程應注意事項來

說，民間及公共工程契約除公共工程另有政府採購法規

定之適用外，二者主要應注意事項大致上並無不同，以

下為主要參與者於簽訂營建工程契約應注意之事項。

簽訂營建工程契約應注意事項

營建工程契約之準備、議約及簽訂之重點

依照營造業法第 27條規定：「營繕工程之承攬契

約，應記載事項如下：一、契約之當事人。二、工程名

稱、地點及內容。三、承攬金額、付款日期及方式。

四、工程開工日期、完工日期及工期計算方式。五、契

約變更之處理。六、依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之規定。

七、契約爭議之處理方式。八、驗收及保固之規定。

九、工程品管之規定。十、違約之損害賠償。十一、契

約終止或解除之規定。」為規定營造契約應記載上開事

項。惟工程實務上所需約定之內容，往往因工程規模及

特性而較上開規定之項目及內容更為繁瑣及複雜，包

括契約當事人是否能將契約權利義務轉讓？付款方式及

條件是否能符合業主及營造方財務規劃？實際執行之進

度是否能符合契約完工之要求？工程如因突發事件之發

生能否調整工期？違約金約定之條件及金額是否合理？

等等，亦為工程承攬契約簽訂時應審酌之重點。除此

之外，承攬廠商因涉及之工項需不同之機具及人員，故

可能需將承攬之工程項目分包予次承攬人。然承攬人須

就分包項目履約風險對定作人依主承攬契約負履約之責

任，因此營造廠商即需考慮是否與分包商約定「背靠背

條款（Back to Back）」，以達到風險移轉的目的。故就承

攬人與次承攬人 (即分包商 )間之分包契約，於付款方

式約定為「分包商應按期以書面申請估驗計價，經營造

廠商核實後，於業主支付營造廠商估驗款後○日內給付

分包商。」等類似文字，進而將營造廠商付款之風險適

度分散給分包商，即為分包時應考量重點。

基此，有關營建工程契約準備、議約、簽訂階段應

審視並評估契約約定之內容是否符合公平，並將後續執

行契約內容之風險降至最低。

營建工程契約之準備

在工程尚未簽訂之階段，涉及到準備契約文件或

技術條件，例如：招標文件、契約條款或條件等，是

否合理且可執行，營造廠更需就施作項目之分包方式

及執行進行評估。此等文件內容包括工程範圍、工作

內容、工程技術、契約責任分配，以及支付條件等重

要條款之評估。

營建工程契約之議約

1. 確認工程相關定義：確定項目的目標、範圍、時間

表及預算等基本要求。

2. 契約文件及分析風險：由準備之契約文件，確認

並評估契約條款、施工規範及相關附件內容（含

一致性）之風險。一般契約之風險包括：(1) 技術

風險；(2) 法律風險；(3) 財務風險；(4) 自然力風

險；(5) 工程技術風險；(6) 分包商管理風險。

3. 招標程序：瞭解招標文件內容、進行估價、評估投

標書，尤需確認招標結果是否等同於雙方業已成立

承攬契約？抑或尚需雙方簽訂承攬契約始能效力？

二情形有不同之法律評價，應予注意。

4. 簽訂契約與協商：進行契約協商，商討契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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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條件，由雙方權衡是否增刪契約之約定。

營建工程契約之簽訂

一旦契約文件及條件確認完畢，包括確認合約條

件、磋商條件、任何可能的爭議或糾紛，營造業者及

業主簽訂契約後，即進入履約階段。

有關「工作範圍」及「承攬報酬（合計價方
式）」於承攬契約之重要性 

按民法第 153條第 1項雖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

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可

知，當事人間意思表示一致者，契約即為成立，即當事

人間須對於意思表示之要素達成一致，契約即為成立。

而在營建工程契約中，「工作範圍」及「承攬報酬」雖為

營建工程契約之要素，而民法第 490條第 1項規定：「稱

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第 491條第 1

項、第 2項分別規定「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

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未定報酬額者，按照價目

表所定給付之；無價目表者，按照習慣給付。」可知『一

方完成一定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為承

攬契約之要素，倘當事人對於工作內容互相表示意思一

致，而就報酬之數額僅約定其概數或未約定該概數，但

得依民法第 491條第 2項規定確定其數額者，即與民法

第 153條關於契約之成立，當事人必須互相表示意思一

致之規定無違，承攬契約即為成立（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易字第 1008號判決意旨參照）。如上開要素已有

明訂，或雖未明確訂定報酬或雖為預估惟仍可確定者，

雙方簽訂後契約即為成立，契約任一方不應認為尚未明

確約定價金而認契約尚未成立而不受拘束。

另就其他爭議如「承攬報酬」約定計價方式不同，

導致雙方對於履行契約應給付之契約價金認知差異，因

而產生之爭議。如為總價承攬契約，因其報酬給付條件

係營造廠商須遵守業主所訂之圖說規範，完成規範下所

約定之工作 [6]。除因契約約定允許調整價金外，工程結

算即為得標時之契約金額，不論營造廠商實際施作之數

量是否與契約原預估完成之數量相符 [7]，亦即營造廠商

須依照圖說規範完成約定之工作；而如採實作實算之計

價方式，則係依實際完成之數量計算承攬報酬。

故如為總價承攬之管線工程，營造廠商認為施作某

部分之管線乃「追加工程」，其工程款應不在原契約約

定之總價內，而得主張請求業主另給付該「追加工程」

之工程款。惟嗣後將核對圖說範圍，發現該所謂之「追

加工程」之施作範圍並未逸脫圖說及其規範，而係因承

攬廠商簽約之初未詳細計算施作數量，導致實際施作結

果超出契約標單所示數量甚多，又因承攬契計付承攬報

酬方式約定為「總價承攬」而非「實作實算」，因而就

超出契約價目表所定預定數量之數量仍無法計價，進而

產生嚴重虧損而生爭執。

由上開針對計價方式之爭議可知，契約雙方於簽

訂契約時須注意約定承攬報酬給付之計價方式，及應詳

細確認招標圖說規範，否則會有營造廠商認為係追加工

程，實際上仍係圖說範圍內，而被認為係原簽訂契約之

工作範圍內致無法就該部分請求報酬之風險。

結語

 有關營建工程承攬契約簽訂過程應注意事項中，

於準備階段，可評估契約文件或技術條件等重要條款；

於議約及簽訂契約階段，可確認相關定義要求、分析風

險、做出適切選擇及協商。此外，工程實務上，簽訂契

約雙方須特別重視「工作範圍」之認定及「承攬報酬」

之計價方式等主要項目，蓋如雙方對此部分內容意思表

示達成一致，或可得確定，契約即已成立。故契約雙方

對於包括承攬報酬計價方式，以及相關注意事項應有清

楚之認識並納為契約條件，以避免履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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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營建物調款爭議問題探討

公共工程依現行物調原則運作方式，工程主辦機關是否給付物調款並無統一、強制的效行，造成有

些主辦機關願意給付物調款，部分主辦機關卻拒絕給付物調款，特別是原來不到 1年之工期，但因可歸
責於機關因素導致原來契約工期超過 1年，特別是近年疫情與缺工問題，廠商更不願意吸收物價上漲之
成本虧損，而無法取得物調款之廠商只好提起訴訟或申請調解。本文探討 1年內工期有無情事變更原則
適用。其次，探討營建物價調整基準是否應考量風險分配精神。再者，探討承包商有物價調整，其設計

及監造服務費是否可一併調整。最後，探討物調款有無民法第 127條 2年短期時效限制。

關鍵詞：物價指數調整、物調款、情事變更原則、風險分配

鄧勝軒 
*／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登記仲裁人 

DOI: 10.6653/MoCICHE.202410_51(5).0004

問題概說

政府近年來擴大推動公共建設、台商回流建廠、

半導體業者擴大投資及危老都更等因素，加上疫情影

響，推升國內營建材料及勞工需求。據行政院主計總

處統計資料 [1]，加上國際相關材料價格高漲，2021年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年增 10.93%，漲幅為 2009年以來最

高，2022年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則續漲 7.37%，漲幅已

較 2021年放緩。

在民間工程案件，因當事人雙方可事前甚至事

後，就契約條款進行磋商，物調爭議似並不嚴重；惟

在公共工程案件，因機關定價之買方市場優勢，約款

內容可能不盡公平合理，以致一旦物價風險實現，即

衍生是否可在事後依據情事變更原則或主張調整原契

約內容的問題。

物調機制並非增加承包商之利益，亦非使其過度工

程費之損失，而係合理分配風險。物調原則之目的係為

避免因物價巨變而生之不公平之結果，在一定條件下，

與廠商變更契約，調整其原約定之價金，而在營建物價

上漲之情形下，其效果為增加給付。[2] 是以，主辦機關以

契約變更方式，依物價指數調整增加其給付應無問題。

* 通訊作者，de725@ms69.hinet.net

問題探討公共工程 營建物調款爭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因應營建

大幅攀升狀況，陸陸續續頒佈物價指數調整相關函釋 
[3]；惟物調原則並未有法律授權之依據，而係行政院基

於職權對內部所為之指示，性質上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項之行政規則。而行政規則原則上僅有機關內

部產生效力，又因公共工程履約階段之契約性質上為

私法契約，而行政規則並無變更私法契約之效力，是

以，縱使行政院頒佈數項物調原則，工程會亦不斷地

頒佈函示，建議行政機關將物調原則納入契約 [4]。

惟營建物調仍面臨幾個實務爭議問題，包含：

（一）1年內工期就一定不能物調？有無情事變更原

則適用？（二）營建物價調整基準為何？是否應考量

風險分配精神？（三）承包商有物價調整，是因為原

物料價格的上漲，其設計及監造服務費是否可一併調

整？（四）物調款是否為承攬報酬？有無民法第 127

條 2年短期時效限制？

物價指數調整相關函釋性質

物價調整原則係國家為因應經濟環境之變化波

動，對於承包工期較長規模較大之公共工程廠商，為

使其不致因物價波動產生無法承擔之經濟風險，進而

影響公共工程，而由國家介入調整社會經濟所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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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且其風險調整之適用其間及計算基準，須根據

行政機關科學調查確認之狀況隨時調整。[5] 工程會因應

上開狀況，特頒佈物價指數調整相關函釋 [6]；惟物調原

則並未有法律授權之依據，而係行政院基於職權對內

部所為之指示，性質上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1項

之行政規則。

而行政規則原則上僅有機關內部產生效力，又因

公共工程履約階段之契約性質上為私法契約，而行政

規則並無變更私法契約之效力，是以，縱使行政院頒

佈數項物調原則，工程會亦不斷地頒佈函示，建議行

政機關將物調原則納入契約。

然，依現行物調原則運作方式，工程主辦機關是

否給付物調款並無統一、強制的效力，造成有些主辦

機關願意給付物調款，部分主辦機關卻拒絕給付物調

款，特別是原來不到 1年之工期，但因可歸責於機關

因素導致原來契約工期超過 1年，特別是近年疫情與

缺工問題，廠商更不願意吸收物價上漲之成本虧損，

而無法取得物調款之廠商只好提起訴訟或申請調解。

有論者認為物調原則具有給付基準行政規則之性

質，是若行政機關無正當理由而不適用物調原則，廠

商得主張其違反平等原則及預計之行政慣例為由，依

政府採購法第 6條：『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

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

別待遇。』要求行政機關給予平等待遇，按物調原則給

付物調款 [7]。

惟物價調整機制乃係為合理分擔風險，制度本身

立意良善，廠商為求增加物調款而一眛地要求降低調

整門檻，在物價下跌遭扣款時又要求調高調整門檻，

前後反覆，並不足取。

一年內工期就一定不能物調？有無情事
變更原則適用？

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

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

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 227條之 2第

1項定有明文。所稱情事變更，純屬客觀之事實，無

該事實可歸責於當事人，而不得適用情事變更原則之

問題（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189號判決意旨參

照）。所謂非當時所得預料，在工程相關契約上，應係

指該情事變更之情形，非承包商於締約時所得預見之

風險，稱為『可預見性』，或雖可得預見，但仍無法期

待其得採取合理之作為以防止損害發生，導致損害超

越其所得其待之範圍，稱『可控制性』，如仍依原契

約效果履行，將顯失公平。當然最不容易掌控風險為

『無可預見性』及『無可控制性』同時發生。

若主辦機關對物價波動訂有物調約款則相對較容易

處理，但有些機關無物價補貼約款，可能是契約一年內

未約定或排除適用物調約定，此時，廠商投標時會因工

期長短，預期物價波動之風險而調整投標價，可能預估

較多物價波動價格在投標價中作風險管控，也因此可能

未能得標，而未估算的廠商搶到標案後再以物價嚴重波

動為由，並以工程會頒佈之函釋提出要求物價調整，但

若履約後給予物調，對因編入物價波動估算以致價格較

高沒得標之廠商，產生不公平而引起爭議。

亦有原契約工期雖未超過一年，沒有物調約定，

但後來因為機關因素或居民抗爭產生工期展延或停工

不計入工期，導致原契約工期超過甚長且超過 1年時

間，廠商要求以工程會頒佈之函釋，並以超過 1年履

約期間部分提出要求物價調整款。

依據工程會於 110年 6月 2日工程企字第 1100011253

號函文意旨：『主旨：有關公共工程契約未納入物價調

整機制，廠商得否恢復物價指數調整款 ⋯⋯⋯ 說明：

⋯⋯ 二、為因應契約成立時當事人無法預料之物價變動

情形，本會 109年 8月 31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96號

函（公開於本會網站）已說明機關得採行之處理方式，

該函重點在於契約成立後因非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而發

生情事變更之情形，雙方得參酌民法情事變更原則合意

辦理契約變更，所列機關擇定物價調整方式僅為說明考

量因素之一，尚非廠商簽署不適用調整聲明書 即無情事

變更原則之適用』。

再依據工程會 110 年 12 月 30 日工程企字第

1100102070號文旨意：『本會 98年 4月 3日工程企字

第 09800141010號函訂定之「投標標價不適用招標文

件所定物價指數調整條款聲明書（範本）」，即日起停

止適用』。又，依據 2011年 11月 16日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法院 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3號，兩造

工程契約已明定「本工程不適用物價指數調整」，是否

可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結論採否定說見解。

惟若合約已經簽訂物價波動不予以調整物價款，基

於契約嚴守及私法自治原則，是否一定當然無情事變更

原則適用，實存有不同見解，部分法院採取無情事變更

原則見解 [8]。礙於篇幅請讀者自行參閱相關判決。



12

公共工程營建物調款爭議問題探討

Vol. 51, No. 5   October 2024  土木水利  第五十一卷  第五期

本文認為契約工期小於 360天，基於契約嚴守及

私法自治原則，原則上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例外則

倘若某項原物料有劇烈攀升情況，屬於訂約時不可預

見，則應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若是（契約工期 < 360

天）+ 展延工期或停工（不計工期）後大於 360天，

若工期展延屬於不可歸責於廠商事由，原則上有情事

變更原則適用，並建議展延工期或停工（不計工期）

時，一併將物調公式納入，回歸到一般契約物調公式

約定，例外如有可預見性則排除適用。詳見圖 1所示。

營建物價調整基準為何？是否應考量風險
分配精神？

契約物調款機制係由雙方合理負擔一定程度之物價

變動風險，按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所載依營造工程物價指

數變動調整工程款之機制，係考量履約期間遇物價上漲

或下跌時，廠商與機關各負擔一定程度以內之風險，為

相對合理之作法，非均由機關或廠商之一承擔。

按政府採購法第 63條第 1項規定，各類採購契

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其要項及內容

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衡其目的係慮

及採購契約之訂定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

則，為利各機關之執行，而明定主管機關得就一般性

及共通性之事項訂定採購契約要項，且為降低個案採

購契約不完整或未符公平合理原則之情形，並明定各

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 [9]。

依據工程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5條第 6款第 6

目第 1點物價調整方式：依 □ 行政院主計總處；□ 臺

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其他＿＿＿（由機關擇

一載明；未載明者，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營造

工程物價指數之個別項目、中分類項目及總指數漲跌

幅，依下列順序調整契約內訂定物價指數調整目的，

主要在符合公平合理與風險分擔原則，以確保施工進

度與品質。

工程會「工程採契約範本」第 5條物價指數調整

相關規定修正 [10]：機關得於招標前視採購採購案件完

成之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及契約明訂物價調整之方

式，依特別個別項目或整體物價調整之需求，擬定三

種參考調整方式：第一種為依總指數漲跌超過 2.5%部

分計算物價調整款。第二種為依特定中分類項目（例

如金屬製品類、砂石及級配類、瀝青及其製品類）指

數漲跌超過 5%部分計算物價調整款。第三種為依特別

個別項目（例如水泥、預拌混凝土、鋼筋等）指數漲

跌幅超過 10%部分計算物價調整。惟鑑於機關招標時

多選擇以總指數之變動作為物價調整依據，較難反應

履約期間僅少數個別項目物價變動劇烈之情形，故應

優先以個別項目、中分類項目及總指數計算（工程會

107年 7月 24日工程企字第 10700226840號函參照）。

設此調整門檻係保留彈性，在物價波動不大之程

度內，由雙方各自承擔風險，且亦可免於遇有波動即

需調整之計算之煩，故應保留此一門檻始為合理 [11]；

又，關於此門檻要設定多高，可能為 5%、2.5%、

1.25%或其他百分比並無定論，由主辦機關視個案特性

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此亦符合風險分配精神。

再者，不宜於契約明訂另有部分工作項目排除適

用該物價指數調整之條款（例如：除空調、電梯以外

之機電設備無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會 95.8.25工程企

字第 09500326530號函參照）。

承包商有物價調整，是因為原物料價格
的上漲，其設計及監造服務費是否可一
併調整？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和監造單位間有關監造服務費

之約定，若以「建造費百分比法」計算者，即以工程

完工後結算施工費用一定百分比計算。實務上對於該

「建造費用」究係指計入物價調整款後之工程款，或

不能不計入物價調整款之工程款？實有所爭議。

圖 1   物調款之情事變更原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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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行政院 92年 4月 30日院授工企字第 09200176120

號函頒「因應國內鋼筋價格變動之物價調整處理原則」

及 93年 5月 3日院授工企字第 09300172930號函頒

「中央機關已訂約工程因應國內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

整處理原則」之內容，僅適用於工程採購案之工程款調

整，不適用於委託規劃、設計、監造之勞務採購案，即

勞務採購案之服務費用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算時，其

服務費用不包含工程採購因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工

程款。

號函釋之意旨，就規劃、設計、監造等單純勞務服務

案件，認為此等服務性質之工作，與營建材料隨物價波動而

上漲，故政策上予以補貼之性質不同，顯然認同監造服務費

無此物價指數調整之性質及必要。

另，依工程會 97年 6月 9日工程企字第 09700182200

號函說明三：「工程招標決標前，因物價變動而調整工程

預算金額，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之服務內容並未變更，

且僅作工項單價預算檢討及重新製作書件者，如調整後之

工程預算金額逾技術服務契約所定之工程預算上限，該逾

原預定工程預算之金額，視為對工程施工廠商之物價調整

款，不宜納入建造費用計算服務費用。」。

再者，工程會 98年 1月 19日工程企字第 09700536891

號函補充說明：「該逾原預定工程預算之金額，視為對工

程施工廠商之物價調整款，不宜納入建造費用計算服務費

用」乙節，係指「因物價變動而調整工程預算金額，機關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之服務內容並未變更」之情形 [12]。

此外，參考 112年 3月 27日《臺北市政府工程採

購物價指數調整計算》規定『統包工程之施工費部分得

適用本規定辦理物價指數計算調整工程款。但設計費部

分不適用之。統包廠商所提細部設計項目之單價，應以

開標當月之物價作為編列依據，且應符合機關原招標內

容之需求』。

至於，監造服務費用是否適用物價調整原則，可

否依民法情事變更原則規定向業主請求物調款？本文

認為應該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依據台北市政府

94年 01月 20日 9402173400函（略以）：『至若機關

之委託技術服務契約依據「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

選及計費辦法」第 27條：「機關委託廠商承辦技術服

務，其履約期間在一年以上者，得於契約內訂明自第

二年起得隨物價指數調整契約價金，並敘明其所適用

之調整項目、調整方式及調整金額上限。」之規定於契

約內載明其物價調整規定者，自得依該規定辦理。』。

物調款是否為承攬報酬？有無民法第 127
條 2年短期時效限制？
一般狀況工程採購訂有物價調整款，廠商在施工

期間各期估驗通常會提出物調申請；但是，如果合約

未約定有物調條款，直到工程驗收結案，尾款已請

領，結算證明書已製發後，約三個月後才申請，機關

是否應該受理，實屬爭議問題。此等問題當會面臨二

個層次問題，其一是否罹於時效問題，其二為有無情

事變更適用問題。前者驗收請款後是否視同放棄物調

款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民法第 127條物調款請求權消

滅時效，關鍵在於物調是否為承攬報酬 ?或者僅基於風

險共同分攤之『補貼』性質。

(一) 肯定說

依據台北市政府 097年 02月 27日府工採字第

09730533600號函：『有關工程物價調整，如機關於

契約中另行規定「廠商於該工程經結算驗收完成前需

提出申請，若於結算驗收完成後提出，將不再受理辦

理。」，違反民法第 127條請求權時效期間之規定，不

宜於契約中訂定』。又，依據臺北市政府 97年 08月 28

日府工採字第 09731439300號函：『工程物價調整申請

時機，機關應於估驗計價時將物價調整工程款一併計

入，最遲應於結算驗收時併入結算總價內，以免造成

機關行政上之不便及困擾；惟廠商若於民法第 127條

請求權時效期間內提出申請，機關亦不應拒絕』。依據

前開台北市政府解釋函揭示，廠商若於民法第 127條

請求權時效期間內提出申請，機關不應拒絕。惟時效

起算點究竟為驗收完成或完成結算後開始起算 [13]，仍

會爭議，筆者傾向與一般通說見解一致，亦即採驗收

完成後開始起算。

又，依據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441號判決指

出，本件既為承攬契約，物價指數調整及救濟補貼款

性質上亦屬承攬報酬之一部。可知最高法院認為物調

指數調整款係屬承攬報酬之一部，應適用民法第 227

條第 7款 2年時效規定。又，請求權時效，依民法第

147條規定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減短之，除廠商有表

示免除機關給付因物價上漲之物調款外，廠商得於民

法所定請求權時效內，向機關請求。



14

公共工程營建物調款爭議問題探討

Vol. 51, No. 5   October 2024  土木水利  第五十一卷  第五期

(二) 否定說

物調指數調整款之性質非單存取決於工作，而係

根據計價月份之物價指數高低計算，其性質自非承攬

報酬，而係依據合約所發生契約上一獨立之權利，自

不應適用短期二年消滅時效之規定（高等法院 89年上

更（二）字第 214號判決參照）。

契約物調款機制係由雙方合理負擔一定程度之物

價變動風險：按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所載依營造工程物

價指數變動調整工程款之機制，係考量履約期間遇物

價上漲或下跌時，廠商與機關各負擔一定程度以內之

風險，為相對合理之作法，非均由機關或廠商之一承

擔，故物調款屬於『補貼』性質，並非單純之工程款

給付（承攬報酬）或損害賠償性質。

結論與建議

本文認為契約工期小於 360天，基於契約嚴守及

私法自治原則，原則上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例外則

倘若某項原物料有劇烈攀升情況，屬於訂約時不可預

見，則應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若是（契約工期 < 360

天）+ 展延工期或停工（不計工期）後大於 360天，

若工期展延屬於不可歸責於廠商事由，原則上有情事

變更原則適用，並建議展延工期或停工（不計工期）

時，一併將物調公式納入，回歸到一般契約物調公式

約定，例外如有可預見性則排除適用。

契約物調款機制係由雙方合理負擔一定程度之物

價變動風險，優先以個別項目、中分類項目及總指數

計算，並分別以 10%、5.0%、2.5%計算物價調整款；

且不宜於契約明訂另有部分工作項目排除適用該物價

指數調整之條款（例如：除空調、電梯以外之機電設

備無物價指數調整）。

勞務採購案之服務費用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算

時，其服務費用不包含工程採購因營建物價變動之物

價調整工程款。若機關之委託技術服務契約依據「機關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7條：「機關

委託廠商承辦技術服務，其履約期間在一年以上者，

得於契約內訂明自第二年起得隨物價指數調整契約價

金，並敘明其所適用之調整項目、調整方式及調整金

額上限。」之規定於契約內載明其物價調整規定者，自

得依該規定辦理。

物調款是否為承攬報酬，將涉及民法第 127條 2

年短期時效限制，法院判決存有肯定說與否定說不同

見解，此部分值得再觀察。

過去政府處理營建物價劇烈攀升問題時，僅限於

過內營建原物料，倘若營建物料之原產地為國外進

口，建議如有劇烈攀升事實建議一併比照物調款適用。

另，專業分工後承攬人與再承攬人建議有共同簽署

之協議書，載明訂約廠商與分包廠商就訂約廠商所獲物

價調整補貼款之處理，已達成協議。並建議有切結書保

證本誠信原則，將所獲得之物價調整補貼款合理分配予

分包廠商，以免衍生新的爭議，增加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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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的工期展延風險與逾期違約金

本篇文章探討了公共工程中的工期展延風險與逾期違約金問題。首先，工期設定應考量工程複雜性、

施工環境與資源可用性等因素，以避免工期過短導致施工品質下降，或工期過長增加成本。當工程進行

中發生不可預見的事件時，工期展延成為必要議題，需釐清業主與施工廠商之間的風險分配。本文分析

台灣法規及契約範本中的相關規定，指出在特定條件下工期展延的合理性與應遵循的程序，並探討監造

與專案管理單位因工期延長所需承擔的風險及費用問題。此外，本文對違約金的性質進行區分，並詳細

闡述逾期違約金的計算方法及其在分段進度與最終完工期限中的應用，強調合理設定與適用違約金條款

的重要性，以避免日後的爭議。通過對這些問題的介紹與分析，希望能為相關從業人員提供參考，進而

促進公共工程的執行效率與管理成效。

傅建中 
*／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室副主任  結構技師  律師 

DOI: 10.6653/MoCICHE.202410_51(5).0005

前言

工期管理是公共工程項目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之

一，故在工期設定、工期展延以及逾期違約金的運用

中，涉及多方利害關係，必須平衡考量施工廠商、業

主及監造單位的權益。隨著公共工程項目的複雜性增

加，如何合理分配工期延長風險，並設定公平的違約

金條款，已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以下將從實務出

發，透過分析台灣現行法規與公共工程契約範本，探

討在實際施工過程中常見的工期展延與違約金爭議，

並參酌法院判決，希冀提供一個清晰的架構，以供相

關單位在工程契約談判及執行時參考，本文旨在通過

合理的工期設定與風險分配，能夠有效降低施工過程

中的爭議，確保公共工程能夠在預期的時間內高品質

完成。同時，本文亦強調監造單位在工期管理中的重

要性，其專業性與客觀性對保障施工品質及工程的順

利進行至關重要。

* 通訊作者，vfu@mail.sinotech.com.tw

與公共工程的 工期展延風險
逾期違約金

有關工期設定的原則

工期設定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工程的複雜

程度、施工環境、資源的可用性等。合理的工期設定

除可避免工期估算不合理，影響廠商投標意願，或發

生履約中需辦理工期展延衍生爭議之情形，亦可確保

工程順利進行，避免因工期過短而導致趕工品質不佳

或因工期過長而增加成本之問題。

一般工程執行中，除由施工廠商負責施工外，為

確保施工品質，業主亦會委託專業工程單位或建築師

負責監造工作。監造單位的工期，除了自工程開工至

竣工期間外，還會需要協助業主辦理驗收程序，故工

期會較施工工期為長，通常為工程竣工後 3至 4個月。

雖然工期的合理設定可避免工期過短或過長而發

生問題，但施工中常會發生一些狀況，使工程施工受

到影響，因而產生是否應予延長工期議題，此將會關

係到業主與施工廠商間應如何分配工期延長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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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工期的風險分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稱工程會）是我國

公共工程及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63條規定，工程會頒佈了政府採購相關之各式契約範

本，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12年 11月 15日版）第 7條

第（三）款第 1目 [1] 即有規定得以展延工期之事由，

該條款就特定情形發生時，將工期展延之風險交由招

標機關承擔，使用該條款時，有以下要件：

1. 符合所列情形且不可歸責於廠商：需要是工程契

約範本所列的事由，且廠商應舉證其不可歸責之

理由。

2. 致影響進度網圖要徑作業之進行：有關進度網圖，

應以機關核定之網圖為據。實務上曾發生履約中廠

商曾提送施工網圖與進度表，當兩者內容不相同

時，應以何者為依據？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建

上字第 56號民事判決認為：「審之一般而言，施

工網圖係就工程流程所進行之大綱（枝幹）式規

劃，工作預定進度表係針對主要工作之次項（細

節）工作做較詳細之規劃，兩者原應相互輔助，

即某主要工作之開始及完成時間，於細節中之主

要節點應可對應為是。然本件網圖與進度表均為

有效之契約文件，卻生無法對應之情形，參諸系

爭契約第 1條契約文件及效力第 3款約定：『契約

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

定者外，依下列原則處理：⋯ 4.大比例尺圖者優

於小比例尺圖者。』，堪認若契約文件內容發生不

一致時，應以內容較具體者優先，則文化部主張

網圖與進度表內容不同者，應以進度表為據，應

堪採之。」由此可知，法院認為進度表相較於施工

網圖，對於工程進度有更詳細具體的規劃，因此

當兩者出現不一致時，應優先採用進度表作為認

定標準，本文亦認為可為參考。

3. 又條款中有「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滅後＿日內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7日）通知

機關，並於＿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

者，為 45日）檢具事證，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

工期」等文字，故若廠商未於期限內通知或檢具事

證提出，是否即不得再提出請求 ? 亦即如未遵守上

開提出期限之規定，是否屬本條款之失權要件 ? 因

許多展延工期之事由，如果事隔過久才提出，將會

使確認展延事由工作發生困難，故設計短期內要提

出之機制。實務上亦有見解認為若廠商逾期提出，

即與提出程序不合，不得再依本條款請求展延工

期 [2]，但另有見解認為這樣的限制有失公平，例如

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1088號判決：「另系

爭契約第五條第二款已明定工期係以日曆天計算，

雨天、星期例假及國定假日均包含在內，不得扣

除。是以民俗節日、選舉日均不予扣除。惟颱風來

臨時間工地須採取相關防颱措施以避免公安意外，

則被上訴人抗辯颱風之不可抗力因素應不計工期十

四天，為有理由。被上訴人雖未依系爭契約第五條

第四款約定以書面通知並經上訴人核定颱風不計工

期，惟該款約定係重在有無得展延工期之事由，如

謂被上訴人未依該程序辦理，縱有得展延工期之事

由，亦不得予以展延，顯有失公平。」雖然晚近實

務似有較多見解認同逾時提出即不得請求展延有失

公平，然為避免發生爭議，若無依期限提出之困

難，本文建議廠商仍以依條款所定期限提出為宜，

以保障自身權益。

4. 另若工程進度已超前，例如施工廠商目前之工程要

徑進度已超前預定進度 10日，但又有非可歸責於

廠商事由得展延工期之日數時，施工廠商是否仍

可申請工程展延 ? 實務上曾有見解認為可以，如臺

灣高等法院 9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110號民事

判決：「至於臺灣菸酒公司指陳：中華工程公司施

作新舊工法，合計僅使用工期七十八個日曆天，

均在契約預定之工期八十個日曆天內，故中華工

程公司並無請求展延工期之正當理由一節。查中

華工程公司就『夯實砂樁打設工法』，⋯，縱僅使

用工期五十八個日曆天，未逾契約就此工法預定

之工期八十個日曆天，中華工程公司超過預定時

間及進度所減省之時間，其可自行斟酌挪為施作

其他工作之用，尚不能因中華工程公司減省之時

間足供施作『逐層回填夯實工法』，即謂不應展延

其實際需要之工期，顯非事理之平。是臺灣菸酒

公司之上開指摘，顯非合理。」雖然法院並未明確

提及「浮時所有權」，但其判決實際上傾向於將浮

時所有權歸屬於廠商，這對工程實踐中的風險分

配和工期管理具有一定的影響，在此因篇幅有限

不再深入討論，但此值得相關從業人員關注。惟

本文認為依本條款文末之規定「機關得審酌其情

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不計算逾期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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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揭示展延工期係為避免逾期違約金或其他

損害之發生，因前開案例中華工程係有展延工期

避免違約金之需求，故法院認定得以展延屬合理

判斷，然若展延工期對契約雙方均無實益，例如

無損害、無違約金、無趕工獎金發放等，則是否

仍需要辦理展延工期 ?似有研求餘地。

5. 另施工期限之延後，實務上有「展延工期」或「不

計工期」之區分，此區分用意，在於部分機關對展

延工期期間有補償管理費之約定，對於不計工期

期間，則認為不計工期為未施工期間，故不予補

償管理費。因此遇施工期限應予延後之事由發生

時，以何者計算即關係到契約雙方之風險分配。

目前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似未對此兩種計算方式有

明顯區分或個別定義，僅於第 7條第（一）款第 3

目 [3] 有「免計入工期」等字樣，然而，部分機關

已在其內部採購規則中，例如「臺北市政府工程

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對此兩種計算方式進

行明確區分。為避免日後爭議，當發生延長工期

之情形時，宜審慎區分「展延工期」或「不計工

期」，並於契約明確約定工期計算方式及相關權利

義務，特別是關於管理費補償之約定，以避免未

來可能產生的爭議。 

監造與專案管理單位的工期議題

關於增加監造服務期間，如果發生之原因不可歸

責於監造廠商時，監造廠商請求招標機關負擔並給付

所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看似理所當然，但關於監造

期間延長之費用，甲乙雙方應如何分擔較為公平合理 ? 

依工程會所訂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12年 11

月 23年版）第四條第九款 [4]，係由招標機關負擔不可

歸責於監造單位的延長監造費用。另有認為風險不應

全部都由機關承擔，而是各自承擔部分者，以內政部

營建署（現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暨所屬各機關工程

委託監造服務契約範本（112年 8月 29日營署工務字

第 1121203176號函修正版）為例，就增加監造服務期

間或增加工程契約價金，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

其增加監造服務費用之計算式，較前開工程會契約範

本之計算式增加了「＊【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為 100%）」等字句，也就是招標機關在

招標時，得預先在契約上載明其所給付增加監造服務

費用之比例，以降低招標機關的風險負擔比例。

本文以為，監造期間服務費用之風險分配雖然沒有

一定的方式或準則，但仍宜視契約雙方承擔風險能力，

於個案契約中約定。一般而言招標機關是較能夠承受風

險，相對的監造廠商在投標時是比較弱勢的一方，故即

使招標機關不全額負擔增加監造之費用，亦應負擔較大

比例始符公平合理。如果沒有其他特別約定時，則可參

考工程會契約範本之計算方式，毋須再予打折。

另專案管理單位，與監造單位同樣有增加服務期

間的課題，惟目前的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第 4

條第八款 [5] 僅作原則性規定，未如監造部分有明確的

計算公式，是較為可惜之處。

違約金的性質

違約金一般可區分為兩種不同性質：

1. 損害賠償預定性違約金：預先約定違約方在違約

時需支付的賠償金額，發生違約情事時，請求違

約金之一方不需要再舉證其損害金額，以簡化賠

償程序。

2. 懲罰性違約金：經由事前約定懲罰性違約金作為

有效之壓力工具，促使債務人履行義務，當債務

人有違反契約情形時，債務人則負有懲罰性違約

金之給付義務，用以震懾債務人，防止違約。

依我國民法第 250條第 2項 [6] 規定，除非當事

人另有約定，否則違約金原則上視為是損害賠償預定

性違約金，然而實務上因契約內常未明訂違約金的性

質，若有爭議時就需要探求締約雙方的真意。

之所以應區別損害賠償預定性違約金與懲罰性違

約金，實益在於損害賠償預定性的逾期違約金，招標

機關不需要舉證損害就可以直接處以違約金，反之若

為懲罰性的逾期違約金，招標機關不單可處以違約

金，還可以舉證損害另再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目前

在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已明文「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

額預定性違約金」，惟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與公

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卻未明定，為避免爭議，本

文建議逾期違約金的性質仍應明定之。

逾期違約金的計算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12年 11月 15日版）第 17

條第（一）款 [7] 規定逾期違約金的計算方式，其重點

可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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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約金計算原則

 逾期違約金的計算單位與比率：逾期違約金以每日

為單位計算，每日的違約金額按契約價金總額的百

分比（‰）計算。這個比率由招標機關在招標文件

中載明，若未載明，則依範本之預設值為 1‰。

 計算範圍：無論履約期限是以工作天或日曆天為

基準，所有逾期日數，包括放假日等，均應納入

計算。

 契約終止或解除：若因廠商可歸責的原因導致契

約終止或解除，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契約終止或

解除的日期止。

2. 逾期期間認定原則

 屬履約期限逾期的情形：若廠商未在契約所定履

約期限內完成工作，自該期限的次日起開始計算

逾期日數。

 屬初驗或驗收有瑕疵的情形：當初驗或驗收發現

瑕疵，且機關通知廠商限期改正時，逾期日數從

契約所定履約期限次日起算。但扣除履約期限次

日起至機關決定限期改正前，屬於機關作業的日

數以及契約或主驗人指定的限期改正日數（此改

正日數是否扣除，可由機關在擬定招標文件時決

定）。

另我國民法第 252條規定：「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

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本條明確規定如果契約

約定的違約金額過高，法院得將其調整至合理數額。

這一條款旨在防範契約雙方在訂立契約時可能存在的

權利不對等問題，尤其是在違約金設定過於苛刻的情

況下。法院的調整權力能夠確保違約金既不至於過於

沉重，亦能反映實際的損失程度，從而維護契約公平

性和交易秩序。因此若施工廠商認為違約金計算後有

過高失衡之情形，也可以聲請法院酌減，至於違約金

核減數額，目前實務上是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最高

法院 79 年台上字第 1915 號判決要旨參照）。

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期限的違約金
計算原則

有部分工程或因施工期程較長，或工程在部分完

工後有提早使用之需求，或為避免只用一個最終竣工期

程管控，無法達到有效管控施工時程等目的，會在契約

中設置分段進度，此管制施工進度方式，必要時得就未

達分段進度之情形，依契約規定處以逾期違約金，惟若

施工廠商只是在分段進度中落後，但其後仍趕上最終的

履約期限，是否仍有處以逾期違約金的必要，就會有疑

義，工程會對此也在採購契約要項第四十七、四十八項 [8] 

中，就工程屬「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與「全部完工後

使用或移交」兩種不同情境訂定違約金的計算原則，並

配合上開規定訂頒「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之契約訂有分

段進度及最後完工」作業規定 [9]。

由該作業規定，可知對於全部完工後使用或移交之

工程，若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因分段進度

僅為控制工程進度之手段，只要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契

約目的仍可達成，沒有處罰廠商之必要性，故可在於未

逾最後完工期限後退還逾分段進度時已收取之違約金。

但在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之工程，分段進度係為工程使

用目的，故仍得依契約規定計算逾分段進度之違約金。

3. 未完成履約部分的逾期違約金

 若未完成履約 /初驗或驗收有瑕疵之部分不影響其

他已完成且無瑕疵部分之使用者，則對未完成履

約 /初驗或驗收有瑕疵之部分計算逾期違約金，其

每日的逾期違約金按該未完成履約 /初驗或驗收有

瑕疵之部分契約價金總額的百分比（‰）計算，

該比率由招標機關載明，若未載明，則依範本之

預設值為 3‰。

 未完成履約 /初驗或驗收有瑕疵之部分的每日逾期

違約金數額，以每日按契約價金總額計算的數額

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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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因篇幅限制，本文僅討論一小部分的工期風險分

配與逾期違約金課題，並偏重於實務上常見的契約約

定條款與爭議介紹，未深入於學術角度上探討。

工程要能順利完成，仍需要透過合理的工期設定

與合理的風險分配機制，以有效管理工程進度，減少爭

議發生。監造與專案管理單位在工程管理中地位至關重

要，其專業監督能夠適時發現問題並引導施工廠商提出

解決方案，從而減少工程逾期發生的機會，然而監造與

專案管理單位工作受工程進度影響，同樣也會面臨履約

過程中的工期風險，鑑於監造與專案管理單位在工程管

理上的重要地位，其工期議題同樣不能忽視。

瞭解違約金的性質及其計算條款，可使契約雙方

對違約金的數額具備可預見性，促使施工廠商瞭解逾

期時可能需要面對的結果，進而避免逾期情事發生，

無論是依據分段進度還是最終完工期限，都應該以公

平合理為前提，以促進工程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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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契約變更與追加工程款爭議

工程施工就像是一條漫長而充滿變數的旅程，從開工到竣工的履約過程中，遇到突發事件幾乎是家

常便飯。理想情況下，我們固然希望簽訂契約後，承攬廠商能順利按圖施作，定作人也能按約付款、不

拖欠款項，但往往事與願違。在施工過程中，業主需求改變、發現設計錯誤、或發生天災意外，都是稀

鬆平常的情況。囿於工程本身複雜的執行過程，即便再小心謹慎，也很難做到萬無一失，訂立出完美的

契約。因此，「契約變更」就成為工程契約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導致契約價金和

工期隨之變動。本文將舉例探討工程爭議處理實務中，比較常見的幾項問題，期盼提供更為清晰的觀點。

陳錦芳 
*／長昇法律事務所  所長、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

陳高星／長昇法律事務所  資深律師

劉時宇／長昇法律事務所  資深律師

DOI: 10.6653/MoCICHE.202410_51(5).0006

何謂「契約變更」

「契約變更」一詞，包含一切契約內容的改變，

舉凡契約當事人、工項、單價、數量、履約期限等等

任何條款發生改變，都屬於契約變更的範疇。然而，

這些契約條件，大多是契約當事人訂約時考量的重要

因素，對雙方的商業利益影響深遠，因此在履約過程

中，當事人很少主動改變這些條件。

雖然我們也不能排除當事人間彼此情感維繫良

好，願意「體諒對方商艱」而達成合意來調整契約條

件，但在這種情形之下，雙方既然是以新合意取代舊

契約，再發生爭議的機率也較小。畢竟「親兄弟，明

算帳」，嚴守契約條款內容才是商業常態。因此，當

我們談到工程契約變更，通常會與業主改變需求，或

施工時碰到不得不改變設計的情況、或因不可抗力的

事件，造成契約履約標的變動等情況密切相關。尤其

上述這些處境，很多時候並非雙方心甘情願作出的改

變，益加容易發生履約爭議。

* 通訊作者，jf.ch@conslaw.com.tw

與契約變更 追加工程款

以「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為例

(一 )範本中的契約變更程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定的「工程採購契約範

本」，為我國行政機關辦理採購時，原則應採用的契約

規定，民間單位也有許多契約會採用相同或類似體例。

以契約範本第 20條規定為例，「契約變更」主要分為

「機關通知」、「廠商提出」，且分別訂有不同的程序。

第 20條　契約變更及轉讓
(一 ) 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

商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廠商於接獲通知

後，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應於 30日內向機關提

出契約標的、價金、履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

他契約內容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契約價金之變

更，其底價依採購法第 46條第 1項之規定。

 契約原有項目，因機關要求契約變更，如變

更之部分，其價格或施工條件改變，得就該

等變更之部分另行議價。新增工作中如包括

原有契約項目，經廠商舉證依原單價施作顯

失公平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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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是經過公開的招標程序，由廠商自由競爭

得標，決標以後契約內容自然不能隨意更改條件，否則

就有破壞採購秩序，對於未得標廠商不公平之虞。所以

契約變更的原因，不大可能是機關隨意想要變動就可以

變動，常見的情況是機關需求改變、原設計錯誤等等。

而契約範本也規定「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

之範圍」通知變更，雖然賦予機關通知廠商變更的權

利，但也同時限制機關變更契約的原因，不能流於恣意。

至於「廠商提出」變更的部分，明定大抵只有「契

約標示原廠不再製造或供應」、「提供較契約更優或對

機關更有利」、「契約訂定技術規格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26條（限制競爭）」等情況可以變更，且以不追加工程

款為原則，情況更為限縮。

就機關而言，契約變更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是倘

若涉及加減帳時，也受到政府採購法的限制。例如必須

檢討是否符合採購法第 22條限制性招標之情形，才能接

續與廠商進行議價辦理契約變更（尤其是第 6款最為常

見：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追

加契約以外之工程，如另行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

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不能達

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者）。

簡化來說，大概可以下面的圖表表示：

(二 ) 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

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除機關另有請求者

外，廠商不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

(三 ) 機關於接受廠商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

廠商先行施作或供應，應先與廠商書面合意估

驗付款及契約變更之期限；涉及議價者，並於

＿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3個月）內辦理議價程序（應先確認符合限制

性招標議價之規定）；其後未依合意之期限辦

理或僅部分辦理者，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

及合理利潤，由機關負擔。

(四 ) 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辦理契約變更，需廢

棄或不使用部分已完成之工程或已到場之合格

材料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機關得辦理部分

驗收或結算後，支付該部分價金。但已進場材

料以實際施工進度需要並經檢驗合格者為限，

因廠商保管不當致影響品質之部分，不予計給。

(五 ) 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

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

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

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

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1.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2.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3.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4.契約所定技術規格違反採購法第 26條規定。

(六 ) 廠商提出前款第 1目、第 2目或第 4目契約變

更之文件，其審查及核定期程，除雙方另有協

議外，為該書面請求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

但必須補正資料者，以補正資料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為之。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逾期未核

定者，得依第 7條第 3款申請延長履約期限。

(七 ) 廠商依前款請求契約變更，應自行衡酌預定施

工時程，考量檢（查、試）驗所需時間及機關

受理申請審查及核定期程後再行適時提出，並

於接獲機關書面同意後，始得依同意變更情形

施作。除因機關逾期未核定外，不得以資料送

審為由，提出延長履約期限之申請。

(二 )「書面」才是有效的變更
姑且不論雙方是否依照上述契約程序辦理，「契

約變更」是否有效成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契約

範本第 20條第 9款規定：「契約之變更，非經機關及

廠商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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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十分明確要求必須要有「雙方」的「書面記錄」

為依據，才生效力。而這裡所指的「書面記錄」，不單

指以書面簽訂契約，任何形式的書面內容，都有可能

被法院認為構成契約變更。例如：機關在物價指數調

整表上蓋用印章、雙方會議記錄。

可是雙方若都等到契約變更書面完成後，才據以

施作工程，固然較難發生爭議。但實際履約過程中，

為趕工程進度，機關許多時候會要求廠商先行施作，

也時常有便宜行事，僅有承辦人或設計監造單位口頭

指示，就要求廠商先行施作，廠商事後再想請機關追

認辦理契約變更時，就有極大可能認知產生差異。

舉幾個相對常見的事件為例：其一，機關沒有以書

面指示變更，但廠商考量現場施工方便，或原設計有

施作錯誤，即自行變更設計。其二，機關原先某委任

之人員指示變更，但事後人員異動，導致無人承認。

其三，設計監造單位未經機關同意指示變更，事後機

關不承認 [1]。在這幾個情形，都會導致沒辦法符合契約

範本所定「機關指示」以及「書面」的要件。倘若廠

商逕自開始施作，因此增加成本費用，很可能落得自

行吸收的下場。

(三 )「議價」成否，不影響契約變更的成立

工程變更後如何加、減帳，攸關金錢，自然會是

契約雙方目光聚焦之處。機關必須確認能否編列預算，

是否在採購法允許範圍內；廠商則顯然更在乎是否能

獲利。工程採購契約範本規定，工程契約變更時，「原

有契約項目」原則依照原單價，以增減之數量調整工

程款。但若因變更導致價格或施工條件改變，或原單

價顯失公平時，由廠商舉證後，得另行議價。「新增契

約項目」原先並無契約單價，必須另行議價。

至於「議價不成」時應該如何辦理，工程採購契

約範本雖沒有十分明確的規範，但表示經過雙方確認

的契約變更，價格雖然仍未議妥，機關也可以要求廠

商「先行施作」[2]，並且暫先依照機關核定預算單價

之 80%估驗計價 [3]。而參考「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辦理

採購契約變更新增項目單價編列及議價注意事項」第

12點規定的作法，認為機關可以最後一次議價所定底

價，逕行辦理結算驗收作業，廠商仍不願領款者，機

關可將款項提存於法院。

對照民法第 491條規定，承攬契約：「如依情形，

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未定

報酬額者，按照價目表所定給付之；無價目表者，按

照習慣給付。」只需雙方當事人都有施作工程之意願，

無須對於「報酬」金額達成合意，也能更夠成立。所

以工程採購契約範本規定可先施作再議價，也與民法

規定的意旨相當。例如：某機關書面同意就廠商施作

超出原契約數量 30%調整契約單價，但未議定新單價

時，最高法院認為契約仍然成立 [4]。

最後，儘管契約當事人對於「價格」始終沒有辦

法議定，民法規定仍然允許以「習慣」定之。而司法

實務所謂「習慣」，通常是委請第三公正單位來鑑定工

項的「合理市價」，予以解決紛爭。

(四 )廠商是否有拒絕變更的權利？

施工廠商碰到工程變更，大多數都仍是比較願意

配合業主指示，以利將工程順利施作完成。但也不乏

有一些情形，廠商在議價不成的情況下，或認為變更

範圍影響太大，斷然拒絕施作。究竟定作人有無片面

變更工程的權利，有時也會成為履約過程中的一大爭

議。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20條規定：「機關於必要時

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含新增

項目）⋯」可謂是曖昧，稱機關可以於必要時通知廠

商變更契約，但沒有明說「廠商必要時不得拒絕」，也

因此許多廠商夢想自己有拒絕的權利。但參考許多司

法實務判決，都肯認上述契約範本的文字，是賦予機

關指示變更契約的權利。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8年度上字第 339號判

決，就明白表示了定作人片面指示契約變更的權利，

為我國司法實務所承認：「按工程契約常見有業主為使

工程圓滿順利完成，得單方指示廠商辦理契約變更，

廠商應接受指示辦理變更之條款。此係著眼於工程履

約期間長，過程中各階段可能產生設計、執行上問

題，而需作一定程度的補救或反應，以確保工程得以

順利圓滿完成，因此包含國內各工程主管機關頒定之

契約範本均有相類之契約約定（例：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109年 1月 14日修訂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20

條『契約變更及轉讓』第 1項 ⋯），並為我國實務上所



23

「工程與法律的交會」專輯

Vol. 51, No. 5   October 2024  土木水利  第五十一卷  第五期

承認（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1449號、94年度台

上字第 1395號、103年台上字第 2368號判決意旨參

照）」。所以只要業主是為了圓滿完成原工程，且屬於

在契約原約定之規範範圍內者，業主有指示變更的權

利，廠商有不得拒絕變更之義務。但若變更導致改變

原工程之原始目的功能，或根本改變原契約之內容與

範圍，而必須以辦理契約變更或新定契約方式增減原

契約之工作或新增原契約所無之工作項目以達變更目

的時，廠商則不必須配合。

以上判決，雖然給出機關是否有片面變更契約的

標準，是以「圓滿完成工程」為據，但此仍是一項需

要進行價值判斷的標準，在履約過程中顯然難以給予

明確的判斷。而工程實務上，廠商為了後續能順利取

得工程款，避免遭機關認定拒絕履約，衍生後續困

擾，通常也會配合機關辦理相關程序、提出文件，法

院也明白這種情況 [5]。因此，擱置爭議、保留將來爭議

的權利，優先完成工程，是大多數廠商的選擇。

擬制變更（Constructive Change）
如前所述，契約當事人疏於依照契約規定程序辦

理，或沒有留下任何書面記錄的情況下，就進行工程

變更，這類情況並不少見。國內許多文獻或判決，均提

及在正式變更設計程序以外，英美法上有所謂的「擬

制變更原則」，是指定作人以非正式變更設計程序，指

示承攬人變更工作之情形，若其已實質變更工作之內

容，造成承攬人施工成本之增加及工期之延長，承攬

人得請求增加費用及延長工期 [6]。

但「擬制變更原則」究竟如何從我國民法規定導

出，無法一望即知。尤其民法第 166條規定：「契約當

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在該方式未完成前，

推定其契約不成立。」除了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外，許多

個案契約裡也會規定契約變更必須以書面成立才成立。

參考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5年度建字第 34號判決 [7]，

對於擬制變更原則相對作了比較詳細的定義。該判決認

為：英美法上的「擬制變更原則」固然包含「非依正式

程序（即未依契約所定『設計變更』方式）辦理之工作

變更」、「原設計或原訂規定瑕疵之變更」、「業主對於原

設計及規定之錯誤解釋」、「趕工目的之變更」等情形，

但非我國民法明文。故適用之前，仍必須本於民法第 148

條「誠信原則」、民法第 227條之 2「情事變更原則」填

充，以「工程契約內容過於粗略、錯誤或不完善，並發

生當事人於締約時所無法預料、不可預期且不可歸責之

契約未約定事項」為前提。

而在許多判決中，當事人提到「擬制變更原則」

時，往往是無法舉出究竟有何變更的證據，也未必會

因會提及「擬制變更原則」而獲致有利的判決。因此

實際履約過程中，謹慎遵守契約變更程序，才是避免

爭議的根本之道。

結語

儘管前面提及了許多契約變更導致追加工程款的

爭議問題，但在工程現場會碰到的狀況，以及公文往

返的應對方式，往往比爭點本身更加複雜，很難說了

解契約規定，必然百戰百勝。但對於契約及法律具有

風險意識，仍是避免誤判的不二法門，也才能夠使工

程更加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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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與驗收

承包商在完成所有工項時，工程即已進入「完工」階段，此階段以承包商申報竣工為始點、以業主

通過驗收為終點。在完工階段，與竣工、驗收，相似的概念還包括完工期限、實質完工、部分完工、先

行使用等。本文將簡要探討完工階段的相關概念，並釐清這些概念與工程法律之關聯性。

謝定亞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  教授、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

季翔渝／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  工程員

DOI: 10.6653/MoCICHE.202410_51(5).0007

完工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公告之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十五條（七）規範「工程竣工後，

廠商應對施工期間損壞或遷移之機關設施或公共設施予

以修復或回復，並將現場堆置的施工機具、器材、廢棄

物及非契約所應有之設施全部運離或清除，並填具竣工

報告，經機關勘驗認可，始得認定為工程完工。」，故所

謂之工程完工係以承包商完成竣工做為認定的基準，在

滿足一定離場前條件後，即屬完工。而工程會施工綱要

規範第 01103章「進度管理」同樣規範完工的概念係以

承包商完成契約範疇內所有應完成之施工作業，而施工

進度表之排定，則是以竣工為完成所有工作之依據。

至於 FIDIC紅版（Construction）則定義 Time for 

Completion 為「The Contractor shall complete the whole 

of the works, and each Section (if any) within the time for 

completion of all work which is stated in the Contract as 

being required for the Works or Section to be considered 

to be completed for the purposes of taking over」，而此處

「工作（Works）」則是「the Permanent Works and the 

Temporary Works, or either of them as appropriate」，換言

之，驗收階段的測試（Tests for Completion）並不包括

在工作的定義中，因此完工期限僅止於竣工階段，不

包括驗收測試所需期間。

* 通訊作者，tingya@cc.ncu.edu.tw

與竣工 驗收

相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4條第 4

項規定，營利事業承包工程之完工，係指實際完工而

言，實際完工日期之認定，應以承造工程實際完成交

由委建人受領之日期為準，如上述日期無法查考時，

其屬承造建築物工程，應以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

期為準；其屬承造非建築物之工程者，應以委建人驗

收日期為準。

由以上之比較可知，「完工」雖係通用之工程用

語，但其定義則因用途別或個案差異而有所不同。因此

所謂工程完工可能對不同專案、不同主體而言，是不相

同的概念。對於承包商而言，完工即是竣工，也就是將

所有工程契約範疇內工項逐一完成、完成瑕疵修繕，以

及滿足其他竣工約定條件（例如取得使用執照）。對於

工程專案所涉及的技術服務廠商（專案管理、設計顧

問、監造顧問等）而言，完工尚涵蓋協助業主將所有專

案預算項目辦理結算，以及將所有「待解決事項」辦理

完竣。對工程業主而言，完工則是由承包商申報竣工開

始，將所有工項通過驗收程序，直至完成結算，方屬完

工；倘若部分工項驗收不合格，或尚有重大待解決事

項，則需要通過減價收受、部分終止契約或爭議解決程

序，方能結案，進而認定是否完工。

竣工

竣工是指承包商已完成履行所有承攬工作之謂，惟

是否確實完成所有工作仍需業主之審核確認。依政府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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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法施行細則第 92條：「廠商應於工程預定竣工日前或

竣工當日，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監造單位及機關。除契

約另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收到該書面通知之日起七日

內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依據契約、圖說或貨樣核對竣

工之項目及數量，確定是否竣工；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

代表參加者，仍得予確定。」。依此規定可知，申報竣工

乃承包商主觀上認為其實際完成之工作與契約、圖說之

項目與數量相符 [1]。而業主則依據承包商之竣工申報，辦

理書面竣工審查，藉以形式上確認承包商之工作已完成。

承包商申報竣工應檢附竣工報告、竣工圖說、竣

工照片，並函知監造單位及甲方，倘若竣工申報欠缺相

關文件 [2]，使得業主無法核實竣工內容，則承包商之申

報竣工即不當然成立，業主有權予以駁回，並要求承包

商重行申報，例如：竣工照片應完整呈現工程實體竣工

事實，倘未附竣工照片或照片不足，業主即無法確認實

況。工程實務中最常見的情形是竣工圖資不完整、竣工

圖未與實際施工現況相符、未附維護操作手冊等情形。

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工程進行過程業主與承包商皆定期

辦理品質查核與工程估驗計價，因此承包商申報竣工的

前提必須是品質查核與估驗計價之內容已涵蓋工程數量

表所有工項與數量；倘若仍有部分工項或工作數量未完

成品質查核與估驗計價，承包商就無法申報竣工。在特

殊情形，監造單位可能對某期之品質查核與估驗計價有

反對意見，進而拒絕辦理後續期別之估驗計價，從而承

包商即使完成所有工作，仍無法申報竣工。

驗收

業主同意竣工審查後，承包商已無工作可履行，

即被動等待業主辦理驗收，業主若遲遲不辦理驗收，即

屬遲延驗收，且可能形成非預期之法律效果 [3]。工程契

約通常約定業主於同意竣工申報後，即應通知監造單位

進行初驗。初驗之目的是在正式驗收前，先行確認所有

工作是否滿足驗收條件。初驗倘有瑕疵，業主限期承包

商進行改善，並另行辦理初驗之複驗；此複驗合格後，

業主即可會同監驗、會驗與其他利害關係人辦理正式驗

收，並作成驗收紀錄。初驗之複驗通常不限次數，甚至

每次複驗尚可提出新瑕疵，另行要求承包商改善。因

此，工程初驗程序可能費時甚久、甚至經年無法結束。

至於正式驗收若有瑕疵，業主仍可通知承包商限期改

善，並再進行複驗。業主辦理正式驗收若發現仍有瑕疵

但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

定效用，業主得認定以減價收受方式通過驗收 [4]；同樣

的，業主亦可附記驗收瑕疵於驗收文件，約定另於保固

期限期改善，並逕行辦理通過驗收；若瑕疵情節重大，

業主亦有權就不符合之工作辦理部分解除或終止、由承

包商負擔第三人之瑕疵修繕費用，或以全案不通過驗收

方式結束驗收程序。

由於驗收程序可能費時甚久，值此期間承包商尚

未取回所有履約保證、各期之估驗保留款與其他工程

尾款，工作亦尚未移交予業主，可謂承擔極大風險。

於驗收階段，除瑕疵改善外，雖施工作業已經完竣，

絕大部分工班、機具與備料皆已撤場，惟因工作尚未

交付予業主，承包商的各種施工管理責任仍延續中，

驗收過程是否順利，攸關承包商之管理成本甚巨。

先行使用

驗收程序是業主辦理工作物移交之前置程序。但

在特殊情形，業主對於部分工作物或許有先行使用之需

要，而不經由正常驗收程序再移轉工作物。一般而言，

工作物的先行使用權可透過事先約定或於履約過程另行

協議方式為之。

工程會頒布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15 條第（八）

款規定：「工程部分完工後，有部分先行使用之必要或

已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應先就該部分辦理驗

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就辦理部分驗收者支付價

金及起算保固期。可採部分驗收方式者，優先採部分驗

收；因時程或個案特性，採部分驗收有困難者，可採分

段查驗供驗收之用。分段查驗之事項與範圍，應確認查

驗之標的符合契約規定，並由參與查驗人員作成書面紀

錄。」，可知辦理部分驗收仍是先行使用的基本要求，只

在辦理部分驗收有困難時，可採履約過程分段查驗之紀

錄供驗收之用，而分段查驗之紀錄主要就是各期估驗計

價的送審資料。

業主因為有提前使用工作物之需要，故願意以較為

彈性的查驗方式取代繁複的驗收程序。

業主一旦先行使用部分工作，就應同意該部分工作

通過驗收、支付價金及起算保固期。因此先行使用本身

亦是該部分工作風險移轉之事實表徵。在實務上，業主

可能實質上已經占有並使用部分工作，但不承認已先行

使用，或主張業主之占有並未排除承包商原有之占有權

限。由於業主認為並未辦理部分驗收，亦未同意以分段

查驗供驗收之用，自然主張不存在先行使用之情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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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形往往出現在業主內部營運部門或其他承包商基於

其職務需要，卻無視契約程序之個別行為。

實質完工

如前所述，業主同意以分段查驗之紀錄取代正式

驗收，藉以先行使用部分工作物。換言之，業主若認

為履約過程之查驗已符合契約規定，竣工後的正式驗

收就有減省的餘地 [5]。業主得以權衡提前使用與降低驗

收強度之優劣。業主提前使用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工作物能提前發揮預期之經濟價值，至於降低驗

收強度之缺點則可能可以忽略，因為提前使用之工作

物倘於使用中發現有瑕疵、甚或於提前使用時即已查

知之瑕疵，仍可於保固階段進行改善，只要該等瑕疵

不影響工作物之正常功能。

美國建築師學會定義實質完工為：「... the stage 

in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when the Work or designated 

portion thereof is sufficiently comple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Documents so that the Owner can occupy or 

utilize the Work for its intended use.」[6]。簡言之，承包

商若已取得建築物營運所需具備之相關證書或證明，例

如：結構安全、消防、電梯、電氣、建築使用執照等，

即使仍有未完成之契約工項，業主仍得逕行使用該建築

物，以提早獲得經濟利益。因此實質完工的意義係於工

作物之完成程度是否能提供業主預期之功能或價值。

此外，實質完工之意義也可能應用於評價業主拒

絕通過驗收之合理性。倘若業主堅持承包商需完成所有

工作物瑕疵的改善，方同意通過驗收，然而該等瑕疵卻

僅是非屬重要、也不影響工作物正常功能的瑕疵，此時

業主的堅持相較於承包商承擔之風險是否均衡。或是，

即便承包商已完成瑕疵修改，但業主仍拒絕發出驗收通

過證明，或提出其他新的瑕疵，通知承包商進行修改，

使得驗收程序本身成為兩造爭議的標的。業主若不發出

驗收通過證明，即無需與承包商辦理結算，返還履約保

證、保留款與給付其他工程尾款；也因為承包商未驗收

通過證明，形式上仍無法將工作物交付予業主，工作物

毀損滅失危險仍由承包商負擔。承包商既不敢貿然撤

場，將衍生難以控制的遲延驗收管理費用。

工作交付與危險移轉

民法第 508條規定：「工作毀損滅失之危險，於定作

人受領前，由承攬人負擔。如定作人受領遲延者，其危

險由定作人負擔。」；在通常情形，驗收合格即是認定業

主有受領義務之時點，業主若仍未辦理工作物受理，自

應承擔工作毀損滅失之危險。但業主若實質上已提前使

用部分或全部工作物，即便未辦理驗收程序，亦不應以

未完成驗收為由而拒絕承擔工作毀損滅失危險。同理，

若工作已達實質完工程度，業主已可正常使用工作物，

卻仍糾結於非屬重要之瑕疵或其他驗收程序細節，拒絕

同意通過驗收，是否亦屬於受領遲延之情形，往往是重

大工程遭遇的困難課題，例如山區毀損的道路於修繕竣

工後，業主即宣布通車，即使業主尚未辦理驗收程序，

是否應認定屬提前使用，而發生工作危險移轉的效力。

問題的根源在於「驗收合格」究竟代表何種意義。

工程通過驗收之案例所在多有，所有使用中的公共建設

幾乎皆經歷驗收程序，並以驗收合格為終局結果。但若

進一步質問，這些驗收合格的工作是否為完美的，是否

完全再找不出任何施工瑕疵，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首

先，工程保固即是給予業主於驗收合格、工作物移轉後

發現瑕疵，仍有權要求承包商改善的機會。因此，工程

契約架構上原就已經承認驗收合格後仍可能發現工作物

瑕疵，並可要求承包商改善瑕疵。但若反問驗收合格為

何仍有施工瑕疵，這是否代表驗收程序有遺漏、業主驗

收未善盡管理注意義務、驗收合格無效或業主對承包商

放水。這些質疑本質其實都相同，即：「驗收合格」係透

過約定方式認定完工的一種程序，其功能是確認承包商

的工作實質上能滿足契約目的，並得以將工作交付予業

主；驗收之目的絕非係確保該完成之工作為無瑕疵狀態

或窮盡方法以發現所有瑕疵，並限期承包商完成改善。

施工瑕疵的發現與改善，分為承包商自主檢查、監造施

工查驗（各期估驗計價為管控點）、驗收之初驗（以複驗

為管控點）、正式驗收（得減價收受或保固期改善）。簡

言之，正式驗收之功能是在確認工作是否實質上符合功

能與效用，俾交付予業主以發揮經濟價值。業主若選擇

提前使用部分工作，則業主實質上已認同該部分工作能

滿足業主使用之需，危險負擔亦已發生移轉；驗收瑕疵

若不影響工作物功能與效用，則該工作已達實質完工程

度，業主若拒絕受領則可能衍生受領遲延責任。

結語

本文認為「完工」並非具體化之概念，其內涵因

個案、立場而異，認定是否完工之要件可由契約當事人

自由定義。至於竣工則是承包商完成所有工作後，向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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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提出竣工圖資，供業主以書面方式核對竣工項目及數

量，並確定實際完工日期，因此竣工為一種形式上完工

的狀態，至於工作是否仍有瑕疵存在且尚未改善，則非

認定竣工之條件，故即便仍有瑕疵，亦不影響承包商是

否按期限完工之認定，工程進度網圖多以竣工為最終里

程碑。相對而言，驗收則由業主所主導，其目的是確認

工作是否實質上滿足契約要求，並符合工作交付之標

準。本文認為「實質完工」應採為客觀上判斷驗收是否

合格之重要準則，亦同時是判斷業主是否有移轉工作義

務之關鍵，故具有重要工程契約上的意義。實質完工與

業主提前使用之本質接近，僅是「全部」或「部分」工

作具備契約功能與效用之差別。

由於業主在竣工與驗收程序都有絕對的主導與掌控

能力，因此是否同意申報竣工、瑕疵認定、瑕疵改善期

限指示、複驗次數、驗收是否合格等事項，幾乎都是業

主說了算，承包商居於絕對劣勢。承包商若想及早結案

撤場，通常就必須接受業主的所有認定，無置喙餘地。

相對的，能牽制業主不致濫用權利，而本於誠信面對竣

工與驗收的動機，則來自於業主對於移轉工作，及早使

用工作物的經濟誘因。特別是在民間重大工程，如商業

大樓、科技廠房等，業主基於及早使用工作物的巨大商

業利益，自然不願意在竣工驗收的程序細節或非屬重要

的工作瑕疵上與承包商周旋，而傾向以更有經濟效率的

方式化解問題。這或許是公共工程在制度面、契約面與

工程管理面可資效法之處。

參考文獻
1. 李尚霖（2018），營建工程未驗收先行使用之探討，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碩士論文。

2. 實務上常有報竣後，方纔補繳竣工資料，然此種作法應為業主自
願放棄部分權力，承包商無法以此做法要求業主配合。

3. 民法第 101條第 1項：「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
正當行為阻其條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

4. 承包商無權選擇是否減價收受，且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
企字第 10100383950號函，當因有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下，辦
理減價收受亦不須經承包商同意。

5. 陳奕中（2007），公共工程完工驗收期限問題之研究，逢甲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6. AIA Document G704®–2017 is a standard form for recording the date of 
substantial completion of the work or a designated portion thereof. 



Vol. 51, No. 5   October 2024  土木水利  第五十一卷  第五期 29

保固與瑕疵修補

工程承攬實務上，工程契約之保固條款與民法第 492條至 514條關於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等規定，
往往未予區隔或分別。混為一談往往有利於業主主張保固權利，畢竟工程保固金掌握在手上，工作物又

是業主實際管領使用中，業主自然有話語權。除非是保固責任過鉅或顯不合理，承包商往往同意認賠，

不願與業主爭執。因此工程保固與瑕疵修補課題往往不受工程界重視，本文之目的即是列舉相關重要元

素，分別簡要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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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  教授、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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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保證金

保固保證金（下稱保固金）之目的為承包商對業

主提供瑕疵修補之保證，於工程契約所定之保固期間

內，對於因施工不良或材料缺陷所生之瑕疵，將負責

修繕、維護，否則賠償業主損失。承包商提出保固金

乃業主辦理工程驗收結算程序的一部份，於承包商交

付工作物之後，即起始工程保固。

保固金通常為現金或等同於現金可流通之票據、

定期存單、公債券等有價證券。部分業主亦接受同業

連帶保證書、擔保信用狀、保證保險單等替代工具，

而保證金額來說一般約為工程結算金額 [1] 的百分之一

至五。

保固責任

工程保固僅限縮在可歸責於承包商事由所致之瑕

疵。例如行政院工程會頒布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16

條規範「保固」為：

1. 保固期：本工程自全部完工經驗收合格日之日

起，非結構物由廠商保固＿年（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未載明者，為 1年），結構物由廠商保固

＿年（由機關於招標時視個案特性載明；未載明

者，為 5年）。

* 通訊作者，tingya@cc.ncu.edu.tw

與保固 瑕疵修補

2. 保固期內發現瑕疵者，由機關通知廠商改正；但

因非可歸責於廠商所致者，不在此限。所稱瑕

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

契約規定等。

3. 凡在保固期內發現瑕疵，應由廠商於機關指定之

合理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逾期不為改正

者，機關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或

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不足時向廠商追償。

但屬故意破壞、不當使用或正常零附件損耗者，

不在此限。

4. 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瑕疵致無法使用時，該無

法使用之期間得不計入保固期。

承包商在保固期間經業主認定由於使用不符工程

合約規定之材料，或因工程品質之不良，或因施工疏

忽，或因其他違約行為所造成損壞需修復部份，其一

切修復費用皆需由承包商負擔。至於因除外風險或正

常使用之損耗所導致之工程損害或賠償，例如淹水、

風害所造成之毀損或因老化、損耗所造成之故障等，

除有特別約定外，承包商無需負責 [2]。

瑕疵修補

於保固期間內工程有損壞，或保固期滿檢驗不合

格，承包商應於接獲業主通知之一定期間內（通常為

次日起 14天內）開始整修、改正、重新施工、矯正等

工作，以改善通知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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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承包商未能按業主所定期限與要求辦理修補，

業主有權自辦修補或交由其他承包商辦理。如該項工

作應由承包商負擔費用時，業主有權要求承包商支付

該費用、由承包商尚未請領之工程款項內扣抵、由保

固金扣抵，或由業主通知其保證人將該款額於保固保

證金中撥付。

工程契約通常亦定義業主有權就非屬承包商保固

責任之範圍要求承包商負責修補。此種情形雖不屬於

保固瑕疵修補，但屬於承包商之「維護」義務，業主

應另行付費，但承包商不得拒絕該維護義務。由於此

種維護義務係基於承包商乃實際參與工程之廠商，因

此熟悉設計內容、工程材料與施工細節，故能以更正

確與更有效率方式進行修補。但保固維護工作的困難

點在於業主必須先與承包商辦理所需工期及費用之協

議，並訂立維護合約，方可開始進行維護。特別是公

共工程仍需透過政府採購方式發包，因此業主需採行

限制性招標 [3]，方屬周全。

瑕疵擔保

工程契約之保固條款，係承包商保證其承攬之工

作具備「約定」之品質。就承攬關係而言，此種保固

之內容與民法第 492條所稱之「約定之品質」[4] 並無

二致。就此約定品質而言，承包商以保固條款向業主

擔保，其完成之工作具備某「特定」品質，且欠缺該

特定品質者，不論承包商就該品質之欠缺有無可歸責

之事由，業主均得請求損害賠償，故可排除民法第 495

條之適用 [5]。至於工程契約之保固條款則應解讀為承包

商針對瑕疵擔保以外，尚包括其他獨立性質的擔保，

並依契約之保固條款形成獨立之法律關係。

依民法第 492條以下規定，承包商對於完成之工

作應擔保其無瑕疵，實際上屬於一種法定無過失責

任 [6]。其範圍包含有品質瑕疵之擔保、價值瑕疵之擔

保、效用瑕疵之擔保。因此業主得主張之權利包括：

請求修補瑕疵、契約解除權或減少報酬權、損害賠償

請求權等。換言之，業主依民法承攬關係所得主張之

權利可能還大於狹義工程保固條款之範圍，這使得工

程契約之保固條款頓失意義。

例如，民法第 498條與第 499條所規定之瑕疵發見

期間，係自工作物「交付」後經過一年或五年內，若

瑕疵發見期間在解釋上與保固期同一的話，保固期之

起算時點通常為「工作物驗收合格之日」，兩者之起算

時點確有不同之處，但五年的瑕疵發見期間往往長於

工程保固期間。如認為保固係瑕疵擔保的重申規定，

則可能因此而違反了民法第 501條而無效，如此恐非

保固條款設計之初衷。

又如，保固條款內常允許承包商以保固保證書提

出擔保，此點在民法之瑕疵擔保則沒有相類似的規

定，可知瑕疵擔保與工程保固或許仍屬互不相容的制

度。因此，工程保固與民法瑕疵擔保係處於並存之權

利義務系統，業主自得依案情與需要之不同，決定其

所欲行使之權利與準據。

保固期屆滿

工程保固之範圍、期限與相對應之保固金額度，

皆於工程結算文件中詳細登載。未經動用之保固金，

於保固期滿後且無瑕疵待改善情事時，業主應返還予

承包商。通常，業主於保固期滿前會通知承包商辦理

會勘，並會同維護或使用單位、監造單位與其他利害

關係人派員進行勘查，確認無瑕疵或待改正事項，再

簽發保固期滿通知書。承包商於收受通知書後一定期

間內可將所有屬於承包商之設備、工具、備品等，一

併取回並完成現場清理後，向業主請領保固金。若有

部分工作物因瑕疵致無法使用時，該期間得不予計入

保固期，因此前述之請領程序可能因此而分次辦理。

在特殊情形，業主與承包商對於何時保固期屆滿

可能有不同認知，這是因為驗收過程出現障礙或困

難，例如業主遲延驗收，或無法辦理驗收而先行使用

等。此種情形下，雙方需要就何時工程履約標的足資

認定符合契約驗收規定，方能起算保固期，而實質完

工 [7] 之概念即可補充雙方之認知差異。

就一般認知而言，工程保固期的概念是當保固期

限屆滿後，承包商就該部分工作即無保固責任。但此

種認知在工程實務上是不實際的。因為業主若於接近

保固屆滿前進行前述之會勘，即可推知承包商有可能

應就會勘發現之瑕疵進行修補，直到檢驗通過為止，

且該瑕疵期間尚得不計入保固期。倘若業主擴大解釋

瑕疵範圍，且重複於屆滿前再次會勘，類此延長保固

期之情形可能於原保固期屆滿後一再重演。因此 FIDIC

之契約範本常以瑕疵通知期間（Defects Notification 

Period）定義保固期間，以區別瑕疵責任期間（Defects 

Liability Period）。業主有權在瑕疵通知期間要求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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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瑕疵修補，從而避免承包商主張保固責任已屆滿

之爭執。

瑕疵責任歸屬不明

就工程保固而言，業主必須先確認該瑕疵係可歸

責於承包商，方能啟動瑕疵修補程序。在少數情形，

業主可能無法確知瑕疵產生原因，或承包商爭執該瑕

疵並非其原因所致，以致雙方需釐清發生瑕疵之原因

與其責任歸屬。契約雙方需簽訂協議選定與委託公正

之第三人進行檢驗或調查工作，以確認瑕疵是否係可

歸責於承包商之事由所致。保固條款往往漏未規範此

選定程序，以致衍生保固爭議。雙方除應約定第三方

機構如何選定外，亦應約定鑑識費用之墊付與負擔方

式，方屬完備。

保固條款亦可能納入「承包商追查」之機制，也

就是針對特定工作物使用或運轉問題，業主有權指示

承包商追查發生任何瑕疵、不完善或錯誤之原因，並

以書面陳報業主。要求承包商去追查工作物瑕疵，看

似缺乏實益，畢竟承包商沒有理由去找自己的麻煩，

但工程實務上此種追查工作確有實際意義。因為當瑕

疵之發生係因設計或其他外界因素所衍生，承包商是

最接近事實核心的專業廠商，追查之結果若證實係因

使用不當或遭遇意外所造成者，追查工作之費用則應

由業主負擔。

結語

工程自驗收移交業主使用時起，承包商施工缺失

將因工作物的實際營運，而逐一浮現，透過工程保

固，此類工程瑕疵亦將回歸由承包商逐一修補。故在

正常情況下，驗收移交後所經歷的時間越久，因可歸

責於承包商因素之瑕疵應該就越來越少；相對的，業

主因正常使用之損耗與磨耗、或因使用不當或其它外

力因素造成之工作物損壞會逐漸增加。後者所衍生之

瑕疵，承包商理應無修補義務，也不應再由承包商的

保固金扣抵修補費用。

然而，工程契約不乏拉長保固期至三年、甚至五

年之情形；部分建築買賣契約竟約定「結構體保固十

五年」之特定條款 [8]，實是對工程保固的一種誤會。

這或許也是瑕疵擔保制度與工程保固制度同時與獨立

並存所衍生的後果。對一般工程而言，工作物於正常

使用狀態一定期間後，業主即應發現大部分的施工缺

失，於此之後應合理區隔保固與維護之分野，方屬適

當。

工程保固制度乃工程契約之重要部分，其核心意

義仍是在於契約的經濟效率，而不是要達成類似保護

消費者或保障社會弱勢之社會意義。若容忍締約者任

意延長保固期限，或無視保固與瑕疵擔保之區別，或

模糊保固與維護之分野，只會增加承包商隱形成本，

破壞營造業的競爭機制。更有甚者，業主誤認保固金

乃其囊中物，縱使不能據為己有，也寧可胡亂維修將

之耗盡，不願保留給承包商領回。這都是破壞保固制

度的無效率行為，不願認賠的承包商自然想得出因應

對策，來消彌此種無效率帶來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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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契約風險分配與案例概析

契約為當事人雙方對於契約風險與利潤之辨識與承擔之反映，風險分配則係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損失

或收益之責任為定義和劃分。因此，契約條款之擬訂，是風險分配之具體化結果；正確的風險辨識及公

平的風險分配是提高工程執行有效性、及時性及效率性之關鍵因素。

不同的採購方式或契約類型將影響工程契約中當事人權利義務之風險分配，契約各方的職責、權利、

義務、角色和責任必須與該計畫性質相符。本文並以國內某土建統包工程開挖時發現土石夾雜垃圾廢棄物

之案例，探討風險分配不當可能衍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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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風險與契約條款之相對關係

工程產業以高風險及高報酬而著稱，且在整個工

程過程中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不可抗力、預期外

的地質條件、惡劣天氣、通貨膨脹、政治事件、經濟

變化、法律變更、設計缺失、現地狀況不一致等，都

可能在開工後引發成本和時間的重大變動。契約各方

需要利用契約共同確定這些風險的分配和管理方式，

並在契約條款中有效地記錄這些安排，換言之，工程

契約條款之擬訂，正是風險分配之具體化結果。因

此，工程契約中，契約各方當事人之間合理的風險分

配，重大影響著工程能否順利成功。

現今工程市場之招標過程，於政府採購或是大型

民間工程，多由業主準備招標文件辦理公告招商投標

（要約之引誘），而參與投標之廠商，於考量倘承攬

該工程，其承攬工作之範圍及報酬，與其願意接受可

控風險和不可控風險之間的權衡，而提出投標價（要

約），業主往往會在其底價或經議價後進行決標（承

諾），兩造當事人契約成立（發生完成工作與給付報酬

之對價關係）。

契約可被視為當事人雙方對於契約風險與利潤之

辨識與承擔之反映：風險分配，係對未來可能發生的

* 通訊作者，annayan@nccu.edu.tw

與工程契約 風險分配 案例概析

損失或收益之責任為定義和劃分，先行分配對各種假

設情境的責任，預定工程倘未按照計畫進行之處理及

效果。是以，風險分配往往經由契約文件來定義，利

用權利義務與對價（約因），區分風險管理之責任歸

屬。然而，常見辦理招標的業主尋求將大部分風險以

契約約定方式轉嫁給承包商，承包商則在了解承擔該

風險之頻率及規模、及其對風險管理的能力後，視其

風險容忍度以權衡其意願，並反應在投標價格中。

契約中不當的風險分配，可能產生不公平之契約

條款。當前建設行業的定價策略主要還是基於成本 [1]。

這些基於成本的估算模型不可避免地導致契約索賠和

法律爭議的增加 [2]。業主倘若僅思量著如何將大部分

風險以契約條款轉嫁給承包商，承包商可能選擇的是

加入高額的風險預備金（或保險費），提高業主應付報

酬，或是選擇提供低品質的工作或材料以撙節成本。

就業主而言，倘不合理地將風險轉嫁至承包商，反倒

需要投入更多的管理資源來應對可能增加的爭議；契

約索賠的爭議可能隨之而來。以工程生命週期來看，

業主倘不合理地將風險轉嫁至承包商，可能會為風險

支付兩次費用，一次是在承包商投標時評估的預備

金，增加了契約報酬價金；另一次是在契約索賠爭議

上。綜上觀之，契約風險分配是決定工程成功的重要

決策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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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配原則

工程契約包括雙方權利和義務的約定雙方在契約

執行過程中對可能發生的風險進行責任分配，定義了

風險發生對三個工程關鍵要素的影響：承包商應完成

工程的時間、承包商應完成工程的品質、以及業主應

支付給承包商的報酬。在工程契約中將上述權利義務

之分派即形成契約的「風險分配」。因此，正確的風險

辨識及公平的風險分配是提高工程執行有效性、及時

性及效率性之關鍵因素 [3]。

在決定風險應如何分配時，首應考慮契約各方

中，誰最適宜管理風險避免發生，及誰在風險發生後

最有能力處理解決。以下為應考慮之四面向 [4]：

1. 哪一方能最有效控制風險及其相關後果？

2. 哪一方能最有效預見風險？

3. 哪一方最能承擔該風險？

4. 當風險發生時，哪一方最終會從中受益或遭受損

失？

國際工程實務乃以制定標準契約範本方式實現公

平及平衡之風險分配。為了實現風險的公平合理分

配，Abrahamson進一步建議 [5]，如果風險符合以下條

件之一，則應將風險分配給契約特定之一方：

1. 風險在該方的控制之內；

2. 該方得轉移風險，例如，以保險方式處理風險在

經濟上最為有利；

3. 該方存在因控制風險所得之主要經濟利益；

4. 該方若承擔風險將符合效率，包括規劃、激勵和

創新；以及（或）

5. 若風險事件發生，將由該方承擔損失；惟若不可

行，或無理由，應將額外的費用和不確定性轉移

至其他方式承擔。

由上足知，以契約條款安排，將風險及與風險暴

露（帶來潛在損失）相關之責任（工程實質或財務方

面）分配給一方或另一方，為風險分配；倘若經由契

約條款將風險轉移給契約的一方或多方，以解除原應

負有風險責任的個人或組織的責任，為風險移轉。國

際工程上，最適當的契約條款撰擬手段，係將契約架

構合理安排為將風險責任分配給造成風險的一方，及 /

或最能減輕其影響的一方。

不同工程契約類型之風險分配

招標前，業主得思考以何種採購方式或契約類型

來執行工程的採購。不同的採購方式或契約類型將影

響工程契約中當事人權利義務之風險分配，簡述如下：

(1)傳統施工承攬契約
在傳統由承包商僅承攬施工之工程採購類型，業主

通常另以契約委任技術服務廠商進行工程規劃及設計，

並據以進行招標，決標後將該施工契約授予承包商，令

其根據技術服務廠商之設計進行施工。於此類契約，業

主應對設計內容負責，倘若設計存在缺陷或不足，承包

商有權獲得救濟，包括延長完成時間或增加報酬等；承

包商則應就工程品質及施工責任負責。

(2)設計 –施工契約 ( Design & Build, D&B ) 
在設計 –施工契約中，業主會在進行招標前完成

一定程度之設計，由投標之承包商繼續發展業主之設

計，達於可施工之程度。因此，業主參與設計發展之

程度越多，承包商應負擔之設計責任越輕 [6]。由於業主

將負責設計及施工交予承包商，故相對於傳統施工承

攬契約採購方法而言，解決了介面責任難以釐清的問

題，尤其在傳統施工承攬契約中，常見難以釐清設計

錯誤（由技術服務顧問負責）或施工缺失（由承包商負

責）的問題。對於國內公共工程而言，多數稱為統包

工程採購契約者，實為 D&B設計 –施工契約之類型，

因業主提供詳盡之規格材料要求、審查設計成果、派

駐專案管理廠商常駐工地督導監造，因此其工程風險

應各自承擔，承包商應提供具有適當品質材料、工作

符合目的，及以適當技能執行與照管工作等責任 [7]，其

餘風險由業主承擔。

(3) EPC/Turnkey (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 統包契約
係指業主機關於提出概括目的後，即視本身專案需

求，將工程之規劃、設計、施作、採購、設備安裝、人

員訓練、完工後初期操作、維護等工作範圍，交由 EPC

廠商擔負全責，業主僅需於 EPC廠商完成工作後，轉

動（turn）鑰匙（key），即得享受工作成果。其常見應

用於大型石化廠、煉油廠、發電廠、污水處理廠、廢棄

物處理廠等規模龐雜、需求高度專業精密技術之「整廠

施作」模式 [8]。在此類契約中，由一個總承包商負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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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所有設計、建造及採購，雖然與設計 -施工契約類

似，但在 EPC契約中，總承包商通常擁有顯著的自由

度來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設計（只要滿足基於輸出或功

能規範的要求），因此這類契約通常也涉及從業主到承

包商的風險轉移，地質等風險均由承包商負責。

FIDIC 黃金原則
在國際間，FIDIC（國際諮詢工程師聯合會，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ngénieurs Conseil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nsulting Engineers）[9] 於 2019

年訂定了黃金原則（Golden Principles）[10]，其中指出，

特別是風險分配原則受到大幅修改而失去公平性者，對

當事人權益衡平影響最深。茲參考該黃金原則，並以實

際案例析述風險分配應具之原則如下：

• 契約各方的職責、權利、義務、角色和責任必須在一般
條款中明確規定，並與該計畫性質相符。

• 不得任意改變一般條款中規定的風險 / 報酬的分配平衡。
契約自由原則能夠讓各方對契約管轄法律有選擇

權，亦能自由安排其契約條款文字，然契約各方的職

責、權利、義務、角色和責任應與該計畫性質相符。

例如，FIDIC EPC/Turnkey（銀皮書）的前言指出，若

業主未提供充足必要之資訊，又未給予投標廠商足夠

的時間，卻要求承包商負擔完全的風險和費用責任，

即不應採用銀皮書條款（風險全由承包商承擔），而應

另行適用與其工程性質內容相符之契約範本。

(1) 如何應用本原則
  業主有義務按照契約付款，不管其資金狀況如何。

  業主應當向承包商提供其資金安排充足的合理證明。

  如果業主未能履行其付款義務，一般條款中所規定

的承包商應享有的權利不得被剝奪，包括獲得因延

期付款而產生的財務損失的補償權利以及根據一般

條款終止契約的權利。

(2) 於議約時，以下的修改實例當否 ?
  要求承包商於傳統施工承攬契約中，增加「設計工

程次要部分」之工作。

  在傳統施工承攬契約中，未要求承包商審閱業主設計

並提出疑義澄清，無論是否誤寫誤算顯然錯誤，而使

設計圖面及相關資料之正確責任全由業主自行承擔。

  在傳統施工承攬契約或設計建造契約中，不可預見

客觀因素的風險由承包商承擔。

  承包商主張對分包商承攬的工程不承擔責任或義務。

進行修改時，衡量的標準是風險是否分配給有能力

控制風險、並在風險發生時有能力承擔相應後果的一方。

(3) 不符合風險分配原則的修約方式
  例如，要求承包商於提出爭議索賠或工期展延之申

請前，應先徵得業主的同意。

  例如，選用設計建造契約（業主提供資訊及參與承

包商之設計及建造工作），卻將不可預見的客觀因

素風險全數分配給承包商。

(4) 本原則內涵
下述用語可能以特定條款修改原契約範本內容，

建議小心閱讀：

  「或另行約定」、「除另行約定」、「倘無另行約定」

⋯

   契約文件包含特別條款、業主需求、說明書、或投標

/契約資料附錄等。然而，在準備技術性文件時，對

契約任何一方的職權、權利、義務、利益或責任，訂

定與契約主文或一般條款不一致的重新定義。

案例分析

(1) 事實
甲機關辦理某新建工程（土建統包），由乙廠商得

標。乙廠商甫開工進行載重試驗樁開挖施工時，發現工

址內地下土方含有垃圾等廢棄物。甲機關認為，本案係

統包工程，廠商於得標後應依契約相關規定辦理地質

補充調查及鑽探設計及施工等相關事宜。另承攬契約

補充規定 5.2已明確規定，營建剩餘土石方及廢棄物之

清理、運輸及棄置或借土，應按「廢棄物清理法」、「營

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營繕工程污染管制稽查執行

計畫」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另查契約土建設計需

求特訂規定參、九、3略以：「殘方除另有規定外，應

立即運離現場，並按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本工程工址內地下埋藏垃圾及廢棄物係屬「廢棄

物清理法」之範疇，依約應由統包商負責辦理。

主辦機關表示，已就工址內土壤另案發包檢測評

估，發現部分土壤重金屬含量超過管制及監測標準。

主辦機關並擬依契約一般條款 F.11第 5項 (6)「主辦機

關提供之地質鑽探或地表下地質資料，與實際情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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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差異。」另案處理。因此本案之處理應屬合理。

廠商主張系爭契約補充規定第 5.2內所指「廢棄

物」，係單指該工程施工過程中所附帶產生之金屬物、

玻璃碎片、廢塑膠類、廢木材等營建廢棄物，而非指

「施工前」已現存於土地下之系爭廢棄物。關於本工

程工址內地下埋藏垃圾及廢棄物之責任歸屬，廠商要

求主辦單位處理及運棄，並主張自開工日起免計工期

至上述垃圾及廢棄物之運棄處理結束為止。

(2) 評析
甲機關說明，本工程係施作於前標（丙）之基地

內，當初（丙）工址下即有發現埋土石夾雜垃圾混合

物之類之廢棄物（並附有照片供參），故本案設計規畫

時即已知悉並特訂於『土建設計需求特訂規定』參、

九、3內：「⋯ 殘方除另有規定外，應立即運離現場，

並按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既已告

知廠商相關廢棄物清理規定，則地下土方之垃圾及廢

棄物，其清理當屬廠商責任。

然查，甲機關並未將（丙）基地之試挖相片及土石

夾雜垃圾混合物等情於招標時充分揭露予投標廠商，

亦未將甲機關所知悉之鄰址地下狀況清楚說明於招標

文件內，僅以「殘方」等語即令乙廠商負擔無從預見

之垃圾等廢棄物清理責任。故前述契約規定文字之真

意是否足以讓投標者在等標階段即能知悉土方含垃圾

及其它不明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含種類、數量、位置 )

等，並應將所須處理成本納入投標者的標價內，恐有

不同解讀。

甲機關以統包方式採購，要求乙廠商應負設計及

施工之責。然查，本工程採購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5.l 前

段：「主辦機關備有工程位址地質參考資料可供投標廠

商參考」，甲機關曾委託「○○營造有限公司」進行專

業地質調查鑽探工程，於投標階段提供地質鑽探報告

書予投標廠商，該地質資料記載：「第一層次：平均約

分佈於鑽孔底表下 0.00M ~ 3.30M為回填層；包含棕灰

色回填土含混凝土塊、磚屑及礫石等 ⋯」，前揭內容未

詳載，或指出，或圖示地表下土方含垃圾及廢棄物等。

廠商在等標階段曾赴現場勘察，惟勘查工址地面

外觀看不出有含垃圾及廢棄物的跡象。廠商進行補充

地質鑽探結果，亦未發現土方含垃圾及廢棄物。

甲機關以統包方式採購，要求乙廠商應負設計及

施工之責。然查，本工程採購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5.l前

段：「主辦機關備有工程位址地質參考資料可供投標廠

商參考」，甲機關曾委託「○○營造有限公司」進行專

業地質調查鑽探工程，於投標階段提供地質鑽探報告

書予投標廠商，該地質資料記載：「第一層次：平均約

分佈於鑽孔底表下 0.00M ~ 3.30M為回填層；包含棕

灰色回填土含混凝土塊、磚屑及礫石等 ⋯」，前揭內容

未詳載、或指出、或圖示地表下土方含垃圾及廢棄物

等。廠商在等標階段曾赴現場勘察，惟勘查工址地面

外觀看不出有含垃圾及廢棄物的跡象。廠商進行補充

地質鑽探結果，亦未發現土方含垃圾及廢棄物。因此

爭議發生於：應由契約何方當事人負擔風險 ?

由上觀之，界定風險之分配，影響契約當事人權利

義務及工作之範圍。倘若不當分配風險，可能發生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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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能力管理風險及解決風險問題者承擔風險之問題，

甚至將會造成為達成工程目標之工作內容可能無止境地

延伸，亦即範圍潛變 / 蔓延（scope creep）[11]，對工程

為不受控制和未經授權的變更，將工程擴充到契約約定

範圍邊界之外，可能導致對「如何完成」以及「完成什

麼」的各種誤解，將工程推向意想不到的方向，結果就

會發生範圍潛變 / 蔓延之爭議。

結語

業主與廠商間之相互信賴關係實為合作之礎石，

因此在契約締結之時，清楚約明契約風險分配非常重

要，並以其為契約對價關係之基礎，此亦為國際工程

契約執行之共識。正確適當之契約風險分配更是決定

工程成功的重要決策要項，不能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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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問題

關於廠商請求工程款之消滅時效問題，實務上法院常認工程契約屬承攬契約，而應適用民法第 127
條第 7款之 2年短期消滅時效。而此，於契約價金高、履約期限長之大型公共工程而言，是否妥適？不
無討論空間。本文擬以彙整法院見解之方式，探討關於工程契約性質、請求權消滅時效以及消滅時效起

算時點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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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契約常具契約價金高、履約期限長之特性，

加諸所涉工作內容除施工外，亦往往有材料、設備之

採購及安裝，從而，工程契約於定性上是否僅屬承攬

契約而僅適用民法中關於承攬之相關規定？容有探討

空間。本文謹就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相關

問題，說明如后。

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消滅時效為何，繫
諸於工程契約之性質

工程契約是否為承攬契約？

按，民法第 345條第 1項及民法第 490條分別規

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

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

給付報酬之契約。」準此，可知「買賣」乃係著重於財

產權移轉、價金支付，「承攬」則係著重於工作之完

成，定作人並於工作完成後給付報酬。

工程契約往往除須完成一定工作，更不乏業主須仰

賴廠商之採購專業及商業關係，取得大型、特殊之材料

或設備。職此，工程契約除要求工作完成外，亦寓有材

* 通訊作者，tunweichang@leeandli.com

之

問題

價金請求權
消滅時效

料設備財產權移轉之目的，而同時具買賣及承攬之性質。

關於工程契約究應適用承攬或買賣規定之問題，

法院有見解指出應視當事人之意思係著重於「工作之完

成」、抑或「財產權之移轉」，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

作之完成，應定性為承攬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

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

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 [1]。

工程契約性質影響價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按，民法第 125條本文規定：「請求權，因十五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而第 127條第 7款則規定：「技

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其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工程契約價金究竟屬「承攬人之報酬」而

應適用民法第 127條第 7款之 2年消滅時效？抑或係

適用 15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法院實務見解認應視

契約性質而定。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年度建上

字第 8號判決中，法院認工程之起造人為定作人，工

作物所有權為定作人原始取得、並無所有權移轉之問

題，契約價金係於工作完成後給付、與買賣於交付標

的物須同時付款之情形不同，契約中關於「約定工程

範圍、工期、圖說、保固期限、安全責任、保險及驗

收接管」之約定並非買賣契約中常見之約定事項，進

而認該案中契約為承攬契約 [2]。而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重上字第 449號判決則認高速公路高架橋工程屬

工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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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工包料之製作物供給契約」，進而認契約屬承攬與

買賣混合契約 [3]。由此可知，法院對於工程契約之性

質，似非一概而論，而須個案予以判斷。

又，民法第 127條之立法理由揭示：「查民律草案

第三百零七條理由謂本條臚舉請求權，宜速履行，亦

有速行履行之性質。故消滅時效期間，定為二年。」由

此可知，民法第 127條所以訂有 2年短期時效，係因

該等請求權「宜速履行」，然對於工程契約動輒價金

鉅、工期長之情形而言，是否仍屬民法第 127條立法

理由所指「宜速履行」之對象？不無再思考之空間。

對此，學者林誠二教授於其「消滅時效與仲裁判斷

之交錯適用－以工程契約所生之請求權為例」專文中表

示：「工程契約如以建造建築物或工作物等不動產為標的

者，其性質上並非消費性承攬，其工期較長且報酬額甚

鉅，此與民法第 127條立法意旨所稱之『日常頻繁之交

易』有所不符，故應依目的解釋將民法第 127條目的性

限縮至『消費性承攬』而不及於標的為不動產之承攬，

始與立法意旨相符。」[4] 工程實務上，施工期間長達數

年之工程，並非罕見，甚且，自工程竣工至完成驗收及

結算作業期間長達年餘者，亦所在多有，從而，如囿於

工程契約內容似重於「工作之完成」而非「所有權之移

轉」，卻未綜合考量工程規模、契約價金係否為民法第

127條立法理由所指「宜速履行」之情形，恐非妥適。

之報酬，消滅時效應當期起算，此參最高法院 83年度

台上字第 2324號判決之見解可參 [5]。

對於上開早年認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權時效自各估

驗計價時起算之見解，最高法院嗣有見解認分期估驗

與承攬契約工程款債債權仍為一體，不應以估驗請款

時為消滅時效起算之時點，此有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

字第 619號判決可參 [6]（臺灣高等法院 112年度建上字

第 43號判決同此見解）。

多數法院見解係以驗收合格為起算時點

除少數早年採估驗計價為消滅時效起算時點之見

解外，目前多數法院認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權係於工作物

交付時起算，而工作物交付時點係於驗收合格時，從

而，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權之消滅時效，除契約另有約定

外，應於驗收合格後起算，此有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

字 1033號確定判決揭示：「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

使時起算。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因 2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

第 128條前段、第 127條第 7款、第 144條第 1項分別

定有明文。民法第 490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

付報酬之契約。又得請求承攬報酬的時點係工作交付

時，而工作物的交付時點應係驗收合格之時，故承攬報

酬請求權時效自應由驗收合格後始起算。」足資參照，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 619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2419號、97年度台上字第 60號等判決均同此見解。

其他見解─以「工程款實際放款日」為起算
時點

揆諸法院實務判決，關於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時效之

起算日，近年上有採「實際放款日」之見解，如臺灣高

等法院 111年度建上更一字第 9號判決揭示：「按承攬

之報酬請求權，因 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

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承認而中斷。時效

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 127

條第 7款、第 128條前段、第 129條第 1項第 2款、第

13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 129條第 1項第 2

款所謂承認，乃債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認識其請求權存

在之觀念通知，僅因債務人之一方行為而成立，無須得

他方之同意。至於承認之方式法無明文，其以書面或言

詞，以明示或默示，均無不可。故如債務人於另案向法

院提出陳報狀表明承認請求權人之債務，於該陳報狀繕

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消滅時效示意圖

消滅時效起算時點之問題

與前述關於工程契約消滅時效同具重要性者，乃

係消滅時效之「起算時點」問題。就此，由於工程內

容之多樣性及複雜性，實務上似無一致見解，以下謹

就法院見解分述消滅時效之起算時點。

有採「估驗計價時」為起算日

最高法院早年有見解指出估驗款為當事人約定承

攬報酬為按工作完成程度分期給付之報酬，而依民法

第 128條明文，消滅時效自請求權自得行使權利時起

算，估驗款應自各期工程完工時，即得請求部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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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工程承攬因契約價金高、履約期限長，而與民法

承攬章節所規定之情形似有不同。關於工程報酬請求

權消滅時效之期間，應視該工程契約性質而定。就消

滅時效起算時點之認定，目前法院多數見解係以「完

成驗收」時為起算時點，然此部分亦須視契約有無其

他約定而定（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11年度建上字

第 20號判決中，兩造就尾款給付有特別之約定條件，

法院即採之），非能一概而論。據上，謹建議施工廠商

行使權利須及時，且於履約過程如遇爭議事項，宜留

存保留爭議請求權利之書面資料，俾維護權益。

參考文獻

1.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1746號判決揭示 :「如當事人之意思，
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為承攬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財產

權之移轉，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

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1468號、
102年度台上字第 553號、99年度台上字第 170號判決均同此意旨）

2.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年度建上字第 8號民事判決：「(1) 系爭
工程起造人均以被上訴人名義申請，有使用執照在卷足按，因之，

所完成工作物所有權屬於被上訴人原始取得，並未有所有權移轉的

問題。(2) 觀諸系爭合約書第 4條第 3項約定：『本工程依總價發包
（估價單數量超出實做數量，得減共超額數量款項），圖說及合約

有者均須施作，不得要求加價（工程估價單中註明不含工程者除

外），若有變更部分就合約單價調整，若有新增項目部分雙方協議

後施作。』第 7條約定保固期限，第 10條約定工程變更，第 11條
約定材料檢查，第 13條約定驗收合格後給付工程款，第 18條約定
變更工程計價方式及付款方式，均與一般工程承攬契約相同，顯然

重在勞務之給付、工作之完成及報酬後付，與一買賣契約於出賣人

交付標的物後，同時買受人需給付價金之約定不同；至於其餘約定

工程範圍、工期、圖說、保固期限、安全責任、保險及驗收接管等

等，亦非一般買賣常見之約定事項；且對於上訴人應如何將工作物

所有權移轉予被上訴人乙節，均未約定，有系爭合約書在卷可稽。

參以系爭工程估價單總表及各項工程明細，載明兩造約定之各項工

程須完成之施作項目內容明細。足見系爭工程採總價承包，由上訴

人連工帶料施作，系爭合約書之約定內容著重工作物之完成，並非

著重工作物所有權之移轉，至為明灼。則依上開說明，系爭合約之

法律性質應定性為承攬契約，其承攬報酬請求權應適用民法第 127
條第 7款之 2年消滅時效之規定，堪予認定。故上訴人主張系爭工
程合約為買賣與承攬混合之製造物供給契約，其報酬請求權之消滅

時效期間為 15年云云，無可採取。」

3. 臺灣高等法院 112年度重上字第 449號判決：「系爭仲裁判斷載明因
本件工程合約係屬包工包料之製作物供給契約，其消滅時效期間按

諸最高法院八九年台上字第二五九一號判例所示：「具有承攬與買賣

混合契約性質之『不動產買賣承攬』（即不動產製造物供給契約），

就不動產財產權之移轉而言，不啻與民法第一二七條第七款所定

『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為一般單純之承攬有間，更與同

條第八款所稱『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係專指

『動產』者不相侔。故此類不動產買賣承攬之價金或報酬請求權，

應無上開條款二年短期消滅時效期間規定之適用。」之意旨，其消

滅時效期間為十五年而非二年。可見系爭債權憑證所示之債權，本

質上屬於包工包料之製作物供給契約之工程款請求權，應適用民法

第 125條規定之 15年時效。因此興松公司於 102年 6月 21日經執
行法院核發系爭債權憑證後，時效重行起算，至興松公司於 110年
7月 15日再次聲請系爭執行程序為止，尚未逾於 15年之時效。故
高公局主張系爭債權憑證所示之本金及利息債權，均已罹於時效云

云，洵非可採。」

4. 消滅時效與仲裁判斷之交錯適用－以工程契約所生之請求權為例，
林誠二，法學叢論，第三卷，第一期，頁 12

5. 最高法院 83年度台上字第 2324號判決：「按時效期間自請求權得行
使時起算。本件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伊承攬上訴人之本件工程，雙方

約定依工作進度，伊得隨時請領工程款，自七十七年六月十五日至七

十八年七月十九日，伊每一至二個月陸續向上訴人請領工程款共二百

零五萬元，上訴人均已支付。惟自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以後各期工程

款，上訴人均未依約清償，共積欠工程款二百三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

元等語。顯然兩造就工程款有按工作進度分期支付，亦即按期就已完

成之工程支付報酬之約定，而非約定於全部完工時始支付報酬。其所

支付者為已完成部分之工程報酬，與尚未施工而預支之工程款有別。

被上訴人上開不利於己之陳述，已為上訴人所援用，並稱：當時對工

程款之支付係一段一段計算，並非於工程完成時始支付，此乃特別約

定，且亦為原告所自認等語。是否不發生自認之效力（先行或自發之

自認）﹖頗滋疑問。苟已發生自認之效力，原審竟背於被上訴人之自

認，認定本件工程之承攬報酬非分段支付，係約定於完工時支付，被

上訴人先前所領取者為預支性質，並進而認定，被上訴人之承攬報酬

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自有未合。」

6.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 619號判決：「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

約；承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

成時給付；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

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為民法第 490條第 1項、第 505條
所明定。足見承攬採報酬後付原則，除當事人間另有特約外，承攬

人於工作完成後，始得請求報酬。工程實務雖多採用分期估驗付款

及結算工程款給付方式，惟承攬契約之工程款債權仍為一體，僅係

其付款方式為可分期給付而已。而一般估驗款不涉及工程驗收交

付，僅在確認估驗期間內已完成工程之數量與價值，如估驗計價有

爭議，各期估驗工程款數額即無法確定，定作人對工程估驗款之付

款不視為工程之驗收，嗣後復發現錯誤得更正之，甚而在驗收時扣

減等，尚不得以估驗請款時為消滅時效起算之時點。」

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時效起算時點示意圖

本送達於請求權人時，即發生債務人承認之事實，而中

斷時效。⋯ 惟兩造約定放款日均為業主入帳後 14日。

業主於 104年 3月 2日給付系爭整體工程尾款，為兩造

所不爭執，是被上訴人報酬請求權時效應自 104年 3月

16日（104年 3月 2日加 14日）起算。」

（本文感謝理律法律事務所 2024年暑期見習生、國立政治大學法
律學系大學部四年級梁家夢同學協助判決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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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採購借牌圍標陪標法律責任

營造業往往因不熟法令規定而違反營造業法第 54條與採購法第 87條第 5項規定，除應負刑事責任
外，尚衍生行政責任如押標金追繳、停權處分、罰緩處分、廢止登記、補稅帶罰等情事論處；如廠商不

具投標資格，單純為取得標案，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又甲廠商不符合投標資格，卻借用符合資格

但無投標真意的乙廠商公司大小章來投標，若得標，一樣使用乙廠商的名義履約，但實際執行者均係甲

廠商；甚至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廠商，擔心投標廠商不足 3家，為符合採購法第 48條規定須有 3家以上合
格廠商投標，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為健全營造業管理，維護營造經營環境，並遏止長期以來，

營造業界牌歪風及營造清廉政府採購環境，防杜貪腐情形發生。

吳憲彰 
*／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中華工程仲裁協會  理事

DOI: 10.6653/MoCICHE.202410_51(5).0011

前言

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5項規定，是否同時處罰借

牌、陪標行為？其立法理由僅提及係為處罰借用他人

名義或證件投標之行為人，並未指明欲規範的對象。

然修法過程中，於 90年 10月 8日委員會審查時，

主管機關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指出：此次修正「在防

弊方面，增列中央及地方機關得成立或指定代辦採購

機關之規定；增列禁止假性競爭行為（例如陪標〈按

即投標者邀請其他具有投標資格之廠商參與投標，以

製造假性競爭之情形）之規定；另強化對不法行為之

處罰，包括擴大處罰圍標、綁標之適用對象及適用情

形；借牌投標及出借者將被處以 3年以下有期徒刑 

⋯」等語。

政府採購法第 87條僅適用於非公務，對照該次增

修內容，尚包括同法第 50條第 1項第 5款、第 87條

第 5項及第 88條第 1項等規定，其中第 50條第 1項

* 通訊作者，wu0932220426@gmail.com

談 陪標採購借牌圍標
法律責任

第 5款為防範假性競爭行為（例如陪標）之規定；第

88條第 1項則係處罰綁標之規定，可見第 87條第 5項

的立法原意應係為處罰借牌投標及出借者之規定，而

非處罰陪標之規定，再就文義解釋而言，借牌陪標和

圍標之相同係虛增家數圍標，相異處係投標意願之有

無為判斷。

 營造廠商借（出）牌圍標後續處置法律
責任

營造業借牌指的是借牌沒有合格的營造業登記證

或不具該標所限制的營造業級別（甲、乙、丙級），因

此借用其他具有合格營造業登記的廠商證件承攬或投

標工程，此種租借牌照的亂象，在工程界早已經是公

開的秘密，雖然出牌者可能必須面臨商業會計法、稅

捐稽徵法、政府採購法刑事責任以及營造業法廢止營

造業牌照之行政裁罰等風險，租借牌照投標公共工程

標案之行為經舉發者，出牌者相較於借牌者於行政罰

上僅補稅了事，必須面臨行政機關暫時停權（採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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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予以 3個月至 3年）或永久廢除營造業登記剝奪更

大風險，足見借用他人名義或文件投之行為，已影響

採購公正甚明，亦即如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規定停

權，即不能依營造業法第 54條予以處 100萬元至 500

萬元罰緩之「一事不二罰」。其主要刑事與行政責任相

關法律規定臚列如下：

行政責任

1. 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

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

取得，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應就其未給與

憑證、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

總額，處 5%罰鍰。⋯ 惟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

1百萬元。」

2. 政府採購法第 31條第 2項第 2、3款、第 101條

 1、2、6款

(1) 第 31條第 2項第 2、3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

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容許他人借

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冒用他人名義或

證件投標。」第 4項：「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

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行政程序法 131）。」

(2) 同法第 101條 1款、2款、6款：「機關辦理採

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應將其事實、理由

及依第 103條第 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

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

者。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

(3) 同法第 103條第 1項第 2款：「⋯ 刊登於政府採

購公報之廠商，於停權 3年期間內，不得參加

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且依第 101

條第 6款：「犯第 87條至 92條之最，經第一審

判處有期徒刑者者。」

3. 營造業法第 54條：「營造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處 1百萬至 5百萬元罰鍰，並廢止其許可： 一、

使用他人之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攬工程手冊經營

營造業業務者。二、將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攬工

程手冊交由他人使用經營營造業業務者。 三、停

業期間再行承攬工程者。」

4. 行政罰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緩者，依法定罰緩額

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

規定之罰緩最低哦。」

5. 行政罰法第 26條

(1) 第 1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

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

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2) 第 2項：「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

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

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

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3) 第 3項：「⋯ 行為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

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機關（構）或團體 ⋯，

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其所支付之

金額或提供之勞務，應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

(4) 第 5項：「⋯ 所為之裁處，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

者之申請或依職權撤銷之，已收繳之罰鍰，無

息退還：一、因緩起訴處分確定而為之裁處，

其緩起訴處分經撤銷，並經判決有罪確定，且

未受免刑或緩刑之宣告。二、因緩刑裁判確定

而為之裁處，其緩刑宣告經撤銷確定。」

刑事責任

1. 稅捐稽徵法第 41條：「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

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 5年有期徒刑，併科

1千萬元罰金。」「犯前項之罪，個人逃漏稅額在 1

千萬元，營利事業逃漏稅額在 5千萬元者，處 1

年至 7年有期徒刑，併科 1千萬至 1億元罰金。」

2. 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5款：「意圖影響採購結果

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 3年有期徒刑，得併科 1百萬元罰金。容

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42

談採購借牌圍標陪標法律責任

Vol. 51, No. 5   October 2024  土木水利  第五十一卷  第五期

 廠商借牌陪標行為與營造業法 54條間
存在關係 
營造業法第 54條第 1項的要件與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5項條之規定，營造業會遭受刑事與行政責任

處罰並廢止營造業許可。若兩家公司各以本身名義參

與投標，顯無交由他人使用公司名義或證件投標，亦

無使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情事或如營造業將登記

證書及承攬手冊「交由」他人（自然人）使用經營營

造業務等，即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而遭受處分（參最高

行政法院 106判 597行政判決、法務部 97.11.10法律

0970038040號參照），筆者就借牌或容許他人以營造業

登證書與承攬手冊參與投標，衍生法律問題分析如下：

1.工程契約所訂保固期間屆滿前，所負保固義務尚未

消滅，仍須使用他人名義及文件履行契約義務，

故其違反營造業法第 54條行為於保固期間屆滿時

或正式驗收無保固時即行為始終，開始起算裁處

權時效，因裁處權已逾行政法 27規定 3年裁處權

失效。

   （法務部 106.05.15法律 10603506430號、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訴 317號及第 493號判決、

105年度訴 27號判決參照，相關法條：行政罰法

第 26、27條 /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 /營造業法第

54條）。

2. 營營造業法第 5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處 100萬至

500萬元元罰緩並「廢止其許可」，所稱「廢止許

可」，係廢止營業許可，使被處分者向將來完全喪

失經營營造業之資格，不得再承攬工程，屬於行政

罰法第 26條所稱之其他種類行政罰，主管機關之

裁罰權限並不因同一行為涉及刑事處罰而受影響

（法務部 104.1.20法律 10403500030號函參照）。

3. 裁處權時效之計算與法院刑事處罰之判決確定日

無涉，其罰緩裁處權時效係自緩起訴處分確定日

起算，裁處罰緩時，已支付緩起訴處分金內扣

抵，惟仍得在依同法規定「廢止其許可」（法務部

97.11.10法律 0970038040號、最高法院 106判 597

行政判決參照）。

4. 違反營造業法第 54條第 1項與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 5項，二者之行為似數相同，該公司違反借牌

事實，業經法院依採購法第 92條處以刑罰（刑事

判決確定）。

(1) 行政罰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一行為不二

罰」，係指同一人不能以同一行為而受二次以上

之處罰，即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

應處罰緩者，如因行為單一，且違反數個規定

之效果均為種類相同之罰緩，從其一重處已足

達行政目的時，僅得裁處一個罰緩，如已依政

府採購法第 103條予以停權處分，不得再依營

造業法第 54條第 1項對該公司裁處罰緩。 

  （司法院釋字 503號、法務部 94.11.18法律

0940043047號參照）。

(2) 若裁處罰緩時，已支付緩起訴處分金內扣抵

（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3項）。

 惟仍得在依營造業法第 54條第 1項規定「廢止

其許可」，但如逾行政罰法第 27條規定 3年裁處

權期間失效（法務部 97.11.10法律 0970038040

號、最高法院 106判 597行政判決參照）。

(3)最高行政法院 103.6.10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係針對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所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

形，與本件違反營造業法第 54條規定所為「廢

止許可」之情形並不相同；其中所述內政部台

內訴字第 1040081410號訴願決定書，則係針對

未得標廠商之情形，亦與本件屬已得標廠商之

情形不同。

投標採購案參與廠商有投標意願，且各自決定投

標，可認均有投標真意，不問其取得本件標案之資訊

來源係自行上網路探知或透過參與廠商之告知，只要

三家公司基於各自之真意而參與本件之投標行為，於

法即無違失，若依政府採購第 48條第 1項規定 :「機

關依本法規定辦理招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開標

決標外，有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

所定時間開標決標」為虛增家數參與圍標，即認彼此間

具有家族企業或相互持股之關係企業型態，即謂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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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招標中之相同標案，係基於詐欺故意而施用詐術及

借牌圍標之行為，但有相關實務判決不一見解如下：

1.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4年度上訴 523號刑事判

決亦認為：「倘若關係企業廠商基於各自投標意願

就同一機關之同一採購標案進行投標，縱然該投

標廠商」之間有家族關係而透過彼此得知投標訊

息，只要該關係企業廠商各自有投標真意，且並

無任何事證證明有施以詐術或相當詐術之手段，

足發生使其他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不正確之結果

者，無法僅以投標廠商之間違關係企業，而認定

其投標行為即構成採購法第 87條第 3項、第 5項

所稱之犯罪。

2. 按營造業法第 54條第 1項第 1、2款規定，凡使

用或借用他人的登記證書或承攬手冊參與投標，

無論是否得標，已經構成營造業法第 54條第 1

項第 1款及第 2款所規定的「經營營造業業務行

為」。仍得依同條項規定廢止其許可，故除設民法

之無權代理、刑法之造文書罪外，仍會依營造業

法第 54條處罰（法務部 97.11.10法律 0970038040

號）、採購法第 31條第 2項及第 3項、工程會

95.12.28工程企 09500477630號函、最高行政法院

96判 0147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4判 00583號

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0判 1808號判決。 

借牌陪標行為之刑事責任，各應適用何
規定加以處罰

關於借牌的定義要件，如廠商本無投標之意思、

他人有向本人借用名義或證件、他人以本人名義或證

件參與投標（最高行政法院 100判 1808決）。按借牌

投標係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

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不符合招標文件規定投標資格

之廠商，向符合資格之廠商借用相關證件，並以該符

合資格廠商名義投標。借牌陪標和圍標之差異，相同

處為虛增家數圍標，相異處為投標意願之有無。法院

實務有不同的見解，有認為均依採購法第 87條第 5

項處罰者，亦有不同見解者；前最高法院 110年台上

4735號刑事判決出現最新見解見解如下：  

1. 何謂「借牌」者：係指廠商本身不具投標資格，

單純為取得標案，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例如：甲廠商不符合投標資格，卻借用符合資格

但無投標真意的乙廠商公司大小章來投標，若得

標，一樣使用乙廠商的名義履約，但實際執行者

均係甲廠商。

2. 何謂「陪標」者：係在湊投標家數，本人雖無得

標意願，但確有參加投標（押標自行處理之情

形），出借名義（或證件）投標」，則是本人未參

加投標（押標金、標單非自行處理），而將名義

（含證件）出借給他人投標。亦即本身具有投標

資格之廠商，擔心投標廠商不足 3家，為符合同

法第 48條規定須有 3家以上之合格廠商投標，而

借用他人義或證件投標。例如：甲廠商要投標某

標案，但害怕投標廠商家數不足而流標，於是找

了乙、丙廠商一起來投標，但已事先約好乙、丙

廠商的投標價要低於自己，形式上湊足了 3家廠

商以求順利讓甲廠商得標（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

訴 285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5判 600決、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8訴 299決）。

3. 「參與投標之陪標」，而與「出借名義投標」之行

為態樣不同，合致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 1

款規定。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訴 273判決、

最高法院 110台上 4735刑決：駁斥陪標一律停權

的看法，或謂陪標行為，亦破壞採購之競爭公正

性，然因廠商或承辦人員於 查中自白犯罪而獲緩

起訴處分，主管機關卻無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有失允當。

3. 按借牌、陪標都是讓政府採購投標結果發生不正

確的行為，但兩者的行為態樣不同，但是否都適

用採購法第 87條第 5項與營造業法第 54條第 1

項規定，實務仍有不同見解（最高法院 97年度臺

上字第 6855號、99年度臺上字第 6983號、100 

年度臺上字第 3053號、第 6650號判決意旨、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年度上訴字第 583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年度上訴字第 1535號

刑事判決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年

度上訴字第 1535號刑事判決參照）。對此，關於

圍標之嫌型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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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肖人士蒐集領標名單。

(2) 領標標期間於機關門口有不明人士徘迴、投標

文件筆跡、內容雷同。

(3) 保證書 /支票連號、所繳納之票據雖不連號卻由

同一家銀行開具、押標金退還後流入同一帳戶。

(4) 投標文件由同一處郵局寄出、掛號信連號。

(5) 招標人員洩漏底價。

結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營造清廉政府採購環

境，防杜貪腐情形發生，於 111年 11月 14日工程企字

第 1110100607號函訂定「政府採購各階段防弊機制及

執行要點」，該要點貳（招標決標階段）之項次一及參

（履約驗收階段）之項次二，分別訂有「開標時注意

投標廠商借牌圍標行為」及「確認廠商自行履約，避

免廠商轉包或借牌」之防弊機制，並列舉廠商投標文

件疑有異常關聯及可能借牌轉包情形之態樣。除應負

刑事責任外，尚衍生行政責任如押標金追繳、停權處

分、罰緩處分、廢止登記、補稅帶罰等情事論處。

為確保政府採購作業之公平、公開，提昇其效

率、功能與品質，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5項與營造業

法第 54條第 1項第 1、2款規定，藉由廠商負責人遽

以行政及刑罰制裁，係為健全營造業管理，維護營造

經營環境，並遏止長期以來，營造業界牌歪風及營造

清廉政府採購環境，防杜貪腐情形發生，特明定使用

或交由他人營造業登記證書經營營造業務，因此，單

純之借牌情形，而不及於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若

行為人已參與投標，嗣因探悉與參標廠商是否達法定

最低家數，另借牌投標充足，使原來不能開標變成可

以開標，使意圖為市場上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並期

待建立之競標制度無法落實，即屬以欺罔之手法致招

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採購法
規範

出借名義投標 (§ 87V)
–借牌投標罪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處 3年有期徒刑得併科 1百萬元罰金。

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投標（§101）借用

他人
採 8所稱廠商，包括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各機關工程、財物、
勞務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團體。

不以有償為前提（「借用」≠「冒用」）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
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容許」：不管是明示同意或是消極默示或是概括授權，均屬於「容許」之解釋範疇 → 不以有
無獲得報酬為前提。

備   註

*常見借用者提供採購案標的 7%至 12%不等比例之酬金予提供名義、證照者，作為支付稅捐
費用及利潤分配。 

*以次一等級資格廠商借用高一等級資格廠商名義參加投標、受停權或停業處分之廠商借用其
他廠商名義參加投標為最多見。

*實務案例：110台上 4735決 /中分院 109上訴 917決
    南分院 108上易 85決 /南分院 102上易 538決 /金
    門分院 107上易 12決

構成
要件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
足以使採購結果發生變動之任何情狀，其態樣可能為滿足三家投標廠商始能開標之最低門
檻，借用其他廠商證照名義參加投標之情形，使該次招標型式上有三家以上廠商參加投標，
因而進入第二階段之投標廠商資格審查。

獲取不當利益 未依正當程序、未依正當方法取得之利益。

態樣
1.基於同業間之情誼陪標。
2.為了得標後可以虛增或累計本身之營業實績。
3.藉由出借牌照牟利。

營造
業法
54條

借牌
圍標

＊使用他人登記證書或承
攬手冊經營營造業業務
者。
＊將登記證書或承攬手冊
交由他人使用經營營造
業業務者。

＊ 第 1項 1、2款及第 2項。
˙處新台幣 100萬至 500萬
罰緩。並廢止其許可。

˙營造業自廢止許可之日起
5年內，其負責人不得重
新申請營造業登記。

＊違反營造業第 54條判決與函釋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9訴 274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訴 148決。
˙內政部 104.1.16內授營中 1040800123號函。

出借牌名義投標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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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罪及圖利罪相關刑事責任概述

有關貪污罪及圖利罪相關刑事責任，我國刑法已有相關規定，但自民國（下同）27年國民政府訂頒
「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以來 [1]，由於其中犯罪構成要件與刑法多所重疊，且法定刑動輒飇至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幾可堪比殺人罪，因此，刑法相關規定幾乎被「貪污治罪條例」所架空，不但造成

「罰得重卻罰不到」的困境 [2]，學術界及實務界亦迭有廢除「貪污治罪條例」之呼籲 [3]。有鑑於此，本

文擬針對貪污治罪條例相關規定作一概述，期使讀者對我國貪污及圖利相關刑事責任之規定有一個概括

性的了解。

陳冠中／博思法律事務所  律師、中華民國結構技師、前審計部  稽察員

孫丁君 
*／博思法律事務所  律師、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

DOI: 10.6653/MoCICHE.202410_51(5).0012

貪污治罪條例概述

貪污及圖利相關刑事責任主要規定於貪污治罪條

例第 4至第 6條，由於該法第 4條之法定刑為「無期

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

罰金」、第 5條之法定刑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第 6條之法定刑為「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此，有學者將該法第 4至第 6條分別稱之為「重度

貪污」、「中度貪污」及「輕度貪污」[4]，本文從之 [5]，

以下謹就該三類型犯罪，分類逐條簡述如次。

重度貪污－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

財物」。

本款被學者譏為「侵害財產法益的貪污犯罪」[6]。一

般來說，貪污犯罪的保護法益，學者及實務界之間雖有

* 通訊作者，billy.sun@pontislaw.com

及

相關刑事責任概述

貪污罪 圖利罪

各種不同見解 [7]，但鮮少有認為貪污犯罪之保護法益為財

產法益者，故本款規定於貪污治罪條例之中，實屬突兀。

此款規定之不合理處，謹以下例說明：某七旬老

翁在高雄市的馬路邊割了約三分之一坪大小的韓國草

帶回家種，由路邊的花、草、樹木均屬高雄市政府養

工處所養護的公物，其可能涉犯之罪為刑法第 320條

第 1項之竊盜罪，法定刑為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若

是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至高雄市出差，割了馬路邊的

韓國草打算回家種，此行為可能屬「竊取公有財物」，

法定刑最高竟然會飆升至無期徒刑，同樣是割路邊的

韓國草，僅因為犯罪的人是公務員，法定刑便有如此

天壤之別，實在令人難以索解。

可能也是意識到了本款規定之不合理，最高法院

部分判決將本款之解釋，限縮為公務員「假借其職務上

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竊取本機關、或他機關之財物」

時，方有本款規定之適用 [8]，以避免處罰範圍漫無邊際。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2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

占或強募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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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款之構成要件出現「藉勢或藉端」及「強

占或強募」等難以符合明確性要求的描述，而為學者

所詬病 [9]。亦有學者認為本款與刑法恐嚇取財相當，並

與搶奪或強盜行為相似，何不乾脆規定「以非法方法

取得他人之財物」？且本款並未規定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所有之意圖，亦屬過於嚴苛 [10]。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3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

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

他舞弊情事」。

本款除了「其他舞弊情事」之構成要件，被批評

為欠缺明確性之外 [11]，最重要的爭點，在於「回扣」

與「賄賂」是否有所不同，關於此點，無論實務或學

說，都分為相同 [12] 及相異 [13] 兩說，令人難以預測，嚴

重影響法安定性。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4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

品或漏稅物品」。

本款亦令人不知與公務員貪污究竟有何關聯，正如

學者所批評，同為公務員，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

品或漏稅物品，或以非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

稅物品，兩者有何重大差別？且以漏稅物品而言，公務

員以非公用運輸工具裝運漏稅物品，並不犯罪，而以公

用運輸工具裝運漏稅物品，卻是重度貪污，必須判處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又豈是事理之平？ [14]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本款即為實務俗稱之「違背職務收賄罪」[15]，由於

本罪之構成要與刑法第 122條幾乎相同，而刑度則高出

許多，因此刑法第 122條之規定已被本款實際上所架空。

中度貪污－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

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

本款之犯罪態樣，刑法第 336條第 1項之公務侵

占罪及刑法第 129條第 1項之違法徵收稅款罪已多有

含括，由於本款刑度高出許多，前開兩項刑法規定亦

幾乎被本款所實質架空。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

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本款之態樣例如清潔隊員溢報 1,172元之加班費 [16]、

警察局巡官浮報 2,876元之加班費 [17] 等，皆該當本款之

構成要件，由於情輕法重，最高檢察署於 111年 1月 21

日召開法律問題小組研商本議題，嗣後檢察總長復於同

月 22日召開肅貪督導小組會議，結論略以：最高檢察

署統一追訴標準，要求公務員詐領加班費、值班費、差

旅費及休假補助費均以普通詐欺罪論處 [18]。

本款另一個常見的態樣，為議員以名義上助理請

領補助款，再勻分給所有實質助理人員之行為，亦即

所謂「虛報助理費用」之行為 [19]，該行為是否構成本

款之罪，實務上亦有肯否兩說 [20]，故亦難謂具有法安

定性。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本款即為實務俗稱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21]，本

款最大的爭議，在於何謂「職務上之行為」，有學者提

出較為嚴厲之批評，指實務上對於此一概念之解釋，或

採具體特定職權說，或採實質影響說，南轅北轍，變幻

莫測，最高法院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內作成兩種剛好相反

的裁判，令人瞠目結舌，毫無裁判統一性可言 [22]。

另關於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人員為

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到底算不是民意代表之

「職務上之行為」，最高法院 110年台上大 5217號大法

庭裁定做出統一見解，認為民意代表上述行為，實質

上係運用其職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

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

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

連，該當本款之罪 [23]。

輕度貪污－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1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

應發之財物」。

本款構成要件與刑法第 129條第 2項之抑留剋扣

罪相似，但刑度比該項高出許多，故刑法第 129條第 2

項之規定實質上亦被本款所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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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

從中舞弊」。

本款構成要件所稱「舞弊」，究竟意所何指，遭不

少學者批評為欠缺明確性 [24]。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3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

公用私有器材、財物」。

有學者認為，自己持有之物，僅得侵占，無從竊

取之，是以本款之竊取，根本無從適用，無異贅語 [25]。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

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

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

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

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本款俗稱「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26]，其構成要件

與刑法第 131條相似，但本款刑度比該條高出許多，

故刑法第 131條之規定實質上亦被本款所架空。

實務 [27] 與學說見解認為，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具有截堵功能，即其為貪瀆行為的廣義、概括規定，

通常可見於違背職務賄賂罪之追訴，囿於事後蒐證困

難，關於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期約或收受，常難以證

明，但公務員有明確之違背職務而致他人獲有不法利

益時，通常即以本款加以追訴處罰 [28]。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5款
本款之構成要件為「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

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

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

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本款俗稱「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29]，關於本

款之罪，構成要件上分為「利用職權機會」及「利用

身分」兩種，實務認為，「其係利用身分圖利者，以行

為人之身分，對於該事務有某種程度之影響力，而據

以圖利為必要；其利用機會圖利者，則以行為人對該

事務，有可憑藉影響之機會而據以圖利，方屬相當。

而所謂對於該事務有無影響力或有無可憑藉影響之機

會，非指行為人對於該事務有無主持或執行之權責，

或對於該事務有無監督之權限，而係指從客觀上加以

觀察，因行為人之身分及其行為，或憑藉其身分之機

會有所作為，致使承辦該事務之公務員，於執行其職

務時，心理受其拘束而有所影響，行為人並因而圖得

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而言」[30]。

結論

從以上的介紹，不難發現貪污治罪條例第 4至第 6

條相關條文中，部分條款侵害的只是財產法益（如貪污

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公務員財產法益侵害意

義上的不廉潔是個人的人格操守問題，用刑罰來要求公

務員應該具有比一般人更高的道德素養或操守，會讓刑

法變成維繫道德情緒的工具 [31]，因此，目前的貪污及圖

利相關刑事責任規定，確實有進一步檢討的空間，希望

本文能讓讀者對於我國貪污法制有一個概括性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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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上常見之偽造文書態樣

就工程人員而言，對刑法是較為陌生的範疇，但是工程人員在從業的過程中並非完全不會涉及，以

下僅就偽造文書罪的構成要件做簡單的介紹，並輔以兩個範例做為說明，以加深讀者對偽造文書罪的認

識及了解，本文不用艱澀的法律邏輯及理論來闡述，希望對讀者有所助益。

周敬揮 
*／豐譽聯合工程  策略長、台灣工程法學會  監事

DOI: 10.6653/MoCICHE.202410_51(5).0013

偽造文書罪之簡介

偽造文書罪訂於刑法第 210條：「偽造、變造私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而依照文書性質不同，刑法偽造文書罪也分成刑

法第 210條的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 211條的偽造公文

書罪、以及刑法第 212條的偽造特種文書罪。詳細之

規定，請查閱完整條文。

偽造文書罪的構成要件有三：(1) 須有偽造、變造

之行為；(2)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3) 主觀上之

故意。而其載體必須為文書。也就是此一行為必須滿

足這些要件，才構成所謂的偽造文書罪。另刑法上有

所謂的告訴乃論罪及非告訴乃論罪，而偽造文書罪屬

於非告訴乃論罪，即常說的公訴罪，亦即不能透過和

解來終止訴訟程序。

綜上，偽造文書罪是我國刑法體系上很重要的一

個條文，不然不會以非告訴乃論罪相繩，一般談到工

程上常見之偽造文書態樣，多以公共工程所產生的公

文書為例，然筆者此篇文章擬以另一角度來詮釋偽造

文書罪，即以承攬人與次承攬人因商業的保證行為所

可能產生的偽造文書個案，提供給各位參考。

案例一：保證票證之偽造文書

工程於發包時，為使承攬商保證履約並對未來可

能發生的損害預為保障，常設計有不同的保證制度，

以公共工程為例，政府採購法第 30條第 2項，規定

「押標金及保證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

* 通訊作者，hueigo74.tw@gmail.com

之工程上 常見 偽造文書態樣

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政府公債、設定

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

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

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這是公共工程的

作法。而當承攬商就專業項目再向下分包時，此時雖

不受政府採購法所約束，但囿於商業因素，對於次承

攬人的承攬保證，承攬人最方便的方式是以票證代

之，這些票證，除本票之外，最常見的型態就是支票。

依票據法第 22條第 1項規定「票據上之權利，對

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

本票，自發票日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一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

消滅。」，然工程常見工期多為三年以上，若於發票日即

填具日期則票據上之權利可能會因罹於時效而失去保證

的效用，故當票據快罹於時效時，正常模式是持票人要

求他造更換票據，否則將提示票據請求銀行提示金額以

維自身權利。但承攬人對於次承攬人的保證票據，常為

了簡單承攬人的作業可行性而以替代方式行之，即承攬

人要求次承攬人給付未填日期之支（本）票，並授權持

票人於主張權利時自行填入發票日，一旦次承攬人未依

約執行並使承攬人受有損害，此時承攬人基於保障自己

的權利，於票據上填具日期並為提示，銀行基於票據行

為無因性見票即付，此時爭議在於當填具日期而使得提

示行為發生時，第三人於第一時間並無法判斷填入該日

期是基於授權行為還是偽造文書行為，此時次承攬人以

票據上發票日期非其親筆簽具之事實行為，對承攬人提

起偽造文書之訴要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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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既存之授權行為，大部分此類案件最終成立

的情況極少，但因偽造文書屬非告訴乃論罪，不因兩

造是否和解而撤回，檢察體系仍須出動以為認事。且

訴之對象多為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如公司體系龐大勢

必使得過程極為麻煩及複雜，故以「授權持票人於主

張權利時自行填入發票日」的行為實非妥適。

案例二：保證人之偽造文書

承攬人分包與次承攬人常見之保證行為除票證外

還有就是保證人制度，然保證人常在承攬人未嚴謹對

保的情況下，通常推定被保證人所提供資料為真而入

於契約，而當次承攬人違反契約約定且造成承攬人損

害時，承攬人向保證人主張其保證責任時，才發現保

證人為次承攬人所偽造而無從獲得損害之補償。

而更戲劇化的實際案例是當次承攬人得知承攬人

欲向保證人主張保證責任時，次承攬人親至警察局自

首，承認保證人之保證資料為其偽造，而此行為符合

自首的構造要件，當確定保證人資料為次承內所偽造

後，使得該保證行為不成立，而承攬人自無理由自保

證人處獲得損害之補償。

本案說明分析如下：

1. 依高等法院於網頁所載，(1) 自首必須在犯罪未發

覺前為之：所謂未發覺，是指有偵查權之公務員

尚未發覺犯罪事實，或已發覺犯罪事實，但不知

犯人是誰。(2) 自首必須告知自己所為的犯罪行

為。(3) 自首必須向有偵查權之機關（如檢察署、

警察局）或公務員（如檢察官、警察）為之。綜

上，本案次承攬人之行為完全符合自首要件。

2. 自首的法律效果，依刑法第 62條規定，得減輕其

刑。

3. 考量次承攬人為初犯且符合自首要件，雖偽造文

書罪為非告訴乃論罪，但量刑為 6個月以下徒刑

並得易科罰金。

4. 因次承攬人本身已無償債能力，加上無法自保證

人處獲得損害補償，故承攬人所受損失極大。

本案的爭議在於當次攬人因符合自首要件且無犯

罪記錄的情況下，得以違反偽造文書極少之刑事代價

換取民事的高額保證責任，不可謂弄法到極致，然回

頭檢討，即便承攬人落實了對保機制，但畢竟是私人

單位無法確保其真實性，如要求公證，又失去其時效

性及可行性，實為兩難，建議仍以物保為主，由物保

滿足保證的範圍，人保僅為輔助。

結論

偽照文書罪為侵害社會法益之罪，主要目的是為維

護社會經濟的正常運作，讓當事人可在真實的情況下做

合理之商業判斷，所以必須處罰偽照文書罪的人，因其

創造了一個危險的交易環境，而工程人員一般常有的偽

造文書罪，除有特別犯意外，大部分的人會犯偽照文書

罪常因便宜行事，而忽略已侵犯法益。結論是工程進度

及效率固然重要，但涉及非法定程序所允許的範圍下切

勿便宜行事而落入構成偽照文書罪的罪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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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停權概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除了頒布「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執行注意事項」之外，亦就政府採購法相關
規定做出函釋，供機關、廠商或法院判決時，為進一步之參考指引。本文主要爰引政府採購法（下稱採

購法）及上述注意事項，以及相關函釋、行政法院之實務見解，就停權之程序、裁處權時效、相關要件

規定、重要議題等為綜整相關資料重點，並簡要介紹此制度。

黃豐玢 
*／環宇法律事務所  主持合夥律師、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仲裁人、台灣工程法學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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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筆者為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委員，經常參加各主辦

機關依政府採購法所組成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審

查是否應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為拒絕往來廠商。

會議中，就此影響廠商權益極大之重要議題，筆者會

提供實務見解及法律意見供審查小組做出決定，惟就

此參與審查小組之過程，發現部分廠商並未充分了解

此制度，就其權益或可得主張對其有利之處，尚未善

加利用或爭取，爰以本文簡要就本制度所涉廠商權益

之重點，再加介紹及提醒。

本論

停權程序

1. 通知廠商表示意見、審查程序：機關辦理採購，依政

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 101條規定通知廠商將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於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

陳述意見之機會，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下

稱審查小組）[1] 認定廠商（含經機關通知履行連帶保

證責任之連帶保證廠商）是否該當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此陳述意見之程序，有部分機關

會忽略，此對廠商屬重要之程序事項，審查小組委員

審查時應注意是否機關已有踐行此程序，倘有程序未

能完備，機關應重新通知廠商給予表達意見之機會。

* 通訊作者，roseh0726@gmail.com

概述政府採購法 停權

2. 另依工程會所頒「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執行注意事

項」提醒機關依採購法第 101條第 3項通知廠商陳述

意見之程序，應以書面告知，廠商於送達之次日起十

日內，以書面或口頭向機關陳述意見。廠商若是以口

頭方式向機關陳述意見時，應至機關指定場所陳述，

機關應以文字、錄音或錄影等方式記錄。通常機關接

獲廠商書面陳述意見後，會開始安排審查小組會議時

間，此部分配合委員之時間，故廠商陳述意見後至審

查小組開會期間長短並未確定，且於審查小組會議後

仍可能會需要請廠商補充說明，再續行審查小組會議

決議，因此只要不超過裁處權時效，此段時間並無規

定需於多久時間內做出停權處分。

3. 機關成立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有該當採購法第 101條

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時，應將廠商陳述意見內容提交審

查小組；如有必要者，得邀請廠商列席說明。上開審查

小組之組成及作業程序，得參照「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

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第 3條至第 7條第 1項之規定，

委員組成，宜就機關以外人員至少一人聘兼之，且至少

宜有外聘委員一人出席。廠商列席說明時，有部分廠商

會協同律師到場，有部分廠商則無，建議此階段，若

廠商有充分之理由時，應協同律師到場，據理力爭，

可令審查小組委員不會只聽單面之詞而做出停權處

分。縱使未能協同律師到場，在與會之前亦建議廠商

得請律師提供法律意見。筆者曾擔任廠商之法律顧問

並提供法律意見，成功說服機關不做出停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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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關經審查小組認定廠商確實該當採購法第 101條

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時，需通知廠商其事實、理由

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

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廠商接

獲停權處分通知後，依採購法第 102條規定，廠商

對於機關依前條所為之通知，認為違反本法或不實

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該

機關提出異議。若廠商雖就機關之決定不服，未提

出異議，或逾期提出異議，亦無法再提出申訴。

5. 廠商對前項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

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不為處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

逾公告金額，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申訴。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

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

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機關應

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停權程序如圖 1所示：

裁處權時效

1. 依最高行政法院於 101年度 6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各款適用或類

推適用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項所定 3年裁處權時

效。按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前項期間，

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

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以及參考

工程會所頒「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執行注意事項」

附件、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裁處權時效

之起算時點判斷原則。

2. 實務上就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裁處權時

效之起算時點，亦為機關與廠商爭執之重點，以下就

第 3款、第 4款及第 11款進一步分析：

(1) 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3款「擅自節省工

料，情節重大者。」：

  原則上係以採購標的是否發生不良結果區分起算

點，如尚未發生不良結果者，其裁處權時效應自

行為終了時起算；如發生不良結果者，自結果發

生起算，以符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2項「行為終了

時」或「結果發生時」起算時效之規定。

  實務上就本款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即同

時亦已發生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之結果，並不

因日後法院審理結果而有所影響，且認定於廠商

於施工期間，機關依法令規定均有專業人員在場

監工，而於竣工後，機關亦有專業人員為嚴謹詳

細之驗收，其可行使裁處權之期間不可謂不長，

故機關未於廠商使用有缺失回填土方之行為終了

進行裁罰，已逾裁處權時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 2號判決參照）。

  另有實務見解稱本款係以情節重大之結果「發

生日」作為裁罰權時效起算日。所謂情節重大

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適用時自應斟酌個案之

具體情節綜合判斷，故因擅自減省工料行為嗣

後始發生「情節重大」之要件事實（諸如：配

合排洪放流操作時，放流閘門故障無法關閉，

對大臺北地區自來水供應及溪流水量控制之公

共安全產生危害；或因保固期間施工範圍內道

路陸續發生塌陷或破損等），應自該日起算行政

罰法第 27條第 2項裁處權期間（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判字第 70號判決、106年度判字第

161號判決參照）。

圖 1   停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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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以虛偽不實之

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情節重大者。」：

  有實務見解稱機關於法院刑事判決確定後始為停

權處分，固與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機關自行認定

違規事實之立法意旨未合，但機關基於保障廠商

權益，避免廠商遭受重大且不可回復之損害及避

免行政機關與法院刑事庭認定事實發生歧異，而

採取政府採購法所未禁止之保守行政作為，於法

並無不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訴字第

1546號判決參照，並經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

字第 121號判決所維持）。

  有實務見解肯認應於機關知悉廠商可能涉及偽造

履約相關文件時起算 3年時效期間，蓋如未如此

解釋，而聽任機關所主張應待其完成行政調查，

始得起算時效期間，則應自何時始得起算對原告

作成停權處分之 3年時效期間起算點，將完全得

任由機關掌控，廠商則將處於完全無法預知機關

何時將完成行政調查，有違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

項規定 3年之裁處時效期間，以維護法律秩序之

安定性，及保障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之立法意

旨。是即或有機關所稱進行行政調查之必要，於

理亦應包含於上開自知悉時起算之 3年除斥期間

內，亦即機關應自知悉廠商可能涉有偽造履約相

關文件之情事，於 3年之裁處時效期間內，完成

其行政調查工作，並據以於期間內作成停權之處

分，始合於法律之規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198號判決參照，並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327號判決所維持）

(3) 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1款「違反六十五條

規定轉包者。」：工程會所頒注意事項固認為轉包行

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裁處權時效「以其他廠商代

為履行之最終行為時起算」，惟工程會此項意見，與

行政法院之見解略有不同，有實務見解認為依行政

罰法第 27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

時效既係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

則於即成犯之情形，其裁處權時效，固自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之行為成立時起算，但其行為有接續、連

續或繼續之狀態者，即應自行為終了時起算，倘有

一開始所為轉包行為，後續仍有辦理契約變更時，

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判字第 358號判決認為應「以

自該接續或連續違法轉包行為終了時起算」。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事由

1. 依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

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

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

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1)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2)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

(3)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4)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情節重

大者。

(5) 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標者。

(6) 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

有罪判決者。

(7) 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者。

(8)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

(9) 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情節重大者。

(10)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

節重大者。

(11) 違反第六十五條規定轉包者。

(12)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

情節重大者。

(13) 破產程序中之廠商。

(14) 歧視性別、原住民、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

士，情節重大者。

(15) 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

者。」

2. 第 4項規定：「機關審酌第一項所定情節重大，應考

量機關所受損害之輕重、廠商可歸責之程度、廠商

之實際補救或賠償措施等情形。」

刊登期間（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
1.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借用或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擅自減省工料，情節

重大者；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情

節重大者；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標者；對採購

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或犯第八

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

且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

2. 破產程序中之廠商；歧視性別、原住民、身心障礙

或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者；或犯第八十七條至

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且判決拘

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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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者；查驗或驗收不合

格，情節重大者；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情節重

大者；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

情節重大者；違反第六十五條規定轉包者；因可歸

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情節重大

者。於通知日起前五年內未被任一機關刊登者，自

刊登之次日起三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登一次者，

自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登累計二

次以上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

重要議題

1.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借用或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是否限於字義上有「借

用或冒用」之情形 ?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1120019512

號就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

為下列解釋：「查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

規定，旨在保護參與政府採購廠商間實質競爭關

係，若廠商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

標者，將造成假性競爭行為，影響投標之公正

性，已違採購法欲藉由廠商公平競爭程序，用以

確保、提昇政府採購品質之立法意旨。是該款包

括廠商無投標意思，而同意他人使用本人名義或

證件參加投標；或數個有參與投標之廠商，事先

共同謀議得標廠商，其他廠商僅為陪標而不為價

格競爭，致形式上雖有多數廠商投標，實質係屬

假性競爭，藉以達由謀議之廠商得標目的。且該

規定效果之適用不以「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

不當利益」為要件，自不以成立圍標之刑事處罰

為必要；亦不以借用人為無合格參標資格為要件

（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808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同條項第 2款，亦應同此解釋。爰

所詢廠商為避免投標廠商家數不足，商請其他

無意願投標之廠商提供其名義參與投標者，亦

屬前開規定適用範圍。」故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

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

證件投標者之範圍甚大，並不限於文義上之借

用或冒用之情形。

(2) 次按臺北行政法院 109年訴字第 1397號判決亦

認同廠商是否應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考量重

點，在於是否有對政府機關警示之必要，而非對

應於廠商違約情節之輕重予以處罰，警示對於廠

商所產生信用減損、案源中斷等經濟效應，乃警

示之反射作用，非警示所直接產生之效果，並非

是否警示必要之考量核心。至於是否有警示必要

及期限，回歸於契約本質，則無非著眼於當事人

履約能力及履約誠信。其中，該法第 101條第 1

項第 1款選擇「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

加投標者」此一特定行為作為應否警示之指標，

直指其規範之重點乃廠商「履約誠信」；亦即，

廠商如 (1) 本身無投標之意思；(2) 他人有向本

人借用名義或證件之事實；(3) 他人以本人名義

或證件參與投標（押標金、標單由他人處理，本

人未參加投標），無疑可認定該廠商，不僅毫無

履約誠信，且破壞廠商間良性競爭環境，當然為

「情節重大」，應即刊登公報，以為警示，避免

其他機關與其交易。且如有該事由，較諸其他款

情節輕微者，有加強警示之必要，是應停權期

限 3年。綜言之，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款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早經立法者選定為「首要」破壞「履約誠信」

及「廠商良性競爭」，而應拒絕往來之指標，至

於廠商該等行為，是否該當政府採購法第 87條

至第 92條之罪名，其犯案情節是否重大，則

為備位在後之指標，只有廠商其行為「不」該

當該法第 101條第 1款要件時，始有討論之必

要。且廠商有「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

參加投標者」行為者，不論其行為是否涉犯政

府採購法第 87條至 92條之罪名，更不以「犯

第 87條第 5項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

為必要，此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上字第 533

號維持原審判決並綜合判斷，據以認定廠商並

無投標之意思，也無參與投標之行為，其同意

由其他公司為其準備押標金、標單，以其名義

投標，仍該當第 101條第 1款要件。但若與該

判決之案例事實略有不同，自己參與投標行

為，且未由他人為其準備押標金或根本未繳納

押標金，似容有不同該判決判斷之空間。

2. 情節重大之判斷：

(1) 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3款：「擅自減省工

料，情節重大者。」第 4款：「以虛偽不實之

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情節重大者。」；第 8

款：「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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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情節重大者。」；

第 10款：「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

約期限，情節重大者。」；第 12款規定：「因可

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情節

重大者。」；第按同條第 4項規定：「機關審酌第

一項所定情節重大，應考量機關所受損害之輕

重、廠商可歸責之程度、廠商之實際補救或賠

償措施等情形。」，足明機關在判斷是否將廠商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時，若涉及上開情節重大之

判斷時，必須考量是否有符合比例原則，並非

只要有上開情事即一律予以刊登公報，須就機

關所受損害、廠商可歸責之程度、廠商之實際

補救或賠償措施等認定之。

(2) 實務上判斷之具體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就終止契約之情形，以廠商違約情節更進一

步判斷，尚須有重大違約之情形（例如故意

或重大過失之違約行為），廠商履約義務違

反情節及警示必要性 [2]，應參酌廠商履約情

形，已完成工作或項目占合約之比例，以及

廠商違約所生危險或損害等 [3]，違約項目金

額部分占契約金額之比例。尚可考量採購案

執行難易程度，機關賦予可改善機會等 [4] 綜

合評估是否情節重大者。

  虛偽不實的文件是否有影響締約或履約結果

的實際危險。

  驗收不合格者程序上有無給予廠商改正機

會、是否會因而率斷認定驗收不合格 [4]、不

合格部分占契約金額之比例、契約主要目的

之達成、對債權人造成損害多寡 [5]、對經濟

價值之影響、違約廠商之主觀可責性、可信

賴度、對瑕疵改善之積極程度等綜合判定。

  不履行保固金額占本案契約金額比例、保固

保證金是否足夠、廠商是否積極履行保固責

任等 [4]。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

需先釐清可歸責廠商之程度，是否有不可抗

力因素，且不以全部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為

限 [6]。

(3) 工程會所頒「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執行注意事

項」亦提醒，廠商同一行為或事實有採購法

第 101條第 1項 2款以上情形者，依行政罰法

第 24條第 2項但書之規定「但其處罰種類相

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

得重複裁處」，例如廠商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

（依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103條

第 1項第 1款規定，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 3年），並經法院判決緩刑者（依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6款及第 103條第 1項第 2款

規定，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1年），機

關依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辦理通

知，無須再依同條項第 6款規定辦理通知。

3. 通知對象注意事項：

(1) 按共同投標辦法第 16條規定：「共同投標廠商
之成員有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機關應視可歸責之事由，對各該應負責任

之成員個別為通知。」故聯合承攬廠商於收到

此類通知時，得注意與其負責之工作範圍無涉

之部份應提起異議，且其後續異議及申訴之提

起，應由該被通知廠商個別為之。

(2) 不同公司之負責人相同，依公司法第 1條規
定，仍各具獨立之法人人格，爰僅能就違反採

購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之公司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工程會 104年 5月 22日工程企字第
10400140350號函）

4. 廠商有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如

又涉及採購法第 31條第 2 項所定情形之一者，機關

可依採購法第 31條第 2項規定以書面通知廠商，該

通知應記載事實、理由、法令依據、不予發還或追

繳之押標金額度等，並附記採購法規定之廠商救濟

途徑、期間及受理機關等教示內容，使廠商知悉通

知內容及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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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相關法令間的衝突

本文探討了台灣現行《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在推動循環經濟過程中的法律衝突與

挑戰。循環經濟強調資源的再利用和最大化使用效率，以減少對天然資源的依賴和環境負擔。然而，現行

《廢棄物清理法》基於傳統的線性經濟模式，主要關注廢棄物的清理與最終處置，忽視了廢棄物作為潛在

資源的價值，限制了資源再利用的空間。《資源回收再利用法》雖然致力於促進廢棄物的再利用，但在實

踐中仍面臨回收系統不完善、技術發展瓶頸和社會參與度不足等問題，影響了循環經濟的推廣。本文建議

修訂現行法規以更好地支持資源再利用，完善回收體系與技術支持，增強法律的協同與靈活性，並提升社

會參與度，以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贏。通過這些措施，台灣將能更加有效地推動循環經濟，降低

產品碳足跡，並邁向淨零碳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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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全球對於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的關注逐步增

加，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概念日益受到重

視，成為推動永續發展的核心策略之一。循環經濟強調

資源的再利用、再製造與回收，旨在減少對天然資源

的依賴，並最大化資源的使用效率。在這個背景下，

產品的生命週期管理（Product Life Cycle Management, 

PLM）成為一個關鍵的工具，用以評估和減少產品全

生命周期內的環境影響，包括碳足跡的計算與報告。

根據《產品生命週期核算與報告標準》（Product Life 

Cycl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產品的碳足

跡是指在其生命週期各階段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

涵蓋了 從原材料提取、生產製造、運輸分配、使用到

最終處置的全過程，如圖 1所示。

* 通訊作者，justin77753@gmail.com

相關法令間的

與循環經濟 廢棄物
衝突

在傳統的線性經濟模式下，產品在生命週期終結

後通常進入廢棄階段，其環境影響不僅僅止於填埋或

焚燒過程中的排放量，更包括前期的資源開採和運輸

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僅加重了環

境負擔，還造成了資源的浪費。然而，在循環經濟模

式中，產品廢棄階段所產生的廢料被重新引入另一產

品的生產過程，成為新產品的原料。這種「搖籃到搖

籃」（Cradle to Cradle）模式的轉變，對於碳足跡的

減少具有重要意義。根據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當廢棄物被用作新產品的原料時，

新產品的原料開採過程中僅涉及從「墳墓到搖籃」

（Cradle to Grave）的運輸碳排放量，這使得新產品的

整體碳足跡大幅降低。因此，循環經濟模式下的產品

碳足跡核算，不僅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加全面的環境影

響評估，也有助於政策制定者推動更具有效性的減碳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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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行法規對於廢棄物的管理仍多基於傳統

的線性經濟思維，強調廢棄物的清理與處置，而非其

在新產品生產中的再利用。這一點在《廢棄物清理

法》及相關法規中表現尤為明顯。法規中對於「再利

用」的定義往往過於狹隘，未能充分考量實際操作中

將廢棄物轉化為原料的可能性，從而造成了企業在實

踐循環經濟時面臨的法律障礙。這種法規與實務之間

的落差，不僅限制了企業在減少碳足跡方面的努力，

也阻礙了整體環境效益的實現。

以台灣為例，雖然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循環經濟

政策，但相關法規的修訂速度遠不及實務需求的變

化。企業在落實循環經濟理念時，經常面臨法規適用

上的模糊地帶，導致在廢棄物再利用時無法獲得應有

的法規保障。例如，某些行業試圖將生產過程中的副

產品或廢料再利用為其他產品的原料，但由於法規中

對「廢棄物」與「資源」的界定不明確，這些企業往

往面臨著法律風險與高昂的合規成本。本期刊旨在探

討這一法規與實務間的落差，並分析其對循環經濟發

展的影響。通過結合《產品生命週期核算與報告標

準》中的碳足跡評估方法，本文將深入剖析現行廢棄

物管理法規如何在循環經濟的推動過程中產生阻礙，

並提出針對性建議，期望能為政策制定者與實務工作

者提供具體的參考方向。在全球推動低碳經濟與永續

發展的背景下，理解並解決這些法律障礙，將是實現

環境、經濟與社會多方共贏的重要一步。

搖籃、大門、墳墓

在產品生命週期的討論中，「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搖籃到大門」（Cradle to Gate）以及「搖籃

到墳墓」（Cradle to Grave）是三個重要的概念，用來描

述產品從設計、生產、使用到最終處置的不同階段。這

些概念在生命週期評估（LCA）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幫

助企業和政策制定者理解和管理產品對環境的影響。

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
「搖籃到搖籃」是一種強調資源閉環循環的設計和

生產方式。這個概念的核心在於產品在生命週期結束

時，其組成材料不會被視為廢棄物，而是重新進入生

產系統，成為新產品的原料。這種方式不僅減少了對

新原料的需求，也大幅降低了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

例如，在某些電子產品的生產中，廢舊設備中的金屬

和塑料可以被回收利用，再次用於新產品的製造中。

這不僅實現了資源的有效利用，也降低了產品的整體

碳足跡。因此，「搖籃到搖籃」模式被視為推動循環經

濟的重要策略，能夠顯著減少產品的環境負擔。

搖籃到 大門（Cradle to Gate）
「搖籃到大門」則是一種更狹窄的生命週期評估

方法，專注於產品從原材料提取到工廠門口完成生產

這一階段的環境影響。在這種模式下，產品生命週期

的後續階段，如運輸、使用和最終處置，並未納入考

量。這種評估方法通常適用於需要評估生產過程碳足

跡的情境，例如企業希望量化其生產活動中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或者需要計算生產過程中的能源使用效

率。儘管「搖籃到大門」評估能夠提供有關生產階段

的重要數據，但它忽略了產品使用和處置階段對環境

的長期影響。因此，在某些情境下，「搖籃到大門」評

估可能會低估產品的真實環境成本，尤其是當產品的

使用和處置階段對碳足跡有顯著影響時。

搖籃到墳墓（Cradle to Grave）
「搖籃到墳墓」是一種涵蓋產品整個生命週期的評

估方法，從原材料的提取到產品的最終處置都納入考

量。這種方法旨在全面評估產品的環境影響，尤其是

在考慮廢棄物處置方式對環境的長期影響時。「搖籃到

墳墓」評估通常用於計算產品的總碳足跡，幫助企業

了解產品在生命週期各階段中的碳排放情況。例如，

對於一件家電產品，這種評估會考慮從金屬、塑料等

原材料的開採和加工，到產品在消費者使用期間的能

耗，直至其最終被丟棄或回收再利用的整個過程。這

種全面的評估方法能夠揭示產品環境影響的全貌，並

 圖 1   產品生命週期的五個階段（出於說明目的而簡化）[1]



58

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相關法令間的衝突

Vol. 51, No. 5   October 2024  土木水利  第五十一卷  第五期

為改進產品設計、優化資源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在循環經濟的框架下，這三種評估方法各有其重

要性。企業在選擇適當的評估模式時，應根據產品的

特性與其對環境的影響程度來決定，以便更精確地衡

量和減少產品的碳足跡。特別是在推動資源再利用和

減少廢棄物方面，「搖籃到搖籃」的模式提供了一個長

遠的解決方案，對促進永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循環經濟與廢棄物法令之間的衝突分析

在推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法規扮演著至關重要的

角色。然而，現行的《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法律條文

往往基於傳統的線性經濟模式，側重於廢棄物的最終處

置，而非其在資源再利用中的潛力。這一點在實踐中產

生了顯著的矛盾，阻礙了循環經濟理念的有效落實。

首先，《廢棄物清理法》對廢棄物的定義與管理方

式，仍然主要集中在廢棄物的清除、運輸與最終處置

上。法規強調了對環境污染的防治，要求企業妥善處理

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然而，這樣的法規設計忽略了廢棄物作為潛在資源的

價值，導致了資源再利用的空間受到限制。例如，法

規中對「廢棄物」的狹義定義，使得許多可回收或再

利用的材料在法律上仍被視為廢棄物，進而需要遵循

嚴格的處理規範，而不是作為資源再度利用的材料。

其次，現行法規在資源回收方面的規範不夠靈

活，未能充分考慮企業在實施循環經濟時的實際需

求。由於法規過於僵化，企業在尋求創新回收與再利

用方式時，往往面臨許多法律障礙。例如，某些企業

可能試圖將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或廢料重新利用於其

他生產環節中，但由於現行法規未能有效區分廢棄物

與資源，這些行為可能在法律上被視為非法，從而受

到處罰。這種情況不僅增加了企業的合規風險，也削

弱了其推動循環經濟的積極性。

此外，法規對於回收材料的標準與要求缺乏統一

性，導致了法律實施中的混亂。不同地區或部門可能對

於何種材料可以被回收再利用、如何進行回收等問題

有不同的規定，這使得企業在實施循環經濟策略時，

面臨著不同的法律解釋和執行標準。這種不一致性不

僅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還可能導致資源浪費，進

一步阻礙了循環經濟的發展。

綜上所述，現行《廢棄物清理法》在法律條文上

存在與循環經濟理念的矛盾點，這些矛盾使得資源再

利用與回收面臨諸多挑戰。要有效推動循環經濟，法

律框架必須進行修訂，從根本上改變對於廢棄物的傳

統觀念，將其視為潛在的資源，而非單純的環境負擔。

企業實踐中的困境

企業在實施循環經濟時，往往面臨來自法律層面

的諸多挑戰與阻礙。這些困境主要來源於法律框架的限

制，以及現行法規在實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不一致性。

首先，現行法規對於廢棄物管理的嚴格規範，往

往使得企業在嘗試創新或改變其生產流程以適應循環

經濟模式時，面臨著法律風險。例如，一家工廠可能

希望將其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或廢料轉化為其他產品

的原料，這樣可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增加資源的利

用效率。然而，根據現行法規，這些副產品或廢料可

能仍被視為需要特殊處理的廢棄物，而非可再利用的

資源。這意味著企業在進行這些操作時，必須遵循一

系列嚴格的法律要求，這不僅增加了運營成本，也可

能導致合規風險的增加。

其次，企業在實踐中往往面臨來自不同法律部門

的矛盾要求。例如，一家企業可能受到環境保護部門

的監管，要求其按照嚴格的廢棄物管理規定處理其生

產過程中的廢料；同時，該企業可能也受到經濟部門

的推動，要求其提高資源利用率，實施循環經濟策

略。這種雙重要求往往導致企業在實際操作中無所適

從，無法在合法合規的同時推動創新和可持續發展。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台灣的塑膠製品行業。塑膠產品

的生產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大量的邊角料和次品。這

些廢料在現行《廢棄物清理法》下被視為需要處理的

廢棄物，因此企業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來進行處理。

然而，這些塑膠廢料實際上可以通過簡單的加工重新

回到生產環節，作為新產品的原料使用。由於法規的

限制，企業在進行這種回收再利用時，往往需要克服

來自環保部門的法律障礙，這不僅增加了企業的運營

成本，也限制了資源的有效利用。

另外，某些企業可能在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方面取

得了技術上的突破，能夠將廢棄物有效轉化為新產品

的原料。然而，由於現行法規對這類行為缺乏明確的

法律支持，這些企業往往面臨著技術合法性和市場合

規性的雙重挑戰。這導致企業在投入資金進行技術研

發時，面臨著不確定的法律風險，從而降低了其在循

環經濟領域的創新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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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看，現行法律框架對於企業推動循環經濟的

限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廢棄物管理的傳統觀

念束縛，二是法律要求的不一致性和不確定性，三是缺

乏對企業創新和技術突破的法律支持。這些因素共同構

成了企業在實踐循環經濟過程中面臨的主要法律挑戰與

阻礙。為了推動循環經濟的廣泛實施，法律框架必須進

行相應的調整，以適應新的經濟模式，並為企業創新和

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加明確和穩定的法律保障。

結論來看，循環經濟的實踐要求法律框架的革

新。企業在面對現行《廢棄物清理法》的限制時，需

要在法律風險與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通過對現

行法律的修訂和完善，尤其是在資源再利用和回收方

面，企業才能夠更加有效地實施循環經濟策略，並在

減少碳足跡和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實現經濟增

長與環境保護的雙贏。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是為了促進資源循環使用而

設立的法規，旨在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推動廢棄物轉

化為可再利用的資源。從法規的精神來看，這部法律的

確符合循環經濟的核心理念，即通過延長資源的使用壽

命，降低對原生資源的需求。然而，該法在實踐過程中

仍然面臨多重挑戰，這使得其對循環經濟的貢獻有限，

與《廢棄物清理法》對照，如表 1所示。

首先，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在執行方面的挑戰之一

是回收體系的健全性問題。雖然法規鼓勵廢棄物的回收

和再利用，但實際操作中，由於回收系統的不完善，

很多廢棄物並未能有效進入再利用的流程。例如，某

些回收材料因為市場需求不足或技術限制，最終仍然

被視為廢棄物處理，未能真正實現資源的閉環利用。

其次，再利用技術的發展也是一大制約因素。儘

管法律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技術上的瓶頸使得許多回

收材料無法被高效再利用。某些複合材料或高度污染

的廢棄物，雖然在法律上被允許回收再利用，但現有

的技術可能無法將其轉化為高質量的原材料，這限制

了循環經濟的真正推廣。

另外，產業鏈的協同作用不足也削弱了法規的實

際效果。資源回收再利用涉及多個產業的合作，包括

廢棄物的收集、運輸、處理和再製造。然而，由於不

同部門或企業之間的協同不夠，整個回收再利用的過

程效率低下，這導致了資源利用率的降低。

再者，社會公眾對於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參與度也

是一個關鍵因素。雖然法規鼓勵公眾參與，但實際

上，由於回收體系的不完善和相關知識的不足，公眾

在廢棄物分類和回收方面的參與度仍然有限，這進一

步削弱了循環經濟的效果。最後，法規本身的靈活性

不足也是一個問題。現行法規對於哪些材料可以被回

收再利用有一定的規範，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市場需

求的變化，法規可能無法及時更新，從而限制了企業

創新和技術應用的空間。

總結來說，雖然《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在推動循環

經濟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但由於回收系統的完善度、

技術限制、產業鏈協同作用的缺乏、社會參與度不足以

及法規靈活性等問題，該法在實踐中尚未能完全實現循

環經濟的目標。未來，需要針對這些挑戰進行全面的法

規修訂和執行改善，以更好地支持循環經濟的發展。

表 1   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差異

項目 廢棄物清理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主要目標
規範廢棄物的產生、清理、運輸及最終處置，防止
污染環境。

促進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保護
資源。

管理重點 重點在於廢棄物的處置和清理，防止環境污染。 重點在於資源的回收再利用，延長資源使用壽命。

適用範圍 針對所有廢棄物，包括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
針對特定廢棄物，例如電器、電子產品、車輛等的
回收再利用。

法規精神
強調廢棄物管理的合規性與環保要求，確保廢棄物
不對環境造成危害。

鼓勵廢棄物作為資源的再利用，降低對原生資源的
依賴。

處罰與規定 規定了不當處置廢棄物的法律責任與處罰措施。 規範回收再利用的標準及不合規行為的處罰。

資源利用
資源利用並非其主要關注點，重點在於減少環境污
染。

明確鼓勵將廢棄物作為原材料重新利用，促進循環
經濟。

主要挑戰
在處理廢棄物的同時，可能忽略其作為資源的潛
力。

需解決回收系統不完善與再利用技術不足的問題。

執行部門 主要由環境部及地方環保單位執行。 由環保部、經濟部等多個部門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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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燃煤底灰探討新型再利用途徑執行困
難之處

燃煤底灰（R-1107）目前再利用管理辦法列於《經

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的附表中的編號

一、煤灰，其內涵包括飛灰與底灰，整理其再利用管

理方式如表 2，可以發現幾點主要差異：

1. 適用範圍較窄：底灰再利用主要集中在水泥生

料、預拌混凝土和混凝土粒料等建材生產，應用

範圍較飛灰狹窄。

2. 工廠類型限制：底灰再利用僅限於具有特定工廠
登記的生產單位，應用範圍集中於基礎建材製造。

3. 產品類型少：底灰的再利用產品類型相對較少，
主要局限於建材，如混凝土和陶瓷磚瓦等。

4. 運作管理要求嚴格：底灰在露天貯存和運輸過程中，
必須設置防止污染擴散的設施，管理上較為嚴格。

表 2   煤灰（飛灰與底灰）再利用管理方式比較

項目 飛灰 底灰

來源
來自以煤為單一燃料或混燒最多 5%廢棄物衍生燃料或生質燃
料的燃煤發電鍋爐，或混燒最多 10%木質顆粒的燃煤電廠發
電鍋爐產生的飛灰。

來自以煤為單一燃料或混燒最多 5%廢棄物衍生燃料或生質
燃料的燃煤發電鍋爐，或混燒最多 10%木質顆粒的燃煤電
廠發電鍋爐產生的底灰。

再利用
用途

 •高瓷石粉原料
 •水泥製品（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
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欄、預鑄混凝土建築
構件）原料

 •混凝土攪拌物用途
 •陶瓷磚瓦原料
 •顆粒保溫材原料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
 •混凝土粒料原料
 •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原料
 •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

 •水泥生料
 •預拌混凝土原料
 •混凝土粒料原料
 •陶瓷磚瓦原料
 •顆粒保溫材原料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
 •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粒料原料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原料
 •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
 •含飛灰的底灰再利用用途

再利用
機構
資格

工廠類型：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且其產
品至少包含下列之一：高瓷石粉、水泥、水泥製品
（混凝土磚等）、預拌混凝土、陶瓷磚瓦製品、顆
粒保溫材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混
凝土粒料、瀝青混凝土粒料、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
料。

商業類型：依法辦理營業登記的批發零售業，營業項目包括回
收物料批發或其他相關批發業。

例外：混燒最多 5%廢棄物衍生燃料或生質燃料的燃煤發電鍋
爐產生的飛灰不適用於此資格。

工廠類型：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且
其產品至少包含下列之一：水泥生料、預拌混
凝土、混凝土粒料、陶瓷磚瓦製品、顆粒保溫
材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瀝青
混凝土粒料、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粒料或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例外：直接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用途者，
不受上述資格及產品限制。

含飛灰的底灰：同底灰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之資格。

運作
管理

1. 運輸前處理：飛灰送往再利用機構前需進行清除，可委託合
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2. 設施要求：若再利用作為水泥生料用途，工廠需具備水泥旋
窯。

3. 存儲要求：無特殊露天貯存要求。
4. 申報與追蹤：

 •再利用於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及瀝青混凝土粒料
者，需申報流向並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材料者，需依規定申報銷售
使用情形，並附相關文件。

5. 剩餘廢棄物處理：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處理。

1. 存儲要求：底灰可採用露天貯存，需設有排水收集設施
及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散逸設施。

2. 運輸前處理：無特別要求，與飛灰相似。
3. 申報與追蹤：

 •再利用於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及瀝青混凝土粒
料者，需申報流向並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材料者，需依規定申報並
附相關文件（公共工程需附招標單位核准文件，非公
共工程則免附）。

4. 剩餘廢棄物處理：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處理。

品質
標準

 •再利用產品如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
緣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欄、預鑄混凝土建
築構件等水泥製品，需符合 CNS3036或相關國家標準。

 •再利用產品如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瀝青混凝土粒
料，需符合國家標準或公共工程共通施工綱要規範。

 •其他再利用產品需符合國家標準，若無國家標準，則可採用
公共工程施工規範、產業公會標準或契約標準。

 •再利用產品如水泥生料、預拌混凝土、混凝土粒料、陶瓷
磚瓦製品等，需符合國家標準。

 •再利用產品如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瀝青混凝土
粒料，需符合國家標準或公共工程共通施工綱要規範。

 •其他再利用產品需符合國家標準，若無國家標準，則可採
用公共工程施工規範、產業公會標準或契約標準。

法律
限制

 •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於再利用。
 •混燒最多 5%廢棄物衍生燃料或生質燃料的燃煤發電鍋爐產
生的飛灰，不適用於某些再利用資格。

 •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於再利用。

檢測
要求

 •飛灰需符合 CNS3036混凝土用飛灰及天然或煅燒礦物攪和物
之要求。

 •產源事業需每月依 CNS 10896進行飛灰特性檢測，並在取樣
前十日通知環保主管機關，並於每年三月前提交檢測報告。

 •底灰不需像飛灰那樣頻繁的檢測，除非含飛灰的底灰再利
用，則需符合相同的檢測要求。

特殊
條款

 •含飛灰的底灰再利用用途同底灰的再利用資格。  •含飛灰的底灰再利用用途需符合與底灰相同的再利用資格
和運作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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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露天貯存規範：允許底灰露天貯存，但需設置排

水收集設施及有效的污染抑制設施，增加了管理

的複雜性。

6. 檢測要求較少：底灰再利用在某些用途上不必像

飛灰一樣經過特定的品質檢測（如 CNS 3036），但

仍需符合其他相關標準。

然而，燃煤底灰的來源與燃煤飛灰並無差異，也同

屬 R類，即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若將其細磨，

則有相當的性質，包括 Cheah等人將細磨的高爐爐碴和

細磨燃煤底灰應用於三元混合水泥中，研究了這種混合

物對混凝土性能的影響，發現其在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和抗壓強度方面具有潛力 [2]。Kim進行了一項研究，將

篩選並細磨的燃煤底灰粉末作為高強度砂漿中的粗黏結

劑使用，結果顯示，這種替代材料能顯著改善砂漿的可

操作性，同時保持其強度性能 [3]。Cheah等人進一步研

究了細磨燃煤底灰的研磨參數對其性質的影響，並分析

了其在混合水泥中的應用效果，發現適當的研磨參數可

以顯著提升水泥的物理性能 [4]。Ban等人在其研究中探

討了含有大量細磨高爐爐碴和燃煤底灰，以及石灰窯灰

的混凝土的性能，發現這種混合物在改善混凝土的耐久

性和環保性方面表現良好 [5]。Poudel等人則將細磨燃煤

底灰與爐碴結合，作為水泥的替代材料應用於可持續混

凝土基礎設施中，研究顯示這種替代方案在降低碳排放

和成本的同時，能保持甚至提高混凝土的結構性能 [6]。

最後，Chuang等人研究了使用細磨燃煤底灰替代部分

卜特蘭水泥對普通混凝土性能的影響，結果表明，這種

替代材料能在不顯著影響混凝土強度的前提下，改善其

耐久性和工作性 [7]。但主要因目前的運作管理不同而造

成再利用率相較於燃煤飛灰低落的結果。

結論與建議

現行的《廢棄物清理法》仍然基於線性經濟模式，

主要關注廢棄物的清理和最終處置，而忽視了廢棄物

作為可再利用資源的潛力。這導致企業在推行循環經

濟策略時面臨法律障礙，增加了合規成本與風險。同

時，《資源回收再利用法》雖然符合循環經濟的核心理

念，致力於促進廢棄物的再利用，但在實踐中仍存在

諸多挑戰，如回收系統的不完善、技術發展的瓶頸以

及社會公眾參與度的不足等，這些問題限制了該法在

推動循環經濟方面的效果。

要改善這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1. 修訂《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應對這兩部法律進行修訂，將廢棄物視為潛在資

源，強化其在循環經濟中的再利用價值，並統一

回收與再利用的標準，使其更具操作性和適應性。

2. 完善回收體系與技術支持：政府應加強對回收系

統的建設，提升廢棄物再利用技術的成熟度，特

別是針對複合材料或高度污染廢棄物的處理，從

而提高資源的閉環利用效率。

3. 加強法律實施的協同與靈活性：在《資源回收再

利用法》的執行中，應加強不同部門和企業間的

協同合作，並確保法規的靈活性，及時根據技術

進步和市場需求調整法律框架，為企業創新提供

更大的空間。

4. 提升社會參與度：政府應推動公眾教育，增進社會對

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認識，提升公眾在廢棄物分類和回

收中的參與度，從而支持循環經濟的全面推行。

通過這些措施，相信台灣可以更加有效地實現循

環經濟的目標，在降低環境負擔的同時，促進經濟的

可持續增長，能夠夠有效地降低產品碳足跡，為實現

淨零碳排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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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及一般機電工程

工程碳管理 減碳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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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迴計畫潮枋段

因氣候異常、地球暖化現象加劇，世界各國加強溫室氣體排放的制約，碳排放管制已由過去的組織型

碳盤查，轉為關注於全生命週期考量的碳足跡盤查；更藉由重視全生命週期的碳盤查，尋找全生命週期中

具成效之減碳計畫。

交通部於 2000年公告「交通部節能減碳規劃設計參考原則」，提出由規劃、設計、施工乃至營運階
段，各階段遵循之節能減碳作為。運研所亦於 2012年完成「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量推估模式建立」研究
案，初步訂出公共工程中工程項目之排碳係數，供各界執行碳排放計算之參考。立法院於 2023年 1月 10日
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以及總統於 2023年 2月 15日公布「氣候
變遷因應法」，成為能源轉型與管理的法源依據，宣告台灣進入溫室氣體減量的新紀元。

目前臺灣面臨 2050淨零排放跨世代、跨領域、跨國際之轉型工程，政府將建構科技研發及氣候法制
等兩大面向之基礎環境，推動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四大轉型策略，逐步實現 2050淨零排放之永續
社會。但是不論溫室氣體減量或是淨零排放，基礎工作就是從碳足跡盤查著手，必須要依循科學性、系統

性的標準來盤查各個活動數據的碳排放量，以作為後續減量評估及淨零計算的基準。而且營建業是所有

產業的龍頭，尤其營建業常用的鋼筋、水泥等工程材料，更是主要的碳排源，如能考慮減碳設計及低碳材

料，對於降低碳排量將大有助益，也更向淨零排放的目標往前邁進。 
交通部鐵道局自 2016至 2022年辦理「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建設計畫」潮枋段土建及

一般機電工程碳足跡盤查，為我國首件鐵道工程之碳足跡盤查查證作業，依據 ISO 14067全生命週期產品
碳足跡規範，並借鑒環境部 2014年頒布之基礎建設─道路、公路隧道、橋梁等三種工程類型之碳足跡產
品類別規則（PCR），針對本工程施工期間進行分標段、分年度之實質盤查工作，包含細設成果碳排放量
推估、實際工程碳足跡盤查、輔導、查證及彙整，並於工程竣工時，以數據資料充足且完整的碳足跡盤查

報告，向第三方驗證機構提出查證申請並取得碳足跡盤查查證聲明證書；其目標除了藉由盤查紀錄了解

本工程全生命週期碳排放影響外，更希望藉由本工程盤查執行經驗，建立國內未來鐵道工程碳盤查作業標

準，提供未來類似工程執行碳足跡盤查作業參考，進而落實工程節能減碳之目標。

本文內容包含潮枋段土建及一般機電工程之實際碳盤查作為與成果，並探究減碳作為對盤查數據之影

響，以供各工程先進及類似案例酌為參考。

關鍵詞︰潮枋段、碳足跡、碳排放係數、產品類別規則（CFP-PCR）、2050淨零排放

練健勳／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副理

湯允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蔣啟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協理

羅逸建／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分局  段長 

史春華／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分局  分局長              

與

* 通訊作者，tangyc@ceci.com.tw



63

工程技術及發展

Vol. 51, No. 5   October 2024  土木水利  第五十一卷  第五期

緣起

由於氣候異常、地球暖化現象日益加劇，世界

各地均遭逢因氣候變遷所帶來之環境變化挑戰。對於

大自然的反撲，世界各國紛紛加強溫室氣體排放之制

約。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次締約國會

議（COP21）「巴黎氣候協議」[1] 決議，在 21世紀結

束前，要將地球暖化程度控制在攝氏 2度內（目標 1.5

度內）。先前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則要求

205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回到 2005年 2.45億噸

的 50%以下。所有作為都具體顯示須對溫室氣體排放

加以盤查、管制，並藉由碳足跡盤查，尋找出具成效

之減碳計畫。簡言之，碳足跡、碳揭露、碳中和等作

為，已成為全球環境議題上的重點課題。

行政院於 2008年揭示「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

政策白皮書」為公共工程辦理節能減碳之指導方針，

後續於 2009年頒訂「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節能減碳執行方案」，則明定公共工程執行預算需考量

一定比例之綠色內涵經費，2010年更直接將「推動節

能減碳公共工程」列為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的十大標

竿之一。另交通部亦於 2010年公告「交通部節能減碳

規劃設計參考原則」，提出於公共工程執行各階段，由

規劃、設計、施工乃至營運階段，各階段當遵循之節

能減碳作為。運研所亦於 2011年完成「交通運輸工程

碳排放量推估模式建立」研究案 [2]，初步訂出公共工

程中工程項目之排碳係數，供各界執行碳排放計算之

參考。

基此，交通部鐵道局為順應世界潮流及政府節能

減碳之政策目標，配合落實 2050淨零排放作業及確實

掌握國內軌道工程全生命週期之碳排放量，選定「臺

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建設計畫」潮枋段

土建及一般機電工程，作為推動全國首件鐵道工程碳

足跡盤查工作之標的，提供未來其他類似工程之碳排

放估算參考，其盤查成果亦可作為未來減碳依據。

鑒於目前國內基礎建設碳足跡產品類規則（PCR）

為環境部於 2014年 5月 30日核准之基礎建設 –道

路、隧道、橋梁等三種工程類型，尚無包含軌道工

程，故於參考前述國內三種工程類型之碳足跡產品類

規則下，並蒐集國外鐵路工程碳管理案例，進而規劃

軌道工程碳足跡產品類規則之架構與機制，辦理本工

程碳足跡盤查工作。於工程施工期程，進行分年度之

實質盤查工作，並於工程竣工時，以數據資料充足且

完整的碳足跡報告，向合格的驗證機構提出查驗申請

並取得碳足跡聲明證書。

本工程位於屏東縣，其範圍為臺鐵之潮州站至枋

寮站，總長約為 25.8公里，其工程施工期間為 2016年

9月至 2021年 12月，有關碳足跡盤查成果已於 2022

年 8月 1日取得查證聲明書。

本文將闡述包含細部設計完成後針對細設資料進

行碳排放量推估工作，以及施工階段對於各項工程材

料及機具等實際排放量完整記錄及計算後，將實際盤

查結果與設計推估成果進行比較與回饋修正，以建立

本土工程碳排係數資料庫，以及後續相關工程於規劃

設計階段參採使用。

計畫簡介

工程概述

本計畫盤查標的為南迴鐵路電氣化 –潮枋段

「C811Z潮州枋寮段土建及一般機電工程」，工程由潮

州站以南至枋寮站，全長約 25.8公里，沿線共 7座車

站（崁頂站、南州站、鎮安站、林邊站、佳冬站、東

海站、枋寮站）；工程內容為原線鐵路電氣化、改善

沿線鐵路橋涵、邊坡、場區月台、平交道及機電設備

等。工程位置如圖 1。

圖 1   盤查標的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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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本計畫為全國首件軌鐵道工程碳盤查，其主要目

標分述如圖 2如下：

1. 蒐集數據以利減碳規劃：旨在揭露標的工程 -「南

迴計畫潮枋段土建及一般機電工程」從原料開採、

施工建造到營運維修過程所產生之碳排放量，並

藉此排放數據，作為日後減少工程溫室氣體排放

活動規劃之參考。

2. 碳盤查宣告單位與功能單位：本次碳足跡盤查宣

告單位為本工程之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包含完

工通車後 50年之養護與營運作業，另針對主要工

程構件訂定其功能單位，並以該功能單位進行單

位排碳量計算，供後續其他工程參採。

3. 查證聲明書等級保證：取得此次標的建設之「南

迴計畫潮枋段土建及一般機電工程」環境足跡查

證聲明書為全國第 1張鐵道工程查證聲明書，其

保證等級屬合理保證等級（reasonable assurance），

包含 (1) 盤查範疇涵蓋 95%以上排放量、(2) 5%

以上排放量係依據現場實際盤查數據計算、(3) 一

級活動數據之排放量佔 10%以上。

4. 建立鐵道工程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PCR）：鑒

於環境部於 2014年 5月 30日核准基礎建設 -道

路、公路隧道、橋梁等三種工程類型之碳足跡產品

類別規則（PCR），並分別於 2017年 3月 21日及

5月 19日核准其更新版，惟未見鐵路相關之產品

類別規則，故藉由本工程以及參考既有基礎建設之

PCR，建立國內未來鐵道工程碳盤查作業標準。

圖 2   碳盤查階段及目標

5. 未來展望：完成本工程碳足跡盤查計畫後，確認

量化碳排放數據，相關數據透過碳揭露方式公開

組織或產品與服務之碳排放資訊，作為本局推動

永續工程、訂定減量目標與減量承諾的基礎。

國內外工程碳足跡及工程碳管理發展

碳足跡盤查之發展

自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通

過後，各國政府與民間組織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與能

源管理相關措施。重要之締約國（COP）年會對於全球

碳管理趨勢如圖 3所示；整體發展係由組織型溫室氣體

管制開始，再逐漸將盤查的範圍擴展至相關供應鏈，

重視產品與服務碳足跡盤查。在完成產品或服務碳足跡

盤查，並量化碳排放數據後，則透過碳揭露方式公開組

織或產品與服務之碳排放資訊，作為社會溝通、訂定減

量目標與減量承諾的基礎。而後為達成減量目標，應執

行減碳專案或碳削減措施，再透過國際規範或自願性減

碳的碳抵換（Carbon Offsets）與交易機制，抵減無法透

過減量降低的碳排放量，達到特定邊界內整體零淨排放

（即排碳量不再增加）或稱碳中和的境界。

有關 UNFCCC第 21次締約國會議已於 2015年 11

月 30日在法國巴黎召開，達成之「巴黎氣候協議」[1] 

是繼京都議定書之後，最具有約束力的全球溫室氣體

減量新協議，成功凝聚 195個參與國史無前例地無異

議一致通過協定內容。要控制全球升溫在 2度內，並

淘汰所有的化石燃料，致力於乾淨並且安全無虞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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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際碳管理趨勢

生能源。「巴黎氣候協議」[1] 決議的要點如下：

1. 西元 2100年前，限制全球溫度漲幅在與前工業化

時期相比攝氏 2度之內，更進一步的遠程目標為

控制在 1.5度之內。

2. 要求 2020年檢討各國目標，接著每五年檢討，並

將 INDC（國家預期自主貢獻）模式轉換為更強化

之 NDC（國家自主貢獻）機制進行減排或限排。

另外，辦理定期的全球暖化控制進度盤點。

3. 參與國須致力將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在下

半個世紀降低到能與大自然吸收量平衡的程度。

4. 2020年前，已開發國家每年投入 1,000億美元的

氣候資金，資金配置隨著國家減排目標定期檢

討，2025年產生新的資金目標。

5. 許多國家將因氣候變遷蒙受損失，但不會因為協

議而產生任何法律責任或賠償要求。

國際碳足跡盤查規範

碳足跡的定義與評估方法，最早付諸於文字、形

成規範，是在英國標準協會（BSI）、碳信託（Carbon 

Trust）和英國環境、食品與農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聯合發佈的

PAS 2050: 2008 [3] 商品和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評

估規範（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 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中。PAS 

2050的定位屬於公開可取得規範（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為英國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制訂前的暫

行性標準，通常三年後會再審查以確認下一個三年是否

該重新修訂為國家標準或撤銷，屆時若未成為正式的英

國國家標準（BS）將不再具指引效力。然而在碳足跡

議題的持續發燒，而國際標準仍然無法推出的狀況下，

英國標準協會遂於 2011年 10月份參考碳足跡國際標準

草案（ISO 14067（DIS）），推出 PAS 2050：2011 [4]，作

為國際標準通過前之碳足跡評估參考標準。

PAS 2050特色在於以標準化的方法，作為產品和

服務之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內部評估依據，並在

產品和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基礎上，輔助評估替

代產品之配置、採購和生產方法、原材料和供應商的選

擇，提昇評估結果的可信度及可比較性，該指引亦為國

際標準組織制定產品碳足跡標準 ISO 14067之重要參考。

2011年 12月 23日國際標準組織發出 ISO 14067 

DIS版文件（國際標準草案版），分為兩部分：ISO 

14067-1（溫室氣體─產品碳足跡─第 1部分：量化）、

ISO 14067-2（溫室氣體─產品碳足跡─第 2部分：溝

通）。最終合併成一個技術規範：ISO/TS 14067 [5] 溫室氣

體 –產品碳足跡 –量化及溝通之要求與指引。ISO 14067

於 2018年 3月 12日進入國際標準定版草案（FDIS），

並已於 2018年 8月 21日進入國際標準正式發行。

碳足跡管理已成為不可逆之趨勢，而工程碳管

理則是日漸受到重視，在完成組織碳盤查或碳足跡盤

查計畫，並量化碳排放數據後，則強調透過碳揭露方

式公開組織或產品與服務之碳排放資訊，作為社會溝

通、訂定減量目標與減量承諾的基礎。

碳足跡計算過程中，須設定相關之邊界文件，隨著

國內外工程相關之碳管理文件之齊備，工程碳管理的全

面導入亦將成為工程設計施作之重要工作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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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盤查準則：產品類別規則（PCR）
目前國際間開發共同的產品類別規則是國際組織

GEDnet努力的目標，為整合各國現有 EPD（環境產品宣

告）系統，瑞典發起國際產品環境宣告系統：International 

EPD® System，目的在促進各國的第三類環境宣告一致

化，以利全球產品能一致且正確地依循經過驗證的 PCR

進行產品生命週期評估、提出具有國際代表性的 EPD，減

少未來出口其他國家時遇到不必要的貿易障礙，並避免因

各國方法不同而造成製造商的人、物力消耗。

瑞 典 運輸管理局（ The Swedish Transport  

Administration）於 2014年 2月 28日經由國際 EPDs系

統正式公告公路、街道及道路 PCR，2016年 5月 25日

啟動改版作業，並於 2018年 1月 10日公告新版 PCR條

文內容。內容包含：總則、產品定義、功能單位宣告、

內容聲明、單位及數量、系統邊界、截斷原則、分配原

則、數據描述及數據質量要求、環境產品宣告內容、

環境產品宣告之有效性、PCR修改等 12節。有關道路

PCR宣告單位為：平方公尺 /主要道路 –全生命週期，

其生命週期邊界自原料開採 /製造（含運輸）階段、施

工階段、營運管養階段之所有過程皆須納入盤查，至於

運輸服務及工程拆除階段，則排除於邊界條件外。

其次為義大利 CRIT公司 LCA實驗室於 2013年 12

月 20日經由國際 EPDs系統正式公告橋梁及高架道路

PCR，2018年 1月 29日發行新版 PCR取代。內容同樣

包含：總則、產品定義、功能單位宣告、內容聲明、單

位及數量、系統邊界、截斷原則、分配原則、數據描述

及數據質量要求、環境產品宣告內容、環境產品宣告之

有效性、PCR修改等 12節。本橋梁 PCR宣告單位為：

公里 –年，其生命週期範圍與前述道路 PCR相同。

我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CFP-PCR）
環境部於 2014年 5月 30日核准基礎建設 –道

路、隧道、橋梁等三種工程類型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

則（PCR）。內容定義包含基礎建設之系統邊界、生

命週期範圍。原料取得階段、施工建造階段及管理營

運階段之一級數據、二級數據之來源與情境皆有詳列

規範，以作為未來基礎建設 -道路、隧道、橋梁等工

程計算碳足跡之依據。其中橋梁及隧道工程（Tunnel 

Infrastructure）CFP-PCR 核定之正式文件名稱與適用範

圍說明分述如下：

1. 橋梁工程：我國各種類型之橋梁工程，包含木橋、

鋼筋混凝土橋、鋼構橋梁及組合式橋梁等各種類

型橋梁。功能為提供各類型載具跨越地形，連結

河流或山谷兩側，並包含滿足此功能之交控、照

明與其他必要附屬設施。本產品的功能單位定義

為每公里 -寬度之橋梁之修建（包含橋梁設備與其

他必要附屬設施），以及未來 50年之營運。

2. 隧道工程：我國各種類型之隧道工程，包含公

路、鐵路、人行、水流及捷運等各種隧道類型。

功能為提供車輛通行或輸送物資穿越山岳、平地

或海底之通路，並包含滿足此功能所需之環控、

照明與其他必要附屬設施。本產品的功能單位定

義為每公里 –斷面積之隧道之修建（包含隧道設

備與其他必要附屬設施），以及未來 50年之營運。

因國內目前尚未有鐵路工程之產品類別規則

（PCR），故本工程參考國際上類似之鐵、公路工程環

境產品宣告，包含瑞典 Bothnia鐵路、西班牙 Arroyo 

Valchano鐵路橋、西班牙 N-340道路、瑞典 NCC自行車

橋及義大利波河大橋等，作為本工程碳盤查執行依據。

盤查內容與執行方式

工作內容與範圍

本計畫內容包含：文獻資料蒐集與盤查制度建

立、本工程細部設計成果之碳排放量評估、實際工程

碳足跡輔導及盤查及查證、工程碳排放量彙整及碳匯

變化量調查，最後依實際碳足跡盤查及排放量推估結

果，配合碳匯變化量調查結果，彙整工程整體碳排放

量評估及減碳成效總結報告，盤查範疇詳圖 4。

工作範圍說明如下：

1. 工程細部設計成果之碳排放量評估：建立本工程

之排碳資料庫、工程碳排放量計算及工程節能減

碳效益評估檢討等。

圖 4   施工階段盤查標的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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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執行流程圖

1. 撰寫鐵路工程碳足跡盤查執行計畫書
2. 查證機構簽認盤查執行計畫書
3. 工程細部設計成果之碳排放量評估報告

1. 撰寫鐵路工程碳足跡盤總結報告
    及完成查證程序
2. 辦理授證儀式

1. 召開啟始會議
2. 召開教育訓練課程
3. 鐵路工程使用產品碳排放
   活動數據資料調查或蒐集
4. 進行現場訪查與輔導工作
5. 盤查結果之分期查驗 ( 檢查 )

  6. 撰寫進度報告書
  7. 資料庫建置及分析、維護
  8. 彙整
     活動數據資料調查或蒐集
  9. 進行現場訪查與輔導工作
10. 盤查結果之分期查驗 ( 檢查 )

1. 撰寫本計畫工作成果報告書

2. 辦理成果發表會

3. 提供本計畫資料作為國家建置

   鐵路工程單位排碳係數之參考

2. 實際工程碳足跡輔導及盤查、查驗及查證：本工程
所使用之產品（材料、半成品、成品及設備等）碳

排放活動數據資料調查或收集及各類施工活動碳足

跡實際盤查、查驗及查證。盤查範圍包含 ISO/TS 
14067、PAS 2050及環保署制訂之我國「產品與服
務碳足跡計算指引」所定義之材料、機具、運輸、

廢棄物、水電及燃料等，及碳匯變化、人員運輸以

及施工範圍之外的組織型盤查亦涵蓋在內。

3. 計算工程碳排放總量：經由實際碳足跡盤查結
果，計算本工程碳排放總量。

4. 總體碳匯變化量調查：調查本工程用地範圍內之
碳匯變化量。

5. 碳排放量評估及減碳成效成果：由本計畫文獻資料
之蒐集與盤查制度建立，依實際碳足跡盤查、推估

及碳匯變化量調查結果，彙整完成本計畫之整體碳

排放量評估及減碳成效，以呈現整體執行成果。

盤查作業方式

為確實掌握工程全生命週期碳排放量，本團隊將

探討並參考國內外碳足跡評估之發展，並參考國內之

道路橋樑工程碳足跡盤查案例，擬定本工程執行流程

（詳圖 5）：

1. 估算及盤查準備作業
2. 盤查輔導作業
3. 查證及發證作業
4. 成果報告

基於盤查內容的完整性考量，碳足跡計算應包含

至少 95%的功能單位預期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

量；而一般與產品供應鏈本身無直接關聯之過程，則

可排除於系統邊界之外，包含：人力、行政管理與維

護、行銷與銷售等。依據本工程盤查成果，整理各作

業流程之工作要項說明如下：

1. 估算及盤查準備階段：

(1) 細部設計成果碳排放量評估報告

針對設計成果以碳足跡概念為基本考量，依

據工程設計內容彙整施工中可能的各種排碳活動

項目與數量，及蒐集對應碳排放係數，進而推估

本工程之碳排放量與減碳效益評估檢討。

(2) 碳足跡盤查服務實施計畫書

針對國內外鐵道工程碳管理與碳足跡盤查

現況進行資料蒐集，分析本工程特性，以及依循

之碳足跡盤查依循規範、盤查範疇、盤查工作相

關組織權責架構與機制、盤查工作內容與盤查程

序、盤查表單與盤查結果查核原則等，並經查證

單位簽認後，據以頒布執行。

(3) 碳足跡盤查依據

碳排放量計算應有同一標準及具一致性，

國際上對於碳排放量之計算訂有相關計算原則及

規範，包括：國家層級之 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

冊指南（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企業層級之溫室氣體盤查議定

書（Th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等；而在工

程排碳量之計算部分，則須再加入生命週期評估

（LCA）的概念，以碳足跡的觀點進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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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足跡盤查組織建立（詳圖 6）

依循我國現行鐵路工程發包、施工及品管流程，

發展出可整合各層級組織共同推動碳足跡盤查的規

範、原則、流程與方法等，其各層級組織包含：工程

主辦機關─交通部鐵道局、監造單位、施工承攬廠商

（含其分包廠商）、輔導單位及查驗單位等；在既有

三級品管制度下，適切導入此品管架構，並與施工承

攬廠商（含其分包廠商）就本工程之特性、實質性議

題、活動數據資料（一級數據或二級數據）之選擇與

蒐集、盤查表單填列及試算表彙整等充分溝通，並藉

由查證單位、輔導單位、監造單位與廠商三單位之密

集聯繫，使本盤查作業能順利推動。

圖 7   地理邊界示意圖 

工區）；工程主體（工區）係依循國外鐵路 PCR 基

本模組之內容劃定，包含施工過程中所有投入物

料、能資源之製造及使用之排碳量；施工管理（非

工區）主要為因本工程所進行之管理及監造活動，

包括管理單位、監造及承包商之辦公室活動（詳圖

7）。

時間邊界：時間範圍應以工程生命週期為考量，區分

為工程材料、施工階段及使用階段等三階段之碳排放

量，其中工程材料及施工階段之排碳量由本計畫之盤

查輔導工作執行，以取得完整資訊；使用階段之排碳

量，則由本計畫蒐集未來本工程營運能耗維護修繕之

相關資料，以推估方式試算其排碳量（詳圖 8）。

2.盤查輔導階段：

(1) 工地現場輔導及盤查流程

工地現場盤查輔導工作為本計畫執行核心，其工

作流程將先由承包商進行活動數據蒐集彙整及單據表

單留存建檔，上傳至碳管理資訊平台後，再由本團隊

進行碳足跡量化；期間透過承包商及監造單位（駐地

工程師）進行內部查核，以及本團隊書面及現場查核

等程序，可確保資料品質。

(2) 碳足跡活動數據蒐集

本計畫藉由建立表單系統進行數據蒐集，表單系

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施工活動數據紀錄，其中包

含施工碳管理日誌及施工碳管理登錄表，須由承包商依

實際施工情形每日記錄，並完整蒐集相關單據或佐證資

料。第二部分為施工活動數據彙整統計，包含施工碳管

理月報及年報，本部分資料依日誌填報資料自動匯出，

提供監造單位（駐地工程師）進行查核比對，並提供輔

導單位納入碳足跡盤查清冊以計算排碳量。

圖 6   盤查組織

(5) 碳足跡盤查邊界說明及排放源鑑定

碳足跡盤查以工程生命週期為考量，評估範

圍分為地理邊界及時間邊界。

地理邊界：採工程地理範圍界定，考量本計畫執行

目的及涵蓋範圍之完整性，本計畫碳足跡盤查範圍

包括兩大部分：工程主體（工區）及施工管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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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生命週期碳足跡示意圖

圖 9   係數選用流程圖

圖 10   施工階段排碳量計算

(3) 碳足跡排放係選用

碳足跡排放係數選用正確與否，影響碳足跡估算成

果甚鉅，其係數選用步驟如下：(1) 確認碳足跡排放係

數來源，包含本土碳足跡係數、環保署公告各項碳足跡

排放係數、內政部公告之建築材料碳排放係數、研究文

獻產出之工程材料碳足跡排放係數、國內外生命週期評

估軟體所附資料庫內之碳足跡係數等，(2) 碳排放係數

規格化率定，依據係數之規格製程特性、時間性、地理

性、生命週期盤查邊界、盤查方式、功能單位碳足跡數

據以及資料來源，進行詮釋資料整合工作，制定相同之

係數率定規範，(3) 排放係數適當選擇，擇定條件包含

生命週期盤查完整性、盤查方式適當性、規格與製程特

性針對性、本土化地理特性以及時間性。

其係數選用流程詳見圖 9。

(4) 施工階段排碳量計算

本工程針對不同項目蒐集相關活動數據，再乘上

由本團隊蒐集所得之排放係數，求得施工建造階段排

碳量，詳見圖 10。

(5) 總體碳匯變化量調查

碳匯的估算方法為蒐集及量化盤查區域內生物量的

變化，並加以量化成為溫室氣體的移除或排放量，可包

括工區內之樹林、草地與土地利用改變等，統計年度生

長量（如植林，植草）以掌握碳匯量的增加，並統計年

度損失量（如移除、火災）以掌握碳匯量的減少。

(6) 碳足跡排放清冊制定

本計畫施工期程長達 4年以上，為利於查證單位每年
進行預審作業，須將每日、每月盤查而得之碳排放量，彙

整建立每年之施工碳足跡排放清冊；其內容包含工程基本

資料、生命週期地圖、不同生命週期階段活動數據彙整及

衝擊計算、全生命週期碳排放量計算及統計分析。

(7) 碳足跡盤查總結報告

本計畫於施工期間將計算工程碳排放量數據，建

立盤查清冊，逐年完成查驗，並於工程竣工後，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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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標案歷年碳足跡盤查清冊，綜整成為可供查證之工

程碳足跡盤查總結報告書初稿，提送機關及執行本案

之碳足跡盤查查證機構進行並完成查證程序。

3.查證及發證階段：
工程施工完成碳足跡盤查作業後，提出「工程碳

足跡盤查總結報告暨排放清冊」，由查證單位進行審查

及查證程序，以取得符合 ISO 14067國際標準之查證證

書及意見聲明書為目標。

4.成果報告階段：
於取得查證聲明書後，彙整本工作歷年執行成

果，辦理成果報告書，其內容包括：鐵路工程整體碳

管理發展評析、本計畫工程碳排放量估算及碳足跡盤

查歷程及成果、本工程碳排放總量及碳足跡之結果、

本工程總體碳匯變化量調查成果、本計畫設計階段排

碳量估算與盤查結果差異比對解析及減碳成效說明。

碳足跡數據分析

基於碳足跡分析規範要求與目前國際碳管理趨

勢，主要在計算碳排放量，由該活動各種溫室氣體活

動數據，乘以該活動單位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係數，

再乘以所排放之溫室氣體的全球暖化潛勢（GWP）

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CO2e）表示。計算

方式為【碳排放量（CO2e）= 活動強度 × 排放係數 × 

GWP 值（IPCC 2007）】，本計畫盤查之溫室氣體種類除

二氧化碳外，包括 IPCC 2007年第四次評估報告中所

列之所有溫室氣體，即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

氟氯碳化物、全氟碳化物、氟化醚、全氟聚醚、碳氫

化合物及蒙特婁議定書所管制之物質等。

此外，排碳係數需採用生命週期係數；完整的生

命週期係數定義為考量其原物料開採提煉、運輸、製

造、使用及廢棄階段之碳排放量，為提升盤查結果代

表性，亦應以本土化係數為優先。依此原則，本案例

排碳係數選用來源及原則說明如後：

1. 排放係數來源
排放係數蒐集之主要來源有以下 5種：

(1) 供應商配合本計畫盤查所得之產品碳足跡係數
(2) 環保署公告或供應商提供之產品碳足跡係數
(3) 結合國內公告係數與係數資料庫計算而得之生命
週期係數

(4) 國內外生命週期資料庫
(5) 國內外文獻刊載之排放係數

2. 係數選用原則
由於相同類型項目可能有數種排放係數，本計畫之

排放係數選用將根據下列原則進行篩選，包括：盤查範

疇、生命週期盤查方式、技術性、地理性與時間性。

設計階段之碳排放量推估

設計階段碳排放量推估之目的

所謂設計階段碳排放量推估係依據核定之細部設

計成果，針對工程全生命週期中可能的各類排碳活動

及材料數量等經過統計後，再蒐集對應之碳排放量係

數，進而推估本工程之碳排放量與減碳效益計算，其

主要目的係作為後續本工程施工過程中，推動碳足跡

盤查、碳排放管制及碳足跡驗證的重要基礎。

本工程於施工前即依據細部設計成果進行工程碳

排放量推估，撰寫設計階段工程碳排放量評估報告，

作為施工階段實際盤查成果之對照資料，可有效了解

設計推估與實際盤查之碳排放量差異，以利提升未來

設計階段碳排放量推估準確度，進而強化設計階段所

提出之減碳對策執行成效。

推估方式

依據本工程細設成果，先行將設計成果中各工項

數量轉換為主要活動數據計算碳排放量，並以經費比

例分析無法由設計成果呈現之排碳源；至於排碳係數

之決定，原則採用參考國內外各政府單位、學會相關

資料，以及生命週期軟體如 Simapro所連結之環境資料

庫，進行各項工程材料碳排放係數之參照引用。

本工程係採單價分析資料的方式，由最底層工程

數量為活動數據；另有關排放係數之決定，主要分為四

類：(1) 廠商、機關或設計公司自行盤查並經過認證之工

程材料產品碳足跡、(2) 環保署公告能資源排放係數、(3) 

內政部建研所公告之工程材料排放係數、(4) 國內外生命

週期評估軟體所附碳排放係數資料庫（例如 Ecoinvent生

命週期資料庫），其優先使用依序為 (1) > (2) > (3) > (4)。

有關碳排放量之推估，即由上述細部設計成果之活

動數據，以及蒐集之碳排放係數進行計算，其公式如下：

碳排放量 = ∑【活動數據（如油耗、用電量、材料

量）× 碳排放係數】

推估成果

本工程屬鐵路工程，本工程類型包含軌道、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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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盤查輔導流程圖

橋梁、建築、景觀、排水及機電設備等工程，其工作項

目依據設計成果資源統計表，共高達 1,714項，扣除非

工程材料工項，如臨時工項（假設工程）、純為施工工

項、使用金額為計價工項，以及設備材料工項，剩餘屬

工程材料之活動數據計 627項（預算金額約 10.1億），

經由現階段碳排放係數資料庫中搜尋，可尋求碳排放係

數之工程材料如工項約 207項（預算金額約 6.05億），

針對這 207項之碳排放量加總，初步估算碳排放量為

41,596,035 kg CO2e，即約為 41,596 tCO2e。另再依工程

預算金額比例，將已推估碳排放係數之工項，其所佔金

額約為工程材料工項總計之 60%（6億 /10億），故推算

本工程材料部份之總碳排放量約為 41,596 / 0.6 = 69,327 

tCO2e以上推估數據僅就本工程材料部分加以估算。

以上推估數據僅就本標部分工程材料加以估算，

對於施工機具之直接排放量推估，則依據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101.05「交通運輸工程排碳量推估模式建立與效

益分析之研究」報告，其有關公路總局蘇花改工程各

標之研究案例內，施工機具之直接排放量約佔總工程

排放量之 16%。因考量施工機具乃為安裝各種材料、

設備所需，若僅以上述「工程材料」之排碳量放大比

例計算，可能疏漏了運輸、安裝「設備材料」之排碳

量，故此處之施工機具排碳量應由「工程材料」+「設

備材料」合計之排碳量放大比例來計算，而設備材料

之製造階段排放量由於無法推估，此處先以預算比來

推算，約為 5,406 tCO2e，故施工機具之碳排放量為

（工程材料 69,327 + 設備材料 5,406）/ 0.84 −（69,327 

+ 5,406）= 14,235 tCO2e，由此推算本標工程之總碳排

放量約為 69,327 + 14,235 = 83,562 tCO2e。

對於營運階段之設施操作維護排碳量，依據交通

部運輸研究所 101.05「交通運輸工程排碳量推估模式建

立與效益分析之研究」報告結論所述，以參考法國及

瑞典的評估結果，採固定比例工程碳排放量之 14%推

估，故營運階段之碳排放量約為 83,562 × 0.14 = 11,699 

tCO2e，則本標全生命週期之總碳排放量約為 83,562 + 

11,699 = 95,261 tCO2e。

落實盤查輔導

作業流程

工地現場盤查輔導工作為本計畫執行核心，其工作

流程將先由廠商進行活動數據蒐集彙整及單據表單留存

建檔，上傳至碳管理資訊平台後，再由盤查單位進行碳

足跡量化；期間透過廠商及監造單位（駐地工程師）進

行內部查核，以及盤查單位書面及現場查核等程序，可

確保資料品質。活動數據蒐集資料將定期彙整，再對應

已匯入資料庫中之碳排放係數相乘後，即可成為排放清

冊。本計畫盤查輔導流程將依據核定之盤查標的、範圍

及邊界等，執行盤查輔導工作，如圖 11所示。

盤查表單建置

依據實際執行流程規劃，本團隊研擬將表單系統

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施工活動數據紀錄，其中包

含施工碳管理日誌及施工碳管理登錄清冊，須由廠商

依實際施工情形每日記錄，並完整蒐集相關單據或佐

證資料。第二部分為施工活動數據彙整統計，包含施

工碳管理月報及年報，本部分資料由日誌填列資料彙

整為總表，提供監造單位（駐地工程師）進行查核比

對，並提供輔導單位納入碳足跡盤查清冊以計算排碳

量。各項表單內容重點說明如下，並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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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數據管控表

為提高活動數據之品質，建立日誌記錄，項目

將配合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建立表單內容對應工程進

行中需填寫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確實歸類相關活動

數據以及機具使用時數及耗油量等數據，另考量碳足

跡盤查需求，各項活動數據管控將獨立製表，另外填

列，數據管控表詳表 2。

表 2   活動數據管控表單

編號 表單名稱 內容

A-1 施工碳管理日誌 施工日誌資料以及機具使用資料

A-2 材料進 /出場管控表
（含運輸）

各項材料進 /出場時須填列

A-3 機具進出管控表
（含運輸）

各項機具進 /出場時須填列

A-4 電力使用管控表 依各電表之電費單填列

A-5 自來水使用管控表 依各電表之電費單填列

A-6 廢棄物管控表
（含運輸）

各項廢棄物清運時須填列

A-7 人員公務運輸管控表 各項人員公務運輸發生時須填列

A-8 碳匯變化管控表 各項植生或移除發生時須填列

A-9 施工機具油耗管控表 統計分包商每月實際加油量

碳管理登錄清冊

工程進行中使用機具、運具、材料等項目龐雜繁

多，為瞭解施工中各種碳排放源之基本資料，故規劃

登錄清冊以事先規劃或實際使用之項目。登錄清冊可

於工程施作前開始製作，再於施工期間需配合實際使

用機具、材料等修訂增補，其製作目的係分類標示施

工過程產生碳排放源之基本資料，後續與施工活動數

據建立連結，在碳足跡計算時有基本數據可供引用。

登錄清冊將分為工程材料、機具（設備）、運具、

電表、水表、植生等不同類別表單，分別記錄規格、

功率、能源種類、能耗及佐證資料等。清冊類別與登

錄項目詳如表 3。

表 3   施工碳管理登錄清冊分類表

編號 清冊類別 佐證資料

B-1 工程材料登錄表

購買證明、發票、進料單、送貨單、物
質安全資料表、再生材料名稱及使用比
例、物料清單、化學成份表、產品規格
書或原料分析表等。

B-2 施工機具 /
耗能設備登錄表

機具 /設備標準規格書及出廠證明等。

B-3 運具設備登錄表 運具標準規格書及出廠證明等。

B-4 用電登錄表 電費單

B-5 用水登錄表 水費單

B-6 植生登錄表 購買證明、發票、進料單和送貨單等。

碳排放量分析成果

本工程自 2016年 9月開工，至 2021年 12月完

工，以下各節將分就各年度之工料、機具、公務運

輸、用水及用電、廢棄物及植栽碳匯變化進行說明。

施工階段碳排放量

2016年 9月至 12月份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約為

1,025.96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材料使用占總排放量

92.59%，各項排放源排放量分析詳表 4。

表 4   2016年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統計表

排放源    碳排放量（tCO2e） 佔比

材料使用 949.97 92.59%
材料運輸 11.46 1.12%
機具使用 17.99 1.75%
機具運輸 14.68 1.43%
公務運具使用 5.27 0.51%
用電 22.79 2.22%
用水                     – 0.00%

廢棄物處理及運輸 2.35 0.23%
人員化糞池逸散 1.45 0.14%
工程總量 1,025.96 100.00%

2017年 1月至 12月份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約為

10,306.04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材料使用占總排放量

91.12%，各項排放源排放量分析詳表 5。

表 5   2017年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統計表

排放源    碳排放量（tCO2e） 佔比

材料使用 9,391.33 91.12%
材料運輸 285.41 2.77%
機具使用 261.51 2.54%
機具運輸 225.12 2.18%

公務運具使用 40.13 0.39%
用電 75.40 0.73%
用水                      – 0.00%

廢棄物處理及運輸 16.79 0.16%
人員化糞池逸散 10.35 0.10%
工程總量 10,306.04 100.00%

表 1   碳足跡盤查表單分類

表單名稱 表單內容 負責單位
彙整
單位

活動
數據
紀錄

碳管理
日誌

碳排放活動數據 廠商 廠商

碳管理
登錄清冊

材料、機具 /運具、
電力、用水、
植生等資料

廠商 廠商

活動
數據
彙整

碳管理
月報

每月活動
數據統計

廠商、監造、
分局（段）

盤查
團隊

碳管理
年報

每月活動
數據統計

廠商、監造、
分局（段）

盤查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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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至 12月份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約為

11,650.86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材料使用占總排放量

89.36%，各項排放源排放量分析詳表 6。

表 6   2018年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統計表

排放源   碳排放量（tCO2e） 佔比

材料使用 10,411.49 89.36%
材料運輸 262.70 2.25%
機具使用 462.68 3.97%
機具運輸 356.14 3.06%
公務運具使用 34.74 0.30%
用電 67.55 0.58%
用水 0.45 0.00%

廢棄物處理及運輸 43.45 0.37%
人員化糞池逸散 11.65 0.10%
工程總量 11,650.86 100.00%

2019年 1月至 12月份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約為

6,554.2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材料使用占總排放量

76.77%，各項排放源排放量分析詳表 7。

表 7   2019年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統計表

排放源    碳排放量（tCO2e） 佔比

材料使用 5,031.80 76.77%
材料運輸 171.28 2.61%
機具使用 533.54 8.14%
機具運輸 684.01 10.44%
公務運具使用 32.64 0.50%
用電 62.79 0.96%
用水 0.51 0.01%

廢棄物處理及運輸 26.12 0.40%
人員化糞池逸散 11.51 0.18%
工程總量 6,554.20 100.00%

2020年 1月至 12月份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約為

6,685.24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材料使用占總排放量

75.30%，各項排放源排放量分析詳表 8。

表 8   109年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統計表

排放源    碳排放量（tCO2e） 佔比

材料使用 5,033.82 75.30%
材料運輸 116.62 1.74%
機具使用 429.51 6.42%
機具運輸 972.08 14.54%
公務運具使用 28.54 0.43%
用電 67.63 1.01%
用水 0.63 0.01%

廢棄物處理及運輸 26.12 0.39%
人員化糞池逸散 10.29 0.15%
工程總量 6,685.24 100.00%

2021年 1月至 12月份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約為

14,202.26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材料使用占總排放量

94.57%，各項排放源排放量分析詳表 9。

表 9   2021年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統計表

排放源   碳排放量（tCO2e） 佔比

材料使用 13,431.71 94.57%
材料運輸 145.29 1.02%
機具使用 223.83 1.58%
機具運輸 295.97 2.08%
公務運具使用 18.90 0.13%
用電 59.55 0.42%
用水 0.56 0.00%

廢棄物處理及運輸 20.77 0.15%
人員化糞池逸散 5.68 0.04%
工程總量 14,202.26 100.00%

依據各年度統計，本工程施工階段（2016年

至 2021年）工程施工總碳排放量為 50,424.56公

噸二氧化碳當量，詳見表 10。

表 10   本工程施工碳排放量統計表

排放源    碳排放量（tCO2e） 佔比

材料使用 44,250.13 87.76%
材料運輸 992.75 1.97%
機具使用 1929.06 3.83%
機具運輸 2548.00 5.05%
公務運具使用 140.22 0.28%
用電 355.71 0.71%
用水 2.15 0.00%

廢棄物處理及運輸 135.60 0.27%
人員化糞池逸散 50.94 0.10%
工程總量 50,424.56 100.00%

營運管理階段碳排放量

本工程營運管理及使用階段包括操作、維護 /重

置與拆除之相關排碳活動，操作階段為空調、照明、

電器、換氣、給污水、輸送與加熱各面向，維護 /重置

階段為設備、裝修材等材料之置換，拆除則指本工程

所有建築到達使用年限後將主結構拆除。依據「建築

產業碳足跡（林憲德著）」之時間邊界為 60年，經推

估後，本工程操作、維護 /重置與拆除之排碳量總計為

59,574.92 tCO2e，詳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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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營運管理碳排放量統計表

建築物階段 碳足跡（tCO2e）
建築物材料修繕 4,672.98
建築物使用階段 54,591.42
建築物拆除廢棄階段 310.52

合計 59,574.92

加值分析與減碳策略

功能單元碳排放量分析

本工程就各路堤、橋梁、月台、機房等功能單

元，分析較具代表性之數據，可以得知路堤段（含軌

道）每進行公尺碳排放量在 160 ~ 370 kg CO2e之間、

橋梁段（含軌道）每平方公尺碳排放量在 920 ~ 1,000 

kg CO2e之間、車站月台每平方公尺碳排放量在 100 ~ 

200 kg CO2e之間、車站機房每平方公尺碳排放量在

740 ~ 1,190 kg CO2e之間，資料整理如表 12、表 13，

提供未來鐵路工程碳排放量推估參考。

表 12   路堤段各類功能單元碳排放量統計表

功能單元 數量 (m) 排放量
kg CO2e / m

潮州抬高段 1,000 270
佳冬抬高段 2,050 370
擴建雙軌 4,990 300
原線電化 8,580 160

表 13   橋梁及車站各類功能單元碳排放量統計表

功能單元 數量 (m) 排放量
kg CO2e / m

溪州溪橋 467 1,000
北勢溪橋 976 920
東海月台 783 200
枋寮月台 5,236 100
東海機房 125 1,190
枋寮機房 836 740

工程減碳策略

依據本次盤查結果與經驗，並參考國內外案例，建

議未來施工可採取以下措施，期使對環境干擾降至最低：

1. 低耗能材料，儘可能減少材料使用之排碳；

2. 就地取材（人、機、料），儘可能減少運輸油耗排碳；

3. 妥善安排機具操作排程，減少怠速時間；

4. 機電設備使用具有節能標章或以電力取代燃油；

5. 減少資源用量（用水、用電）及廢棄物量；

6. 妥善安排全能工班。

結論與建議

1. 本文涵蓋作業內容為：細部設計碳排放量推估、

施工階段工程碳足跡盤查輔導（活動數據蒐集與

排放係數律定）、資料統整與分析等 [6]。

2. 經統計 2016至 2021年間之排碳量分析，鐵道工

程材料碳排放量之佔比約為總量之 85%以上，顯

示工程材料為整體工程生命週期之大宗碳排放源。

3. 本工作除取得鐵道工程首張碳足跡查證聲明書外，

並已建置部份台灣南部地區工程材料碳排放係數資

料庫，以及提供本工程依具工程類別、性質、規

模、工法等相關單位碳排放係數，可供後續相關工

程計畫於規劃設計階段評估出更準確的碳排放量。

4. 配合國家 2050淨零排放政策，建議未來可以持續

擴大鐵道工程之碳足跡盤查查證作業，以建置我

國鐵道工程之碳排放量基準。

5. 基於環境部目前已頒布公路之道路、橋梁、隧道

產品類別規則（PCR），後續相關鐵道工程如辦理

工程碳足跡盤查作業，其作業依據規範除按 ISO 

14067標準外，亦可建立我國鐵道工程之道基、橋

梁、隧道等產品類別規則（PCR）。

6. 未來累積相當數量之鐵道工程碳足跡盤查參數結

果，包含各重要工程材料（如混凝土、鋼筋、鋼結

構等）之碳排放係數，以及各工程類型（如車站、

道基、橋梁、隧道等）之單位碳排放量等，建議可

著手制定我國鐵道工程之碳排放量相關數據規定，

並於施工規範中予以規定限制，鼓勵施工廠商落實

節能減碳目標，並朝 2050淨零排放政策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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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uclear & Renewable Energy
 - Regional and Urban Planning
 - Surveying & Geospatial Information
 -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Civil Engineering 
   (AI, IT, Big Data, Digital Twin, etc.)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Foresight, Futures Thinking, and Education
 - Other

Oct. 21-24, 2025 於韓國濟州島 (Jeju) 舉辦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Resilient Technology in Civil Engineering

The Asian Civil Engineering Coordinating Council (ACECC) was established on September 27, 1999 
in Tokyo, with five civil engineering societies namely ASCE, CICHE, JSCE, KSCE and PICE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work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within the Asian Regions.

The Civil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 the Asian Region (CECAR) is a major activity of ACECC held on 
a triennial basis. Leaders and decision-makers from academia, industry, and the public sector get together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Region and disseminate development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to the world.

The theme for CECAR10 is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Resilient Technology (SMaRT) in Civil 
Engineering. Technical areas covered will include all fields of civil engineering.

Topics
 -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 Disaster Management
 - Transportation
 - Structural Engineering
 -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Materials
 - Hydraulic Engineering
 - Coasts, Oceans, and Ports
 - Environmental & Water Resources

詳情請見 CECAR10 官網

摘要徵求中：113.12.31 截止，敬邀投稿CECAR10

 歡迎投稿 CECAR10   2025 年組隊前進韓國



智培國建  慧桃滿園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113年年會系列活動：工程參訪、年會大會 暨 土木水利工程論壇 

智培國建  慧桃滿園 

聯合主辦：桃園市政府、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協辦：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113年 11月 14日 (四)  工程參訪   集合地點：【臺北火車站】 

時  間 工  程  參  訪  行  程 

8:00-10:00  石門水庫水文化館  參觀  (含車程) 7:45-8:00 臺北火車站 集合 

10:00-11:30  阿 姆 坪 防 淤 隧 道  解說及導覽  (含車程) 11:50-13:00 午餐 

11:30-15:40  桃園捷運G07工地  參訪  (含車程) 15:40-17:00 返回 臺北火車站 

 

113年 11月 15日 (五)  年會大會 暨 土木水利工程論壇   地點：【桃園市政府】 
 

時  間 年  會  大  會  議  程 

專車 接駁：(1) 桃園火車站、(2) 桃園高鐵站  →   桃園市政府    (專車時間表 詳見報名表或官網) 

8:50-9:30 相見歡 (註冊、報到與領取資料)  

9:30-11:40 

113年年會大會 
◎ 開幕式：主席致詞、介紹貴賓及貴賓致詞 
◎ 專題演講：桃園市政府 張善政市長 
◎ 頒發榮譽：「工程獎章」、「榮譽會員」、「會士證書」 

「中技社土木水利學術獎」、「曾元一工程特殊貢獻獎」 
◎ 頒發榮譽：「論文獎」、「獎學金」、「AI 應用獎」 
◎年會籌備報告 、113年會務報告 
◎ 唱大禹歌、禮成 

11:40-13:00 午     餐 

13:00-14:30 

論壇一 

桃園市捷運工程 
現在及未來 

論壇二 

2024學生 BIM競賽 
優勝發表 

【地點：桃園市政府 B2大禮堂】 【地點：桃園市政府後棟 綜合會議廳 201室】 

14:30-15:00 茶   敘 茶   敘 

15:00-16:30 
 
 

 專車 接駁： 
桃園市政府 → 餐廳 

論壇三 

你 AI了沒？ 
人工智慧與工程產業轉型 

論壇四 

2024土木水利盃英語簡報競賽 
優勝發表 

【地點：桃園市政府 B2大禮堂】 【地點：桃園市政府後棟 綜合會議廳 201室】 

17:00-18:00 
歡迎雞尾酒會 

【地點：鉑宴婚宴會館 鉑金廳】桃園市桃園區德華街 128號 

18:00-20:30 
學生 BIM競賽、英語簡報競賽頒獎典禮  及  大會晚宴 
【地點：鉑宴婚宴會館 皇家廳】桃園市桃園區德華街 128號 

專車 接駁：餐廳  →  (1) 桃園火車站、(2) 桃園高鐵站    
 

年會官網資訊 
報名連結 

(10月 20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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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00  石門水庫水文化館  參觀  (含車程) 7:45-8:00 臺北火車站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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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11月 15日 (五)  年會大會 暨 土木水利工程論壇   地點：【桃園市政府】 
 

時  間 年  會  大  會  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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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9:30 相見歡 (註冊、報到與領取資料)  

9:30-11:40 

113年年會大會 
◎ 開幕式：主席致詞、介紹貴賓及貴賓致詞 
◎ 專題演講：桃園市政府 張善政市長 
◎ 頒發榮譽：「工程獎章」、「榮譽會員」、「會士證書」 

「中技社土木水利學術獎」、「曾元一工程特殊貢獻獎」 
◎ 頒發榮譽：「論文獎」、「獎學金」、「AI 應用獎」 
◎年會籌備報告 、113年會務報告 
◎ 唱大禹歌、禮成 

11:40-13:00 午     餐 

13:00-14:30 

論壇一 

桃園市捷運工程 
現在及未來 

論壇二 

2024學生 BIM競賽 
優勝發表 

【地點：桃園市政府 B2大禮堂】 【地點：桃園市政府後棟 綜合會議廳 201室】 

14:30-15:00 茶   敘 茶   敘 

15:00-16:30 
 
 

 專車 接駁： 
桃園市政府 → 餐廳 

論壇三 

你 AI了沒？ 
人工智慧與工程產業轉型 

論壇四 

2024土木水利盃英語簡報競賽 
優勝發表 

【地點：桃園市政府 B2大禮堂】 【地點：桃園市政府後棟 綜合會議廳 201室】 

17:00-18:00 
歡迎雞尾酒會 

【地點：鉑宴婚宴會館 鉑金廳】桃園市桃園區德華街 128號 

18:00-20:30 
學生 BIM競賽、英語簡報競賽頒獎典禮  及  大會晚宴 
【地點：鉑宴婚宴會館 皇家廳】桃園市桃園區德華街 128號 

專車 接駁：餐廳  →  (1) 桃園火車站、(2) 桃園高鐵站    
 

年會官網資訊 
報名連結 

(10月 20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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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桃園市政府 B2大禮堂】 【地點：桃園市政府後棟 綜合會議廳 201室】 

14:30-15:00 茶   敘 茶   敘 

15:00-16:30 
 
 

 專車 接駁： 
桃園市政府 → 餐廳 

論壇三 

你 AI了沒？ 
人工智慧與工程產業轉型 

論壇四 

2024土木水利盃英語簡報競賽 
優勝發表 

【地點：桃園市政府 B2大禮堂】 【地點：桃園市政府後棟 綜合會議廳 201室】 

17:00-18:00 
歡迎雞尾酒會 

【地點：鉑宴婚宴會館 鉑金廳】桃園市桃園區德華街 128號 

18:00-20:30 
學生 BIM競賽、英語簡報競賽頒獎典禮  及  大會晚宴 
【地點：鉑宴婚宴會館 皇家廳】桃園市桃園區德華街 128號 

專車 接駁：餐廳  →  (1) 桃園火車站、(2) 桃園高鐵站    
 

年會官網資訊 
報名連結 

(10月 20日截止) 智培國建  慧桃滿園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113年年會系列活動：工程參訪、年會大會 暨 土木水利工程論壇 

智培國建  慧桃滿園 

聯合主辦：桃園市政府、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協辦：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113年 11月 14日 (四)  工程參訪   集合地點：【臺北火車站】 

時  間 工  程  參  訪  行  程 

8:00-10:00  石門水庫水文化館  參觀  (含車程) 7:45-8:00 臺北火車站 集合 

10:00-11:30  阿 姆 坪 防 淤 隧 道  解說及導覽  (含車程) 11:50-13:00 午餐 

11:30-15:40  桃園捷運G07工地  參訪  (含車程) 15:40-17:00 返回 臺北火車站 

 

113年 11月 15日 (五)  年會大會 暨 土木水利工程論壇   地點：【桃園市政府】 
 

時  間 年  會  大  會  議  程 

專車 接駁：(1) 桃園火車站、(2) 桃園高鐵站  →   桃園市政府    (專車時間表 詳見報名表或官網) 

8:50-9:30 相見歡 (註冊、報到與領取資料)  

9:30-11:40 

113年年會大會 
◎ 開幕式：主席致詞、介紹貴賓及貴賓致詞 
◎ 專題演講：桃園市政府 張善政市長 
◎ 頒發榮譽：「工程獎章」、「榮譽會員」、「會士證書」 

「中技社土木水利學術獎」、「曾元一工程特殊貢獻獎」 
◎ 頒發榮譽：「論文獎」、「獎學金」、「AI 應用獎」 
◎年會籌備報告 、113年會務報告 
◎ 唱大禹歌、禮成 

11:40-13:00 午     餐 

13:00-14:30 

論壇一 

桃園市捷運工程 
現在及未來 

論壇二 

2024學生 BIM競賽 
優勝發表 

【地點：桃園市政府 B2大禮堂】 【地點：桃園市政府後棟 綜合會議廳 201室】 

14:30-15:00 茶   敘 茶   敘 

15:00-16:30 
 
 

 專車 接駁： 
桃園市政府 → 餐廳 

論壇三 

你 AI了沒？ 
人工智慧與工程產業轉型 

論壇四 

2024土木水利盃英語簡報競賽 
優勝發表 

【地點：桃園市政府 B2大禮堂】 【地點：桃園市政府後棟 綜合會議廳 201室】 

17:00-18:00 
歡迎雞尾酒會 

【地點：鉑宴婚宴會館 鉑金廳】桃園市桃園區德華街 128號 

18:00-20:30 
學生 BIM競賽、英語簡報競賽頒獎典禮  及  大會晚宴 
【地點：鉑宴婚宴會館 皇家廳】桃園市桃園區德華街 128號 

專車 接駁：餐廳  →  (1) 桃園火車站、(2) 桃園高鐵站    
 

年會官網資訊 
報名連結 

(10月 20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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